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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摘要 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

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現 況 與 關 係 。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， 以 台 灣 地 區

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使 用 編 製 的 「 國 小 舞 蹈

教 師 工 作 狀 況 問 卷 」研 究 工 具 進 行 調 查，共 發 出 問 卷 72 份 ，

回 收 有 效 問 卷 60 份 ， 回 收 率 達 83.33%。 在 資 料 處 理 上 ， 以

描 述 性 統 計 、 t 考 驗 、 單 因子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薛 費 事 後 比 較 、

典 型 相 關 、 逐 步 多 元 回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， 歸

納 結 論 如 下 ：  

 

一 、  小 舞 蹈 教 師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感受 偏 向 中 高 程 度，在 遇 到 壓

力 情 境 時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以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使 用 頻 率 最

高 ， 因 此 其 感 受 工 作 倦 怠 偏 向 輕 微 程 度 。  

二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力 感 受 在 不 同「 年 齡 」、「 婚 姻 狀

況 」、「 教 學 年 資 」、「 服 務 地 區 」、「 學 校 職 務 」、「 血 型 」

等 背 景 變 項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面 對 壓 力 時 使 用因 應 方 式 在 不 同「 年 齡 」、

「 婚 姻 狀 況 」、「 教 學 年 資 」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四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倦怠 感 受 在 不 同「 婚 姻 狀 況 」、「 血

型 」 等 背 景 變 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五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高 低 壓 力 組 在 不 同「 工 作 負 荷 」、

「 教 學 方 面 」、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構 面 上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有

顯 著 差 異 。  

六 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彼 此 間 有

典 型 相 關 存 在 。  

七、工 作 壓 力 的「 編 舞 」層 面、「 教 學 」層 面、以 及 因 應 方 式

的「 屈 服 逃 避 」和「 尋 求 支 持 」皆 對 工 作 倦 怠 具 有 預 測

力 ， 其 總 合 預 測 力 為 74.4%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舞 蹈 班 、 舞 蹈 教 師 、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、 工 作 倦

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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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緒 論  

 
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

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關 係 。 本 章 共 分 為 六 節 ， 分 別 為 一 、 研 究

背 景 與 動 機；二、研 究 目 的；三、研 究 問 題；四、研 究 假 設 ；

五、研 究 範 圍；六、研 究 限 制；七、名 詞 解 釋。茲 分 述 如 下 。 

 

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
 

隨 著 時 代 的 快 速 變 遷 ， 助 人 工 作 者 因 工 作 壓 力 而 產 生 工

作 倦 怠（ B u r n o u t）的 現 象，以 廣 受 各 界 的 注 意。壓 力 是 人 類

追 求 成 就 的 趨 力 ， 同 時 也 是 造 成 現 在 人 們 身 心 不 協 調 的 主 要

原 因 之 一 。 在 現 今 講 求 高 效 率 、 快 速 度 的 工 商 文 明 社 會 中 ，

壓 力 產 生 的 來 源 非 常 複 雜 ， 包 括 家 庭 、 經 濟 、 工 作 、 人 際 關

係 、 求 職 、 考 試 等 等 ， 都 是 嚴 重 影 響 我 們 生 活 適 應 的 因 素 。

如 果 以 個 體 所 處 的 環 境 時 間 來 看 ， ㄧ 個 人 的 ㄧ 生 中 大 約 有 三

分 一 的 時 間 都 奉 獻 在 工 作 上 ， 因 此 由 工 作 中 伴 隨 而 來 的 壓 力

問 題 ， 值 得 受 到 重 視 (張 郁 芬 ， 民 9 0 )。 自 一 九 七 四 年 美 國 心

理 學 者 F r e u d e n b e r g e r 提 出「 工 作 倦 怠 」（ B u r n o u t）一 詞 後 ，

有 關 學 校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相 關 研 究 便

不 斷 地 被 研 究 。 許 多 研 究 結 果 均 發 現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會 降 低 服

務 士 氣 、 教 學 品 質 、 增 加 人 際 間 衝 突 以 及 離 職 的 意 願 。

I w a n i c k i  &  S c h w a b（ 1 9 8 1） 指 出 職 業 倦 怠 不 是 有 無 的 問 題 ，

而 在 於 程 度 上 的 多 寡 ， 工 作 壓 力 也 是 如 此 。 因 此 有 關 教 師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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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壓 力 的 研 究 中 ， 也 正 積 極 提 出 具 體 的 因 應 方 式 來 減 低 工 作

壓 力 及 預 防 工 作 倦 怠 的 產 生 。 早 期 壓 力 的 研 究 強 調 生 理 學 的

觀 點 （ S e l y e， 1 9 8 3）， 研 究 的 範 圍 大 多 為 外 在 客 觀 環 境 所 存

在 的 壓 力 事 件 對 個 人 生 理 的 影 響 。 但 後 來 研 究 發 現 壓 力 觀 點

並 非 如 S e l y e 所 言 每 一 種 壓 力 情 境 都 會 引 起 個 人 生 理 變 化 ，

因 此 有 關 壓 力 研 究 重 點 乃 逐 漸 重 視 壓 力 過 程 中 個 人 心 理 的 歷

程，此 類 的 研 究 以 L a z a r u s  &  F o l k m a n（ 1 9 8 4）的 認 知 理 論 最

具 代 表 性 。 另 外 有 關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表 現 的 關 係 ， 許 多 學 者

（ D u h a m , 1 9 8 4； G m e l c h , 1 9 8 2；施 淑 芬，民 7 9）多 以 G m e l c h

（ 1 9 8 2） 提 出 的 鐘 型 曲 線 圖 說 明 過 高 或 過 低 的 工 作 壓 力 都 會

造 成 低 的 工 作 表 現 ， 唯 有 在 適 當 的 壓 力 下 才 能 創 造 最 佳 的 工

作 表 現 。 而 要 如 何 保 持 最 佳 工 作 狀 態 ， G m e l c h（ 1 9 8 2）提 出

的 模 式 正 可 說 明 適 當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是 一 種 維 持 最 佳 工 作 表 現

且 避 免 工 作 倦 怠 的 方 式 。 即 當 個 體 處 於 高 壓 力 區 或 低 壓 力 區

時 ， 可 以 採 取 降 低 或 提 升 壓 力 的 因 應 方 式 ， 以 減 少 工 作 倦 怠

症 狀 的 出 現，根 據 L a z a r u s（ 1 9 6 6）發 現 因 應 行 為 有 兩 大 類 ，

第 一 類 為 「 問 題 取 向 的 因 應 」 即 是 改 變 現 有 的 人 與 環 境 的 關

係；第 二 類 為「 減 輕 症 狀 的 因 應 」。如 果 依 其 功 能 性 來 分 類 ，

可 分 成 「 針 對 問 題 」 和 「 針 對 情 緒 」 兩 大 因 應 方 式 。  

教 師 是 樹 人 的 工 作 者 也 是 學 校 教 育 的 主 要 推 動 者 ， 一 位

稱 職 的 教 師 除 了 需 要 擁 有 豐 富 的 專 業 智 能 與 教 學 技 巧 之 外 ，

擁 有 健 全 的 人 格 與 健 康 的 身 心 也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。 不 過 隨 著 社

會 的 快 速 變 遷 ， 教 育 改 革 的 風 潮 ， 學 生 問 題 的 層 出 不 窮 ， 已

經 讓 教 師 的 「 工 作 壓 力 」 儼 然 成 為 社 會 變 化 過 程 中 無 法 避 免

的 。 根 據 S a r r o r（ 1 9 8 8） 的 研 究 指 出 ： 在 許 多 助 人 專 業 領 域

當 中 ， 很 少 人 能 免 於 壓 力 的 工 作 情 境 ， 尤 其 在 教 育 界 這 種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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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 更 為 嚴 重 。 G m e l c h  &  P a r k e y（ 1 9 9 5）更 指 出 ，在 迎 向 二 十

一 世 紀 的 今 日 ， 教 師 的 工 作 角 色 已 改 變 ， 教 師 將 面 臨 下 列 七

大 挑 戰 ： 領 導 角 色 的 新 變 化 、 學 生 背 景 的 多 元 化 、 學 生 偏 差

與 暴 力 行 為 的 增 加 、 處 理 社 會 問 題 的 責 任 負 擔 、 設 備 資 源 的

不 足、家 長 支 持 的 缺 乏、及 合 夥 關 係 的 擴 大（ 林 秀 靜，民 8 7），

在 面 臨 重 重 的 工 作 挑 戰 與 壓 力 下 ， 如 何 採 取 有 效 的 因 應 方 式

來 調 適 顯 然 是 教 師 們 必 須 正 視 的 課 題 。  

資 優 教 育 的 發 展 可 視 為 現 代 國 家 教 育 發 展 程 度 的 重 要 指

標 ， 基 於 因 材 施 教 及 人 力 開 發 的 觀 點 ， 先 進 國 家 莫 不 重 視 資

優 教 育 的 實 施 ， 以 使 資 優 兒 童 能 充 分 發 揮 潛 能 ， 成 為 國 家 的

精 英 、 棟 樑 。 我 國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自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行 政 院 頒 布

「 加 強 活 動 及 育 樂 活 動 方 案 」，教 育 部 為 執 行 其 中 之「 設 置 國

民 中 小 學 藝 術 特 色 班 方 案 」，於 是 在 民 國 七 十 年 選 定 台 北 市 北

安 國 中 、 台 北 縣 江 翠 國 中 、 台 中 縣 東 勢 國 中 、 高 雄 市 苓 雅 國

中 、 屏 東 市 明 正 國 中 等 五 所 國 中 、 以 及 台 北 市 東 門 國 小 、 台

中 市 篤 行 國 小 、 嘉 義 市 崇 文 國 小 、 高 雄 市 中 正 國 小 等 四 所 小

學 設 置 「 舞 蹈 教 育 實 驗 班 」 開 始 ， 希 望 能 及 早 發 掘 具 有 舞 蹈

才 能 的 學 生 ， 並 透 過 有 系 統 的 舞 蹈 教 育 ， 以 培 養 舞 蹈 優 秀 人

才，提 高 我 國 舞 蹈 水 準。民 國 七 十 三 年「 特 殊 教 育 法 」頒 布 ，

將 資 賦 優 異 類 分 為 五 組 ， 分 別 為 一 般 能 力 優 異 組 、 音 樂 才 能

優 異 組 、 舞 蹈 才 能 優 異 組 、 美 術 才 能 優 異 組 、 以 及 體 育 才 能

優 異 組 ， 於 是 舞 蹈 班 正 式 納 入 特 殊 教 育 中 的 資 賦 優 異 類 。 隨

後 舞 蹈 班 逐 年 擴 增 ， 成 立 迄 今 已 二 十 多 年 ， 目 前 全 國 共 有 十

八 所 國 民 中 學 設 有 舞 蹈 班 ， 十 七 所 國 民 小 學 設 有 舞 蹈 班 。

G a l l a g h e r  &  G a l l a g h e r（ 1 9 9 4）提 到 為 了 能 使 資 優 兒 童 展 現 所

長，教 師 實 居 於 關 鍵 性 的 地 位。如 王 振 德（ 民 8 5）指 出 一 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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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優 教 師 應 具 備 的 角 色 職 責 有 ： 資 優 教 育 的 擁 護 者 、 評 量 與

診 斷 、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、 輔 導 與 諮 商 、 行 政 與 協 調 、 研 究 與

革 新 等 六 方 面。 C l a r k（ 1 9 8 8）也 認 為 資 優 教 師 在 學 生 的 學 習

情 境 中 扮 演 相 當 重 要 的 影 響 力 （ 吳 月 娟 ， 民 8 7）。  

在 藝 術 的 種 類 中 ， 舞 蹈 是 ㄧ 門 綜 合 的 表 演 藝 術 ， 其 涵 蓋

的 範 圍 除 了 舞 蹈 之 外 還 包 括 音 樂、美 術、韻 律、歷 史、文 化 、

情 感 等 ， 因 此 舞 蹈 的 呈 現 並 不 只 是 身 體 動 作 和 姿 勢 的 表 現 而

已 ， 它 必 須 將 各 項 藝 術 的 精 髓 融 合 在 其 中 ， 才 能 使 舞 蹈 的 呈

現 更 臻 完 美 。 由 於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兼 具 一 般 性 與 特 殊 性 ， 在 制

定 實 驗 教 學 評 鑑 辦 法 中 就 提 到 ， 每 學 年 各 校 宜 辦 理 教 學 觀 摩

會 及 成 果 發 表 會 等 活 動 ， 因 此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職 責 除 了 傳

道 、 授 業 、 解 惑 之 外 ， 每 年 還 得 負 責 編 舞 以 及 籌 備 舞 展 的 工

作 ， 甚 至 連 學 校 的 啦 啦 隊 比 賽 和 舞 蹈 比 賽 也 都 是 由 舞 蹈 班 的

老 師 來 包 辦 ， 因 此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內 容 顯 得 格 外 繁 瑣 。 蔡 崇

建（ 民 7 4）的 研 究 發 現，造 成 資 優 教 師 異 動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工

作 壓 力 太 重，而 許 幼 靜（ 民 9 0）的 研 究 中 也 發 現，舞 蹈 教 師

多 數 認 為 舞 蹈 班 的 教 學 比 普 通 班 辛 苦 ， 且 因 時 常 有 額 外 的 校

外 表 演 、 校 內 活 動 和 舞 蹈 比 賽 ， 因 此 除 了 正 常 的 舞 蹈 教 學 負

擔 外 ， 其 承 受 的 工 作 壓 力 也 教 一 般 教 師 高 。 此 外 每 年 的 各 校

舞 展 和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的 中 小 學 聯 合 舞 展 ， 國 小 大 部 分 專 兼

任 舞 蹈 教 師 每 年 都 需 要 有 作 品 呈 現 ， 而 編 舞 創 作 對 每 位 舞 蹈

教 師 來 說 感 受 不 一 ， 有 些 教 師 認 為 編 舞 是 件 輕 鬆 容 易 的 事 ；

有 些 教 師 卻 需 要 花 相 當 時 間 來 準 備 ， 當 在 創 作 的 過 程 中 或 排

練 時 遇 到 瓶 頸 ， 壓 力 很 容 易 就 隨 之 而 來 ， 這 麼 一 來 將 會 影 響

教 師 教 學 品 質 和 工 作 態 度 ， 若 沒 有 適 當 的 因 應 方 式 ， 就 會 產

生 工 作 倦 怠 進 而 降 低 教 學 熱 忱 。 由 於 研 究 者 目 前 在 國 小 舞 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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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 兼 課 深 感 編 舞 創 作 的 辛 苦 ， 又 加 上 看 到 同 事 常 為 了 學 校 的

活 動 而 疲 於 奔 命 ， 因 此 引 發 研 究 者 想 要 瞭 解 目 前 國 小 舞 蹈 班

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動 機 。 至 於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方 式

為 何 ？ 以 及 工 作 倦 怠 的 程 度 亦 是 本 研 究 所 關 注 的 焦 點 。  

希 望 藉 由 本 研 究 結 果 ， 瞭 解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

壓 力 和 工 作 倦 怠 的 感 受 程 度 ， 提 供 舞 蹈 教 師 有 效 的 壓 力 因 應

和 壓 力 管 理 方 式，以 降 低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和 增 進 身 心 健 康。 

 

第二節 研究目的 
 

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

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現 況 與 關 係 。 綜 合 上 述 研 究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主

要 目 的 如 下 ：  

一、瞭 解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現

況 。  

二、探 討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面 對 工 作 壓 力 所 採 取 因 應

方 式 的 情 形 。  

三、比 較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

和 工 作 倦 怠 的 程 度 。  

四、比 較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在 面 對 工 作

壓 力 時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。  

五 、 比 較 不 同 壓 力 感 受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。  

六、探 討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 式 與

工 作 倦 怠 彼 此 間 的 關 係 。  

七、探 討 工 作 壓 力 和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工 作 倦 怠 的 預 測 情

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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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根 據 研 究 結 果，提 出 減 低 工 作 壓 力 的 調 適 之 道 與 增 進

身 心 健 康 的 具 體 建 議，以 提 供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與 學 校 行

政 單 位 在 未 來 規 劃 學 校 舞 蹈 教 育 之 參 考 。  

 

 
第三節 研究問題 

 

基 於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， 本 研 究 提 出 下 列 各 項 待 答 問 題 ：  

一 、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情 形 為 何 ?  

二 、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在 面 對 工 作 壓 力 時 所 採 用 的  

因 應 方 式 為 何 ?  

三 、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倦 怠 情 形 為 何 ?  

四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 

感 受 是 否 有 差 異 ?  

五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在 面 對 工 作 壓  

力 時 所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是 否 有 差 異 ？  

六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對 工 作 倦 怠 的  

感 受 是 否 有 差 異 ?  

七 、 不 同 壓 力 感 受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其 採 取 的 因 應  

方 式 是 否 有 差 異 ？  

八 、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 

作 倦 怠 彼 此 間 是 否 有 相 關 的 存 在 ？  

九 、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和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 

面 對 工 作 倦 怠 的 預 測 情 形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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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研究假設 
 

依 據 上 述 的 研 究 問 題 ， 本 研 究 提 出 的 研 究 假 設 如 下 ：  

假 設 一：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

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1：不 同 性 別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1 - 2：不 同 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1 - 3：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4：不 同 教 學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5：不 同 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6：不 同 學 校 職 務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7：不 同 學 歷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1 - 8：不 同 血 型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1 - 9：不 同 星 座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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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設 二 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在 面 對 工

作 壓 力 時 所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1：不 同 性 別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2 - 2：不 同 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2 - 3：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4：不 同 教 學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5：不 同 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6：不 同 學 校 職 務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7：不 同 學 歷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2 - 8：不 同 血 型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2 - 9：不 同 星 座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 

假 設 三：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在 工 作 倦

怠 感 受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1：不 同 性 別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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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設 3 - 2：不 同 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3 - 3：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4：不 同 教 學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5：不 同 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6：不 同 學 校 職 務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7：不 同 學 歷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3 - 8：不 同 血 型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3 - 9：不 同 星 座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假 設 四：不 同 工 作 壓 力 程 度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層

面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五：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 式 與

工 作 倦 怠 三 組 變 項 間 有 相 關 存 在 。  

假 設 六：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和 因 應 方 式 各

層 面 對 工 作 倦 怠 有 預 測 作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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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研究範圍  
 

 為 界 定 本 研 究 範 圍，茲 從 研 究 的 對 象、地 區、內 容 三 方 面

來 說 明 。  

（ 一 ）「 研 究 對 象 」 方 面  

  本 研 究 對 象 針 對 現 職 於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，

包 括 專 任 教 師 、 代 理 代 課 教 師 和 兼 任 舞 蹈 術 科 教 師 為 研 究 對

象 。  

（ 二 ）「 研 究 地 區 」 方 面  

本 研 究 調 查 以 教 育 部 設 立 於 我 國 北 、 中 、 南 三 區 的 國

小 學 舞 蹈 班 為 主 ， 其 分 佈 的 縣 市 包 括 基 隆 市 、 台 北 市 、 台 北

縣 、 桃 園 縣 、 新 竹 市 、 新 竹 縣 、 苗 栗 縣 、 台 中 市 、 台 中 縣 、

彰 化 縣 、 嘉 義 市 、 台 南 縣 、 台 南 市 、 高 雄 市 、 高 雄 縣 、 屏 東

縣 、 宜 蘭 縣 等 十 七 縣 市 。  

（ 三 ） 研 究 內 容  

本 研 究 主 要 內 容 為 探 討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， 其 工

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現 況 及 關 係 ， 並 依 不 同 背 景

變 項 做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比 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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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 研究限制  
 

一 、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， 由 於 人 力 、 時 間 和 經 費 等 限 制 僅 實

施 問 卷 調 查 ， 惟 問 卷 調 查 採 自 陳 式 量 表 ， 因 此 受 試 者 在 填 答

時 可 能 因 個 人 對 問 題 的 認 知 以 及 價 值 判 斷 等 主 觀 因 素 ， 或 其

他 環 境 因 素 而 影 響 填 答 結 果 。  

二、本 研 究 結 果 僅 限 於 解 釋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，無 法

類 推 在 其 他 的 舞 蹈 教 師 上 。  

三、在 研 究 變 項 上，影 響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

變 項 頗 多 ， 而 本 研 究 只 針 對 部 分 影 響 變 項 做 探 討 ， 因 此 在 研

究 結 果 上 難 免 有 其 限 制 ， 有 待 後 續 研 究 與 以 驗 證 。  

 

第七節  名詞解釋  
 

一 、 舞 蹈 教 師 （  D a n c e  Te a c h e r）  

本 研 究 的 舞 蹈 教 師 是 指 現 任 教 於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芭 蕾 舞 、

現 代 舞 、 民 族 舞 、 即 興 創 作 等 舞 蹈 術 科 教 師 ， 依 聘 用 資 格 分

專 任 教 師 、 代 理 代 課 教 師 、 及 兼 任 教 師 。  

 

二 、 工 作 壓 力 （ J o b  s t r e s s）  

指 凡 因 工 作 、 環 境 所 造 成 情 緒 上 和 生 理 上 的 負 面 反 應 ，

如 緊 張 、 焦 慮 、 挫 折 、 沮 喪 等 負 面 的 情 緒 。 本 研 究 的 工 作 壓

力 是 指 舞 蹈 教 師 在 研 究 者 自 編 的 『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狀 況 問 卷 』

中 第 二 部 分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之 得 分 ， 所 得 分 數 愈 高 表 示 所 感 受

的 工 作 壓 力 愈 沉 重 ； 反 之 ， 則 愈 輕 微 。 此 問 卷 參 考 國 內 外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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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實 證 研 究（ 施 淑 芬，民 7 9；呂 秀 華，民 8 6；

林 秀 靜 ，民 8 7；何 郁 玲 ，民 8 8，李 明 宗 ，民 8 9），茲 將 舞 蹈

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歸 納 為 三 個 層 面 ， 分 別 為 工 作 負 荷 、 編 舞

表 現 、 教 學 方 面 。  

 

三 、 因 應 方 式  

因 應 是 指 教 師 在 工 作 情 境 中 遇 到 困 擾 或 壓 力 事 件 時 ， 為

緩 衝 或 避 免 身 心 焦 慮 ， 在 認 知 、 行 為 、 情 緒 上 所 作 的 調 適 。

本 研 究 的 因 應 方 式 是 指 舞 蹈 教 師 在 研 究 者 自 編 的 『 舞 蹈 教 師

工 作 狀 況 問 卷 』 中 第 三 部 分 工 作 因 應 量 表 之 得 分 ， 所 得 分 數

愈 高 表 示 受 試 者 愈 傾 向 使 用 該 項 因 應 方 式 。 此 問 卷 參 考 國 內

有 關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的 實 證 研 究（ 施 淑 芬，民 7 9；鄧 柑 謀，民

8 0； 林 秀 靜 ， 民 8 7； 姚 秀 瑛 ， 民 8 8）， 將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方 式

分 為 四 個 層 面 ， 分 別 為 問 題 解 決 、 尋 求 支 持 、 情 緒 調 適 、 屈

服 逃 避 。  

 

四 、 工 作 倦 怠  

   工 作 倦 怠 指 無 法 有 效 因 應 工 作 或 組 織 引 起 的 壓 力 與 挫

折 ， 所 產 生 個 體 身 心 耗 竭 、 非 人 性 化 、 以 及 個 人 成 就 感 低 落

（ M a s l a c h  &  J a c k s o n， 1 9 8 1）。本 研 究 的 工 作 倦 怠 是 指 舞 蹈 教

師 在 研 究 者 自 編 的 『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狀 況 問 卷 』 中 第 四 部 分 工

作 倦 怠 量 表 之 得 分 ， 所 得 分 數 愈 高 表 示 所 感 受 的 工 作 倦 怠 感

愈 大 ； 反 之 ， 則 愈 輕 微 。 此 問 卷 參 考 國 內 外 有 關 工 作 倦 怠 的

實 證 研 究 （ 施 淑 芬 ， 民 7 9； 王 瑞 安 ， 民 8 7）， 茲 將 舞 蹈 教 師

工 作 壓 力 倦 怠 歸 納 為 三 個 層 面 ， 分 別 為 工 作 無 力 感 、 工 作 成

就 感 、 工 作 疏 離 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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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文獻探討 

本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

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現 況 與 關 係 。 針 對 研 究 目 的 ， 本 章 蒐 集 相

關 的 研 究 和 文 獻 ， 整 理 歸 納 後 形 成 本 研 究 的 理 論 基 礎 依 據 。

本 章 擬 分 五 節 探 討，第 一 節  我國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實 施 現 況；第

二 節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； 第 三 節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

因 應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； 第 四 節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理 論 與 相 關 研

究；第 五 節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相 關 研 究。 

 

第一節   我國舞蹈資優教育實施現況 

 

「 舞 蹈 專 業 化 教 育 」制 度 的 建 立，乃 是 受 到 其 他 相 關 藝 術

理 念 的 影 響 ， 遂 將 舞 蹈 從 體 育 課 程 中 的 抽 離 出 來 ， 獨 立 設 置

系 、 所 、 科 、 班 ， 並 建 立 新 的 舞 蹈 教 育 理 念 ， 與 美 術 、 音 樂

藝 術 並 列 為 學 校 教 育 的 ㄧ 環 ， 給 舞 蹈 藝 術 發 展 提 供 更 廣 的 空

間 （ 張 麗 珠 ， 民 79； 引 自 戴 貝 玲 ， 民 88）。 我 國 舞 蹈 資 優 教

育 自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行 政 院 頒 布「 加 強 活 動 及 育 樂 活 動 方 案 」，

教 育 部 為 執 行 其 中 之「 設 置 國 民 中 小 學 藝 術 特 色 班 方 案 」，於

是 在 民 國 七 十 年 選 定 台 北 市 北 安 國 中 、 台 北 縣 江 翠 國 中 、 台

中 縣 東 勢 國 中 、 高 雄 市 苓 雅 國 中 、 屏 東 市 明 正 國 中 等 五 所 國

中 、 以 及 台 北 市 東 門 國 小 、 台 中 市 篤 行 國 小 、 嘉 義 市 崇 文 國

小 、 高 雄 市 中 正 國 小 等 四 所 小 學 設 置 「 舞 蹈 教 育 實 驗 班 」 開

始 ， 希 望 能 及 早 發 掘 具 有 舞 蹈 才 能 的 學 生 ， 並 透 過 有 系 統 的

舞 蹈 教 育 ， 以 培 養 舞 蹈 優 秀 人 才 ， 提 高 我 國 舞 蹈 水 準 。 民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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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十 三 年 「 特 殊 教 育 法 」 頒 布 ， 正 式 將 舞 蹈 才 能 優 異 組 納 入

特 殊 教 育 中 的 資 賦 優 異 類 。 到 民 國 八 十 六 年 「 藝 術 教 育 法 」

公 佈，將 國 內 所 施 行 的 藝 術 才 能 教 育（ 音 樂、美 術、舞 蹈 ），

統 稱 為「 藝 術 才 能 班 」。隨 後 舞 蹈 班 逐 年 擴 增，成 立 迄 今 已 二

十 多 年 ， 目 前 全 國 共 有 十 八 所 國 民 中 學 設 有 舞 蹈 班 ， 十 七 所

國 民 小 學 設 有 舞 蹈 班 。 以 下 就 從 我 國 舞 蹈 才 能 班 設 置 目 標 及

編 制 情 況 ， 以 及 舞 蹈 班 實 施 現 況 來 瞭 解 目 前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

環 境 背 景 ， 進 而 發 現 影 響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倦 怠 的 可

能 因 素 。  

 

壹 、 舞 蹈 才 能 班 設 置 實 施 細 則  

ㄧ 、 設 置 目 標  

 （ ㄧ ）早 期 發 掘 具 有 舞 蹈 才 能之 學 生，並 施 以 計 畫 與 系 統

之 教 育 ， 充 分 發 揮 其 潛 能 ， 以 培 植 舞 蹈 之 優 秀 人 才 。  

 （ 二 ）透 過 對 舞 蹈 的 認 知，增 進 展 演、創 作 及 鑑 賞 的 能 力，

以 涵 養 學 生 之 美 感 情 操 及 健 全 人 格 。  

 （ 三 ）倡 導 全 民 重 視 舞 蹈 的 學習 風 氣，提 升 國 民 舞 蹈 的 整

體 水 準 ， 奠 定 我 國 文 化 建 設 之 良 好 基 礎 。  

 

二 、 教 學 重 點  

（ 一 ）  加 強 學 生 對 舞 蹈 專 業 知 能 之 認 識 。  

（ 二 ）  強 化 學 生 舞 蹈 表 現 之 技 能 。  

（ 三 ）  增 進 學 生 對 藝 術 鑑 賞 與 創 作 能 力 。  

（ 四 ）  重 視 傳 統 藝 術 之 傳 承 及 創 新 舞 蹈 之 內 涵 。  

 

三 、 課 程 內 容  



 15

 依 據 國 中 小 舞 蹈 班 設 置 要 點中 提 到，舞 蹈 班 術 科 授 課 內 容

主 要 包 括 現 代 舞、民 族 舞 蹈、芭 蕾 舞、即 興 創 作 四 大 類 課 程 ，

另 外 各 校 可 自 行 將 舞 蹈 與 節 奏 、 舞 蹈 常 識 及 鑑 賞 方 面 的 教 材

融 入 於 各 類 的 舞 蹈 教 學 中 實 施 （ 教 育 部 ， 民 71）。 目 前 國 小

部 分 仍 以 民 族 舞 蹈 、 芭 蕾 舞 、 現 代 舞 、 即 興 創 作 四 大 類 課 程

為 主 。  

 

四 、 教 學 時 數  

 依 據 國 中 小 舞 蹈 班 設 置 要 點中 提 到，舞 蹈 班 術 科 教 學 時 數

每 週 八 節 課，國 小 每 節 40 分 鐘、國 中 50 分 鐘，除 體 育 課 外 ，

聯 課 活 動 、 美 術 、 音 樂 或 自 習 課 程 由 各 校 自 行 彈 性 調 配 （ 教

育 部 ， 民 71）。 目 前 國 小 舞 蹈 術 科 仍 以 每 週 八 節 課 ， 每 節 40

分 鐘 為 主 。  

 

五 、 舞 蹈 班 師 資  

 依 據 國 中 小 舞 蹈 班 設 置 要 點中 提 到，舞 蹈 班 專 任 教 師 編 制

方 面 ， 國 中 每 班 師 資 不 得 少 於 3名 ， 國 小 每 班 不 得 少 於 2 名

為 原 則 。 在 師 資 來 源 方 面 ， 由 校 內 遴 派 具 有 舞 蹈 專 長 之 合 格

教 師 擔 任 教 學 工 作 ， 必 要 時 各 校 得 請 教 育 行 政 主 管 機 構 調

派 、 介 聘 、 甄 選 或 外 聘 兼 課 等 方 式 。 目 前 國 小 師 資 來 源 ， 除

了 專 任 教 師 外 ， 還 有 代 理 代 課 教 師 及 兼 任 教 師 。  

 

貳 、 國 小 舞 蹈 班 實 施 現 況  

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成 立 迄 今 已 二 十 年，從 國 小、國 中、高 中 到

大 學 、 研 究 所 ， 這 一 連 貫 的 舞 蹈 教 育 培 育 了 不 少 舞 蹈 藝 術 專

業 人 才 ， 也 為 提 升 舞 蹈 藝 術 文 化 奠 下 根 基 。 根 據 多 位 學 者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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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 蹈 教 育 實 施 的 相 關 研 究 （ 如 表 2-1-1） 以 及 教 育 部 於 民 國

八 十 七 年 對 全 國 中 小 學 舞 蹈 班 進 行 的 評 鑑 報 告 書 中 發 現 ， 國

小 的 舞 蹈 教 育 仍 有 部 分 問 題 存 在 ， 以 下 就 從 學 者 的 相 關 研 究

來 瞭 解 國 小 舞 蹈 教 育 的 實 施 現 況 。  

 

一 、 教 學 方 面  

 戴 貝 玲 （ 民 88） 針 對 國 小 舞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滿 意 度 和

教 學 行 政 研 究 中 發 現 ， 有 九 成 的 教 師 滿 意 舞 蹈 教 學 工 作 。 不

過 在 教 學 行 政 意 見 方 面 ， 認 為 極 需 解 決 的 問 題 有 「 取 得 各 年

級 教 材 進 度 」、「 減 輕 行 政 工 作 或 學 生 表 演 活 動 」 以 及 「 強 化

舞 蹈 及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」。 而 在 教 學 方 面 極 需 加 強 的 能 力 則 為

「 設 計 教 學 計 畫 的 能 力 」、「 舞 蹈 傷 害 與 預 防 的 相 關 知 能 」、「 舞

蹈 編 創 能 力 」 以 及 「 非 舞 蹈 之 其 他 科 目 的 教 學 能 力 」 等 。  

陳 碧 涵 （ 民 83） 及 張 中 煖 （ 民 86） 指 出 舞 蹈 教 材 進 度 的

未 能 做 統 一 的 規 劃 設 計 ， 使 得 各 年 級 間 缺 乏 銜 接 連 貫 ， 導 致

學 生 會 碰 到 重 複 學 習 或 對 教 材 適 應 困 難 的 情 況 ， 因 而 容 易 造

成 學 習 興 趣 降 低 或 產 生 挫 折 感 。  

張 麗 珠 （ 民 79） 在 國 中 小 舞蹈 班 現 況 的 研 究 中 ， 提 到 長

時 間 的 校 外 活 動 使 得 教 師 預 定 教 材 進 度 落 後 ， 直 接 影 響 學 生

舞 蹈 基 本 動 作 的 紮 根 ， 且 頻 繁 的 演 出 活 動 會 造 成 學 生 心 理 因

素 的 偏 差 ， 容 易 誤 導 學 生 學 習 舞 蹈 的 目 標 與 觀 念 （ 教 育 部 ，

民 88）。 而 許 幼 靜 （ 民 90） 針 對舞 蹈 才 能 班 的 教 師 工 作 士 氣

研 究 也 發 現 ， 多 數 舞 蹈 教 師 希 望 舞 蹈 教 學 正 常 化 ， 應 盡 量 避

免 過 多 的 舞 蹈 比 賽 和 表 演 活 動 ， 因 為 過 多 的 活 動 和 比 賽 不 僅

會 影 響 教 學 進 度 ， 且 教 師 也 會 承 受 長 期 的 精 神 壓 力 和 心 理 負

擔。這 和 蔡 崇 建（ 民 74）的 研 究 發 現，造 成 資 優 教 師 異 動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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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原 因 是 工 作 壓 力 太 重 相 同 。  

賴 秀 月 （ 民 85） 提 到 國 小 舞蹈 班 舞 蹈 專 任 教 師 勢 必 要 兼

授 其 他 課 程 ， 因 為 每 班 舞 蹈 課 每 週 只 有 八 堂 課 ， 容 易 造 成 用

非 所 長 的 困 擾。根 據 戴 貝 玲（ 民 88）的 研 究 發 現，國 小 舞 蹈

班 教 師 在 配 課 情 形 方 面 ， 以 教 學 兩 種 舞 蹈 課 和 一 種 非 舞 蹈 課

佔 最 多 ， 其 中 也 有 教 師 必 須 教 六 、 七 種 不 同 科 目 的 課 程 。  

 

二 、 行 政 方 面  

 有 關 國 小 舞 蹈 班 的 師 資 來 源，戴 貝 玲（ 民 88）研 究 顯 示 ，

專 任 教 師 兼 行 政 有 4 人 、 專 任 教 師 有 5 人 ， 佔 13.9%； 而 代

課 教 師 有 42 人 、 外 聘 兼 任 教 師 有 14 人 ， 佔 86.1%。 此 結 果

和 唐 璽 惠 （ 民 86） 研 究 發 現 ，舞 蹈 班 的 合 格 教 師 嚴 重 缺 乏 ，

且 兼 課 和 待 課 的 情 形 特 別 多 相 同 。 這 和 沒 有 健 全 的 舞 蹈 師 資

培 育 機 構 有 關 ， 在 這 樣 師 資 結 構 不 穩 定 的 情 況 下 ， 教 師 的 頻

繁 變 動 ， 經 常 就 會 帶 給 學 生 學 習 適 應 上 、 行 政 上 和 教 學 上 之

困 擾 。  因 此 關 於 合 格 教 師 的 取 得 一 直 是 許 多 舞 蹈 老 師 和 學 者

所 關 注 的 議 題 ， 雖 然 近 幾 年 各 大 專 院 校 皆 有 開 設 教 育 學 程 ，

不 過 由 於 舞 蹈 班 是 屬 於 特 殊 教 育 的 一 環 ， 因 此 目 前 有 些 修 畢

教 育 學 程 的 老 師 仍 因 缺 少 特 教 學 分 而 無 法 成 為 舞 蹈 班 合 格 師

資 。  

 由 上 述 得 知，舞 蹈 班 成 立 至 今仍 有 些 許 問 題 未 獲 得 改 進 ，

像 是 教 材 的 編 制 、 合 格 師 資 的 取 得 、 課 程 的 編 排 、 學 校 過 多

活 動 的 影 響 等 等 ， 這 些 都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影 響 學 生 學 習 和 教 師

教 學 ， 因 此 本 研 究 想 從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中 ， 瞭 解 舞 蹈 教 師 特

殊 的 工 作 性 質 是 否 有 壓 力 產 生 ， 且 如 何 去 因 應 壓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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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-1 舞 蹈 教 育 實 施 的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篇 名  探 討 內 容  

張 麗 珠  

（ 民 79） 

臺 灣 舞 蹈 藝 術 教 育 的 胚

芽  

國 中 小 舞 蹈 班 的 實 施 現

況 ： 師 資 、 教 學 、 表 演 、

評 鑑  

戴 德  

（ 民 79） 

台 灣 的 舞 蹈 教 育 與 舞 蹈

環 境  

舞 蹈 師 資 與 舞 蹈 環 境 的

探 討  

陳 碧 涵  

（ 民 83） 

我 國 學 校 舞 蹈 教 育 現 況  針 對 舞 蹈 師 資 與 學 校 學

習 內 容 做 介 紹  

羅 曼 菲  

（ 民 83） 

舞 蹈 環 境 面 面 觀  針 對 師 資、舞 蹈 比 賽 及 舞

蹈 學 習 環 境 做 探 討  

江 映 碧  

（ 民 83） 

舞 蹈 教 育 風 格 的 建 立  針 對 舞 蹈 教 育 的 走 向  

張 中 煖  

（ 民 86） 

舞 蹈 班 現 況 與 問 題 之 研

究  

針 對 舞 蹈 班 的 定 位、課 程

與 教 材、師 資 與 教 學、學

生 輔 導、及 舞 蹈 班 規 劃 與

活 動 運 作 做 探 討  

唐 璽 惠  

（ 民 86） 

台 灣 區 中 等 學 校 舞 蹈 資

優 教 育 實 施 成 效 之 研 究  

探 討 專 家 學 者、教 師、學

生 及 家 長 對 舞 蹈 資 優 教

育 實 施 現 況 的 知 覺 與 滿

意 度  

林 正 隆  

（ 民 88） 

台 灣 地 區 國 民 小 學 舞 蹈

資 優 班 畢 業 生 追 蹤 調 查

研 究  

探 討 畢 業 十 年 以 上 的 國

小 舞 蹈 班 學 生 動 向 及 對

舞 蹈 教 育 之 滿 意 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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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者  篇 名  探 討 內 容  

戴 貝 玲  

（ 民 88） 

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之

教 學 滿 意 度 及 教 學 行 政

意 見 研 究  

探 討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

師 教 學 滿 意 度 及 教 學 行

政 之 意 見  

黃 萌 勤  

（ 民 90） 

國 民 中 學 舞 蹈 資 優 班 舞

蹈 師 資 培 育 制 度 及 其 相

關 問 題 之 研 究  

探 討 國 民 中 學 舞 蹈 班 舞

蹈 教 師 師 資 培 育 制 度 及

其 相 關 問 題  

許 幼 靜  

（ 民 90） 

舞 蹈 才 能 班 教 師 工 作 士

氣 之 調 查 研 究  

探 討 台 灣 地 區 高 級 中 等

學 校 及 國 民 中、小 學 現 任

舞 蹈 才 能 班 之 舞 蹈 教 師

的 工 作 士 氣 情 形  

 

 

第二節 教師工作壓力理論與相關研究 

 

一 、 壓 力 定 義  

「 壓 力 」一 詞 源 自 於 工 程 學 領 域，指 直 接 在 物 體 上 所 施 加

的 任 何 外 力。Cannon 首 先 將 壓 力 概 念 應 用 在 生 物 學，用 以 描

述 個 體 的 強 烈 情 緒 影 響 生 理 功 能 （ 王 亦 榮 ， 民 86）， 隨 後 他

的 學 生  Selye 延 續 此 理 論，並 將「 壓 力 」一 詞 應 用 到 社 會 科

學 的 領 域 當 中 。 他 認 為 壓 力 是 「 身 體 為 滿 足 需 要 所 產 生 的 一

種 非 特 定（ non-specific）的 生理 反 應 」。亦 即 個 人 面 對 刺 激，

為 重 新 恢 復 正 常 狀 況 所 做 的 反 應 ， 不 論 該 刺 激 是 否 超 過 個 人

負 荷 程 度 ， 凡 有 此 反 應 則 表 現 個 人 正 處 於 壓 力 之 下

（ Selye,1956； 引 自 陳 聖 芳 ， 民 88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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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理 反 應 ： 緊 張 、

焦 慮 、 不 安  

生 理 反 應 ： 呼 吸 心

跳 加 快、血 壓 上 升

另 外 綜 合 相 關 文 獻 以 及 諸 位 學 者 的 觀 點 ， 茲 將 壓 力 的 定

義 區 分 以 下 兩 種 不 同 的 解 釋 ：  

1、 刺 激 反 應 模 型 （S-R Model）  

此 觀 點 視 壓 力 為 一 種 反 應 ， 認 為 壓 力 是 個 人 面 對 外 界 威

脅 或 挑 戰 等 刺 激 所 衍 生 出 內 在 心 理 或 生 理 的 反 應 （ Cox，

1978），完 全 不 考 慮 個 人 特 質 及 知 覺 反 應 之 差 異，僅 針 對 工 作

環 境 中 某 些 刺 激 因 素 的 產 生 ， 使 工 作 者 必 須 做 生 理 活 動 的 改

變 或 心 理 情 緒 的 調 整 及 應 付 行 為 。 如 圖 2-2-1所 示 ：  

 

 

 

  

   

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圖 2-2-1  刺 激 反 應 模 式  

 

Selye（ 1983） 更 以 壓 力 源 （ stressors） 代 表 刺 激 ， 以

壓 力 （ stress） 代 表 反 應 ， 且 認 為 個 體 在 面 對 壓 力 時 會 有 三

個 階 段 的 防 衛 機 轉 ， 承 受 刺 激 的 反 應 歷 程 ， 稱 之 為 「 一 般 適

應 症 候 群 （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， GAS）」。 共 分 為

三 個 階 段 （ 陳 聖 芳 ， 民 88）：  

工 作 壓 力 刺 激 子  

工 作 負 荷 過 大  

工 作 時 間 的 變 化  

不 良 的 工 作 環 境  

單 調 或 重 複 性 的 動 作  

組 織 內 部 的 氣 氛  

上 司 督 導 的 方 式  

行 為 反 應：蒐 集 情 報

直 接 反 應 ： 逃 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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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「 警 覺 反 應 期 」（ alarm reaction） － 個 體 知 覺 到 環

境 壓 力 時 的 開 始 反 應，準 備 接 受 挑 戰 或 逃 避 而 引 起 呼 吸 急

促 、 心 跳 加 快 、 血 壓 上 升 、 胃 腸 消 化 力 減 弱 等 反 應 。  

(2)「 抵 抗 期 」（ resistance stage） － 此 階 段 個 體 會 嘗

試 去 修 補 創 傷 有 效 適 應 壓 力；如 果 個 體 持 續 在 壓 力 環 境 下

生 活 ， 抵 抗 期 便 會 出 現 。  

(3)「 衰 竭 期 」（ exhaustion stage） － 此 階 段 如 果 創 傷

無 法 復 原，且 壓 力 繼 續 存 在，因 個 體 適 應 能 力 有 限，將 會

導 致 個 體 身 心 的 耗 竭 直 至 死 亡 。  

2、 交 互 作 用 模 型 （Interaction Model）  

 強 調 個 人 特 質 之 差 異 性 對 工 作 環 境 的 刺 激 會 產 生 不 同 的

接 受 與 反 應 性 ， 並 非 只 是 刺 激 和 反 應 的 簡 單 連 結 。 個 人 差 異

包 括 人 格 特 質 的 不 同 ， 使 得 在 知 覺 與 認 知 上 形 成 差 異 ， 另 外

個 人 的 判 斷 與 能 力 的 不 一 樣 會 影 響 個 人 之 感 受 性 。 如 圖

2-2-2所 示 ：  

 適 應 環 境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 變 環 境 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-2-2 交 互 作 用 模 式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陳 嘉 尚 ， 民 74，p20-21）  

個 人 差 異  

知 覺 差 異  

認 知 差 異  

工 作 壓 力 刺 激 因 子

工 作 負 荷 過 大  

工 作 時 間 的 變 化

不 良 的 工 作 環 境

缺 乏 溝 通 意 見  
工 作 壓 力 症 狀

心 理 性 反 應  

生 理 性 反 應  

行 為 上 反 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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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 

「 工 作 壓 力 」 乃 是 由 壓 力 定 義 衍 生 而 來 ， 是 指 凡 因 工 作

環 境 所 引 起 生 理 上 、 心 理 上 、 以 及 情 緒 行 為 上 的 負 面 反 應 。

國 內 研 究 者 曹 爾 忠（ 民 72）認 為 凡 因 工 作 有 關 的 因 素 而 引 起

的 壓 力 ， 都 稱 為 工 作 壓 力 。 因 此 ， 它 必 須 具 備 三 個 條 件 ： 第

一 ， 它 是 外 在 環 境 的 要 求 、 個 人 內 在 的 能 力 、 與 需 求 交 互 作

用 下 ， 產 生 的 差 異 與 不 平 衡 狀 態 。 第 二 ， 它 已 經 造 成 個 體 身

心 狀 況 脫 離 正 常 功 能 而 引 起 主 觀 不 愉 快 感 覺 的 心 理 反 應 。 第

三 ， 這 些 工 作 壓 力 反 應 必 須 因 工 作 有 關 的 因 素 而 引 起 （ 謝 琇

玲 ， 民 79）。  

就 壓 力 是 刺 激 -反 應 的 觀 點 而 言，工 作 壓 力 是 指 從 工 作 情

境 中 所 知 覺 會 引 起 壓 力 的 任 何 事 件 ， 對 工 作 情 境 所 產 生 的 反

應 與 行 為。國 內 學 者 侯 望 倫（ 民 73）認 為 工 作 壓 力 是 由 工 作

環 境 的 特 性 ， 對 工 作 者 產 生 特 殊 生 理 或 心 理 上 的 要 求 而 產 生

的 結 果 。 Cooper & Marshall（ 1976） 也 認 為 工 作 壓 力 是 表 示

環 境 因 子 衝 擊 於 個 人 的 直 接 影 響 及 個 人 對 壓 力 源 的 反 應 等 現

象 。 另 外 就 壓 力 是 交 互 作 用 的 觀 點 而 言 ， Beerh & Newman

（ 1978） 認 為 工 作 壓 力 是 來 自 工 作 的 因 素 與 工 作 者 交 互 之

下 ， 改 變 工 作 者 心 理 與 生 理 的 的 正 常 狀 態 。 MacNeil（ 1981）

也 指 出 工 作 壓 力 是 工 作 情 境 中 許 多 內 外 在 因 素 與 個 人 人 格 因

素 的 交 互 作 用 所 產 生 的 現 象 ， 若 個 人 察 覺 到 工 作 情 境 中 發 生

某 種 狀 況，威 脅 到 個 人 心 理 的 平 衡 時，此 種 現 象 即 構 成 壓 力，

將 可 能 引 發 心 理 、 生 理 與 認 知 的 反 應 ， 甚 至 造 成 身 心 倦 怠

（ Burnout） 的 現 象 。                 

有 關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表 現 的 關 係，許 多 學 者 多 以 Gmelch

（ 1982） 提 出 的 鐘 型 曲 線 圖 表 示 之 （ Duham,1981,1984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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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melch,1982； 施 淑 芬 ， 民 79）， 如 圖 2-2-3所 示 。  

 

高    低 刺 激 區         最 佳 刺 激 區           高 刺 激 區  

  因 應 方 式 ：   因 應 方 式 ：  

  增 加 壓 力 負 擔  *創 造 力  減 低 壓 力 負 擔  

 合 理 解 決 問 題  

工  *不 滿  精 進  *低 自 尊  

作  *挫 折  變 化  *疾 病  

表  *無 聊  生 命 線  *不 合 理 解 決 問 題  

現  *疲 累  *耗 竭  

 死 於 缺 乏 壓 力   死 於 過 高 壓 力  

 

 低  壓 力   高  

圖 2-2-3 壓 力 與 工 作 表 現 關 係 曲 線 圖 （ Gmelch,1982）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施 淑 芬 ， 民 79，p17）  

 

 此 圖 可 說 明 過 高 或 過 低 的 工 作 壓 力 都 會 造 成 低 的 工 作 表

現 ， 唯 有 在 適 當 的 壓 力 下 才 能 創 造 最 佳 的 工 作 表 現 。 而 要 如

何 保 持 最 佳 工 作 狀 態，由 Gmelch（ 1982）提 出 的 模 式，正 可

說 明 適 當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是 一 種 維 持 最 佳 工 作 表 現 且 避 免 工 作

倦 怠 的 方 式 。 即 當 個 體 處 於 高 壓 力 區 或 低 壓 力 區 時 ， 可 以 採

取 降 低 或 提 升 壓 力 的 因 應 方 式，以 減 少 工 作 倦 怠 症 狀 的 出 現。 

綜 合 上 述，工 作 壓 力 是 指 個 人 在 工 作 環 境 中，所 覺 知 到 外

在 環 境 的 要 求 超 過 個 人 能 力 的 負 荷 下 ， 產 生 改 變 個 人 生 理 、

心 理 與 行 為 的 結 果 ， 如 焦 慮 、 緊 張 、 挫 折 、 不 安 的 情 緒 或 是

頭 痛 、 食 慾 不 振 、 胃 痛 等 身 體 上 的 生 理 變 化 。 然 而 工 作 壓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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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工 作 表 現 不 全 然 是 負 面 的 影 響 ， 由 許 多 學 者 提 出 的 鐘 型 曲

線 圖 看 來 ， 過 多 與 不 及 的 壓 力 皆 可 能 對 工 作 表 現 造 成 負 面 的

影 響 ， 因 此 適 當 的 工 作 壓 力 不 但 有 助 於 良 好 的 工 作 表 現 ， 更

能 激 發 個 人 的 潛 能 。  

 

二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 

教 學 工 作 中 其 壓 力 的 存 在 ， 是 依 個 人 的 認 知 評 價 而 有 不

同 的 壓 力 感 受 。 壓 力 可 分 為 積 極 與 消 極 兩 面 ， 適 當 的 工 作 壓

力 會 增 進 工 作 士 氣 ， 提 昇 工 作 效 率 ， 只 有 當 壓 力 到 達 個 體 無

法 負 荷 時 ， 才 會 引 起 生 理 、 心 理 與 行 為 的 改 變 。 茲 將 國 內 外

學 者 為 針 對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所 下 的 定 義 整 理 如 表 2-2-1所 示 ：  

表 2-2-1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 

學 者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 

Kyriacou & 

Sutcliffe 

（ 1978a）  

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是 一 種 由 教 師 工 作 角 色

中 施 加 於 教 師 身 上 的 要 求，而 產 生 教 師

負 面 的 情 感 反 應，例 如 憤 怒、焦 慮 或 沮

喪 ， 甚 至 可 能 伴 隨 致 病 的 生 理 改 變 。  

Needle（ 1980）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源 自 於 教 師 的 需 求、價 值

觀 以 及 期 望 與 職 業 的 報 酬 或 工 作 要 求

以 及 教 師 滿 足 這 些 需 求 的 能 力 兩 方 面

之 間 的 差 距 。  

Moracco & Mcfadden 

（ 1984）  

教 師 的 工 作 和 教 師 知 覺 工 作 的 要 求 威

脅 其 自 尊 和 幸 福，以 及 用 以 維 持 穩 定 狀

態 的 因 應 轉 機 等 方 面，引 發 心 理 穩 定 狀

態 的 改 變 以 及 生 理 的 變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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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者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 

Litt & Turk（ 1985）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界 定 為 當 教 師 面 對 威 脅

他 們 幸 福 的 問 題，且 所 要 解 決 問 題 超 過

其 能 力 時 ， 而 使 教 師 產 生 一 種 不 愉 快 、

負 面 情 緒 及 苦 惱 的 經 驗 。  

周 立 勳 （ 民 75）  教 師 在 從 事 教 學 工 作 時，對 於 潛 在 的 工

作 情 境 因 素 或 要 求 被 評 估 為 威 脅 或 有

礙 工 作 表 現 ， 而 產 生 的 負 面 情 感 反 應 。

蔡 壁 煌 （ 民 78）  教 師 在 學 校 工 作 中 與 人 事 物 的 互 動 過

程 中 所 產 生 的 負 面 情 感 。 如 焦 慮 、 挫

折 、 壓 抑 等 ， 這 樣 即 為 教 工 作 壓 力 。  

蔡 金 田 （ 民 87）  教 師 在 從 事 教 學 工 作 時，由 於 工 作 情 境

之 內 外 在 因 素 的 影 響，使 得 個 體 無 法 負

荷 進 而 產 生 焦 慮 、 挫 折 等 不 愉 快 的 感

受 。  

陳 聖 芳 （ 民 88）  教 師 在 教 學、行 政、輔 導 工 作 上 以 及 家

長、學 生 與 同 事 的 緊 張 關 係 方 面，個 人

無 法 適 應 產 生 負 面 的 情 感，或 在 態 度 上

顯 現 出 缺 乏 工 作 熱 忱 或 工 作 成 就 感 的

狀 況 。  

 

依 據 上 述 學 者 對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所 做 的 定 義 ， 本 研 究 將 舞

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為 當 教 師 在 教 學 、 行 政 、 以 及 編 舞 上

無 法 達 到 來 自 於 學 校 、 社 會 上 或 教 師 本 身 的 期 許 時 ， 所 產 生

的 負 面 情 感 反 應，如 焦 慮、挫 折、壓 抑 等 不 愉 快 的 心 理 感 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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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 

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模 式 源 於 一 般 工 作 壓 力 的 研 究，Kyraicou 

& Sutcliffe（ 1978b） 針 對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提 出 理 論 模 式 ， 強

調 各 種 的 壓 力 來 源 是 否 發 生 作 用 ， 需 視 教 師 知 覺 到 的 威 脅 而

定 ， 而 影 響 教 師 知 覺 的 因 素 包 括 教 師 的 人 格 特 質 、 信 念 、 態

度 、 價 值 系 統 等 （ 陳 聖 芳 ， 民 88）。 以 下 就 Kyraicou & 

Sutcliffe 的 教 師 壓 力 模 式 和 Tellenbact 的 教 師 壓 力 模 式 來

作 介 紹 。  

 

1.Kyraicou & Sutcliffe的 教 師 壓 力 模 式  

Kyriacu & Sutcliffe 兩 人 被 公 認 為 教 師 壓 力 研 究 的 先

驅 ， 他 們 認 為 工 作 壓 力 是 一 個 多 向 度 的 構 念 ， 其 壓 力 模 式 ，

如 圖 2-2-4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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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2-4  Kyriacou & Sutcliffe （ 1978b） 教 師 壓 力 模 式  

           （ 資 料 來 源 ： Brown， 1983， p27）   

  

此 模 式 可 看 出 當 教 師 覺 得 要 求（ 可 能 壓 力 源 ）對 自 己 產 生

威 脅 時 才 會 產 生 壓 力 知 覺 ； 且 會 使 用 因 應 機 轉 來 減 低 威 脅

感 。 如 果 因 應 行 為 無 法 減 低 壓 迫 ， 個 人 則 會 出 現 一 些 情 緒 、

心 理 反 應 ； 若 繼 續 處 於 壓 力 狀 態 下 而 不 增 加 因 應 資 源 ， 則 會

導 致 疲 乏 、 耗 竭 、 以 及 倦 怠 感 （ Hanchey & Brown ,1989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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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理 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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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 業 的 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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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Tellenbact的 教 師 壓 力 模 式  

 壓 力 被 許 多 學 者 認 為 是「 人 」與「 環 境 」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

（ 王 素 芸 ， 民 81）。 學 校 社 會 環 境 中 的 特 性 ， 可 能 是 教 師 產

生 壓 力 的 來 源 ， 從 而 成 為 實 際 的 壓 力 源 ， 進 而 導 致 教 師 的 緊

張 ； 如 果 教 師 本 身 又 是 屬 於 A 型 性 格 等 易 於 緊 張 的 特 質 ， 經

過 評 估 的 過 程 ， 緊 張 便 會 不 斷 的 出 現 ， 此 時 壓 力 就 會 對 個 體

發 生 身 心 方 面 的 損 害 。 壓 力 的 不 良 作 用 產 生 後 ， 若 無 良 好 的

調 適 ， 則 適 應 機 轉 無 法 發 生 功 能 ， 個 體 最 後 將 因 無 法 承 受 壓

力 ， 終 要 退 出 工 作 環 境 以 避 免 身 心 的 傷 害 (黃 義 良 ， 民 89)。 

 Tellenbact & Brenner & Lofgren（ 1983） 修 正 Kyriacou 

& Sutcliffe （ 1978b）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理 論 模 式，也 提 出 另

一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理 論 模 式 ， 其 主 要 特 點 在 指 出 學 校 的 社 會 特

質 對 壓 力 源 的 影 響 ， 是 由 刺 激 到 反 應 的 過 程 。 如 圖 2-2-5 所

示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-2-5Tellentact， Brenner， Lofgren（ 1983） 教 師壓 力 模 式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王 以 仁 等 著 ， 民 81，p.104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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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綜 合 以 上 的 敘 述 和 相 關 的 理論 模 式，得 知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

個 人 所 處 的 週 遭 環 境 有 關（ 包 括 社 會、家 庭、工 作 ），其 中 以

工 作 情 境 為 主 要 壓 力 來 源 。 當 教 師 在 工 作 上 的 角 色 負 荷 超 過

個 人 負 荷 量 時 ， 就 會 造 成 威 脅 感 ， 進 而 產 生 緊 張 、 焦 慮 、 挫

折 、 沮 喪 、 憤 怒 等 負 面 情 感 反 應 ， 這 些 反 應 甚 至 可 能 改 變 個

人 正 常 的 身 心 狀 況 。 另 外 教 師 在 學 校 工 作 中 與 人 事 物 的 互 動

過 程 所 產 生 的 負 面 情 感 也 都 是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， 然 而 ， 工 作

壓 力 的 影 響 不 一 定 都 是 負 面 的 ， 適 度 的 壓 力 可 以 促 使 人 們 改

善 自 己 的 缺 失 ， 增 加 動 機 與 能 力 進 而 促 進 工 作 績 效 。   

 

四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來 源  

理 論 上 ， 工 作 可 以 達 到 個 人 的 成 就 感 ， 滿 足 社 會 及 心 理

的 需 求 ， 然 而 過 高 的 壓 力 即 會 使 個 人 的 身 心 受 到 干 擾 。 林 靈

宏（ 民 81）將 壓 力 區 分 為 五 種 壓 力 因 子：（ 1）與 工 作 有 關（ 2）

組 織 中 的 角 色（ 3）事 業 生 涯 發 展（ 4）組 織 中 的 關 係（ 5）與

外 部 的 介 面 等 五 項 。 此 外 也 強 調 個 人 本 身 的 因 素 如 人 格 、 過

去 的 經 驗 知 覺 也 會 影 響 壓 力 的 產 生（ 如 圖 2-2-6 所 示 ）。因 此

就 教 師 所 受 的 心 理 壓 力 ， 除 了 工 作 壓 力 外 ， 還 可 能 包 括 了 人

際 關 係 、 家 庭 生 活 、 自 我 成 長 、 生 活 環 境 中 各 種 適 應 等 方 面

的 壓 力 ， 本 文 僅 就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作 探 討 ， 並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的

研 究 分 述 於 後 ， 如 表 2-2-2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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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2-6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 

（ 資 料 資 料 ： 林 靈 宏 ， 民 81，p.466）  

表 2-2-2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相 關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究 對 象 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 

施 淑 芬  

（ 民 79）  

我 國 大 學 教 師  1.時 間 限 制  

2.工 作 表 現  

3.系 上 影 響  

4.回 報 與 認 知  

張 明 麗  

（ 民 80）  

台 灣 地 區 國 小 女 教 師 1.學 生 行 為  

2.班 級 教 學  

3.工 作 負 荷  

4.行 政 支 持  

5.專 業 不 適 任 感  

張 進 上  

（ 民 81）  

雲 嘉 南 地 區 國 小 教 師 1.行 政 支 持  

2.學 生 管 理  

3.工 作 負 荷  

4.同 事 關 係  

與 工 作 有 關  

組 織 中 的 角 色  

事 業 生 涯 發 展

組 織 中 的 關 係

壓 力  

個 人 的 差 異  

人 格  

知 覺  

過 去 的 經 驗  

與 外 部 的 介 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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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者  研 究 對 象 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 

郭 生 玉  

（ 民 83）  

台 灣 北 部 地 區 國 中 教

師 88 名 、 國 小 教 師

119 名  

1.與 行 政 人 員 的 關 係  

2.學 生 行 為 與 學 習 方 面

3.工 作 負 荷  

4.角 色 方 面  

5.教 師 專 業 成 長  

郭 生 玉  

（ 民 84）  

我 國 高 中 教 師 260

名、國 中 教 師 383 名、

國 小 教 師 434 名  

1.與 行 政 人 員 的 關 係  

2.學 生 行 為 與 學 習 方 面

3.工 作 負 荷  

4.角 色 方 面  

5.教 師 專 業 成 長  

陳 貞 芳  

（ 民 85）  

花 東 地 區 375 位 國 小

教 師  

1.人 力 不 足  

2.行 政 工 作  

3.角 色 過 度 負 荷  

4.角 色 能 力 不 足  

程 一 民  

（ 民 85）  

台 北 縣 514 位 國 小 教

師  

1. 工 作 負 荷  

2. 教 學 工 作  

3. 人 際 關 係  

4. 行 政 支 持  

5. 違 反 教 育 原 理  

6. 生 涯 發 展  

陳 聖 芳  

（ 民 88）  

台 東 地 區 國 小 教 師  1. 與 同 事 間 緊 張 關 係  

2. 行 政 不 支 持  

3. 工 作 負 荷  

4. 師 生 家 長 緊 張 關 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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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缺 乏 工 作 外 在 報 酬  

Kyriacou& 

Sutcliffe 

（ 1978b）  

英 國 綜 合 中 學 教 師  1. 不 足 的 工 作 條 件  

2. 學 生 的 不 良 行 為  

3. 不 良 的 學 校 風 氣  

4. 時 間 緊 迫  

Borg& Riding

（ 1991）  

馬 爾 他 中 學 教 師  1. 學 生 問 題 行 為  

2. 時 間 、 資 源 的 問 題  

3. 專 業 認 知 的 需 求  

4. 人 際 關 係  

Chaplain

（ 1995）  

英 國 小 學 教 師  1. 專 業 發 展  

2. 學 生 行 為 態 度  

3. 工 作 任 務  

Salo（ 1995） 歐 洲 教 師  1. 學 生 家 長 問 題  

2. 工 作 內 容  

3. 社 區 環 境  

4. 個 人 因 素  

由 於 教 師 工 作 是 具 有 社 會 性 的，因 此 社 會 性 與 工 作 上 的

壓 力 可 說 是 研 究 教 育 工 作 一 般 性 的 壓 力 源 ， 而 教 師 的 工 作 壓

力 是 來 自 許 多 方 面 ， 並 不 是 單 一 向 度 或 單 一 因 素 。 因 此 在 著

手 進 行 研 究 時 不 可 僅 單 方 面 的 考 量 ， 必 須 同 時 分 析 多 元 性 、

多 面 性 的 因 素，如 教 師 心 理、環 境、人 際 關 係、教 學、組 織 、

社 會 期 許 等 層 面 。 綜 合 上 述 國 內 外 有 關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實 證

研 究 ， 本 研 究 茲 將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歸 納 為 三 個 層

面 ， 分 別 為 工 作 負 荷 、 教 學 方 面 、 編 舞 方 面 ， 用 來 探 討 瞭 解

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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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教 師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壓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個 人 所 具 的 背 景 變 項 雖 不 會直 接 影 響 工 作 壓 力 的 產 生，但

可 能 因 不 同 背 景 特 質 接 觸 到 不 同 文 化 情 境 而 使 得 個 人 在 工 作

壓 力 感 受 有 所 差 異 。 以 下 就 本 研 究 探 討 的 背 景 變 項 （ 性 別 、

年 齡、婚 姻 狀 況、服 務 年 資、任 教 地 區、學 校 職 務、學 歷 ），

將 國 內 外 學 者 研 究 結 果 做 一 分 析 討 論 。  

（ 一 ） 性 別 與 工 作 壓 力  

由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研 究 發 現，性 別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影 響 結 果

並 非 一 致 ， 大 致 可 歸 納 為 下 列 三 種 。  

1、 與 性 別 無 關 之 研 究 ：  

在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研 究 中 ， 有 些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男 女 教 師 在

工 作 壓 力 感 受 上 並 無 顯 著 不 同 ， 如 Harris（ 1985）、 Litt & 

Turk（ 1985）、 Kyricou & Partt（ 1985）、 Russell（ 1987）、

林 思 妙 （ 民 82）、 葉 龍 源 （ 民 87）、 詹 美 春 （ 民 91） 等 人 。  

 

2、 男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女 教 師 之 研 究 ：  

在「 工 作 負 荷 」層 面，多 位 學 者 如 周 立 勳（ 民 75）、張 進

上（ 民 79）、 謝 琇 玲（ 民 79）、 鄧 柑 謀（ 民 80）、 程 一 民（ 民

85）、 黃 義 良 （ 民 88） 等 研 究 發 現 男 教 師 的 壓 力 感 受 皆 大 於

女 教 師 ； 另 外 在 「 人 際 關 係 」 方 面 ， 鄧 柑 謀 （ 民 80）、 程 一

民 （ 民 85）、 黃 義 良 （ 民 88） 也 指 出 男 性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感 受

較 大 。 而 在 「 教 學 方 面 」， 蔡 孟 珍 （ 民 89） 的 研 究 也 發 現 男

性 教 師 壓 力 較 高 。  

3、 女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男 教 師 之 研 究 ：  

林 水 木（ 民 89）、 李 勝 彰（ 民 91）指 出 女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

壓 力 感 受 大 於 男 教 師；在「 班 級 教 學 」層 面（ 李 勝 彰，民 91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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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立 勳，民 75；張 進 上，民 79；Kyriaco & Sutcliffe，1978）

和「 工 作 負 荷 」層 面（ Moracco & Mcfadden，1984；李 勝 彰 ，

民 91） 部 分 研 究 皆 指 出 女 性 壓 力 感 受 較 大 。  

 

（ 二 ） 年 齡 與 工 作 壓 力  

關 於 教 師 年 齡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影 響，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也 未

有 一 致 的 答 案 ， 可 歸 納 為 三 種 結 果 。  

1、 認 為 沒 有 影 響 者 ：  

Litt & Turk（ 1985）、 葉 隆 源 （ 民 87）、 李 勝 彰 （ 民 91）、

詹 美 春 （ 民 91） 等 人 認 為 年 齡 並 不 影 響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。  

2、 認 為 年 輕 者 壓 力 較 大 ：  

Kyriaco & Sutcliffe（ 1978） 認 為 30歲 以 下 的 教 師 在

學 生 不 良 行 為 及 班 級 教 學 上 的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較 大 ； Russell

（ 1987）、郭 生 玉（ 民 76）、林 純 文（ 民 85）等 人 亦 認 為 年 紀

較 輕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較 大；程 一 民（ 民 85）認 為 年 輕 教

師 在 學 生 行 為 、 班 級 教 學 及 專 業 發 展 上 壓 力 感 受 較 大 。  

3、 認 為 年 紀 大 者 壓 力 較 大 ：  

Harris（ 1985）指 出 年 紀 大 者 在 專 業 不 適 任 感 及 工 作 過 度

負 荷 承 受 的 壓 力 較 大；鄧 柑 謀（ 民 80）則 指 出 在 同 事 關 係 上

年 紀 愈 大 壓 力 感 受 愈 大 。  

 

（ 三 ） 婚 姻 狀 況 與 工 作 壓 力  

1、 認 為 沒 有 影 響 者 ：  

Russell（ 1987）、 程 一 民（ 民 85）、 陳 聖 芳（ 民 88）、 葉

隆 源（ 民 87）等 研 究 發 現，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並 無

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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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認 為 未 婚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已 婚 教 師 ：  

邱 憲 義 （ 民 85） 和 林 純 文 （ 民 85）、 林 水 木 （ 民 89） 研

究 指 出 未 婚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上 高 於 已 婚 教 師；張 淑 雲（ 民

91） 也 指 出 未 婚 教 師 在 「 時 間 管 理 」 和 「 課 程 教 學 」 壓 力 高

於 已 婚 教 師 。  

3、 認 為 已 婚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未 婚 教 師 ：  

謝 琇 玲（ 民 79）研 究 發 現 在「 時 間 支 配 」方 面，已 婚 者 工

作 壓 力 較 大 ； 且 鄧 柑 謀 （ 民 80）、 黃 義 良 （ 民 88） 也 指 出 已

婚 有 子 女 的 教 師 在「 工 作 負 荷 」上 感 受 的 壓 力 大 於 未 婚 教 師。 

 

（ 四 ） 教 學 年 資 與 工 作 壓 力  

1、 認 為 沒 有 影 響 者 ：  

Litt & Turk（ 1985）、 謝 琇 玲 （ 民 79）、 葉 隆 源 （ 民 87）、

林 昭 男（ 民 90）等 研 究 發 現，工 作 壓 力 並 不 受 教 學 年 資 的 影

響 。  

2、 認 為 年 資 淺 者 壓 力 較 大 ：  

 部 分 研 究 指 出 資 淺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較 大（ 周 立 勳，民 75；

蔡 璧 煌 ， 民 78； 林 水 木 ， 民 89）。 而 林 純 文 （ 民 85）、 蔡 孟

珍 （ 民 89）、 詹 美 春 （ 民 91） 亦 發 現 在 「 時 間 支 配 」 上 年 資

較 淺 的 壓 力 較 大，另 外 張 淑 雲（ 民 91）的 研 究 也 發 現，教 學

年 資 5 年 以 下 在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、「 時 間 管 理 」、「 人 際 協 調 」、

及 「 家 長 參 與 」 的 壓 力 大 於 年 資 11~20年 的 教 師 。  

3、 認 為 年 資 深 者 壓 力 較 大 ：  

 Harris（ 1985）指 出 年 資 深 者 在 專 業 不 適 任 感 及 工 作 過 度

負 荷 承 受 的 壓 力 較 大。鄧 柑 謀（ 民 80）亦 指 出 在 同 事 關 係 上

年 資 愈 久 壓 力 感 受 愈 大。而 林 秀 靜（ 民 87）也 發 現 年 資 5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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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的 教 師 在 工 作 負 荷 壓 力 層 面 上 顯 著 大 於 未 滿 5 年 及 滿 15

年 以 上 年 資 的 教 師 。  

 

（ 五 ） 任 教 地 區 與 工 作 壓 力  

1、 認 為 沒 有 影 響 者 ：  

Moracco & McFadden（ 1984）、 鄧 柑 謀 （ 民 80）、 蔡 孟 珍

（ 民 89）、 李 勝 彰 （ 民 91） 等 研 究 發 現 ，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不 受

任 教 地 區 影 響 。  

2、 認 為 有 影 響 者 ：  

詹 美 春 （ 民 91）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， 任 教 「 南 部 地 區 」 的 教

師 工 作 壓 力 最 大 ， 其 次 為 北 部 、 中 部 、 東 部 。 而 認 為 在 城 市

服 務 的 壓 力 較 大，如 張 淑 雲（ 民 91）發 現 城 市 教 師 在「 時 間

管 理 」層 面 感 受 的 壓 力 高 於 鄉 鎮 的 教 師，張 進 上（ 民 79）則

認 為 在 「 班 級 教 學 」 上 市 區 或 郊 區 的 教 師 大 於 鄉 鎮 的 教 師 ；

在 「 行 政 支 持 」 上 ， 郊 區 教 師 大 於 鄉 鎮 教 師 ； 而 在 「 學 生 行

為 」 方 面 則 是 郊 區 的 教 師 大 於 市 區 的 教 師 。  

 

（ 六 ） 學 歷 與 工 作 壓 力  

教 育 程 度 是 否 會 影 響 工 作 壓 力 ， Cherniss（ 1980） 指 出

教 育 程 度 愈 高 的 工 作 者 ， 其 處 理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倦 怠 的 能 力

愈 強 ， 所 感 受 的 壓 力 愈 低 （ 引 自 林 秀 靜 ， 民 87）， 這 樣 的 結

論 和 張 進 上 （ 民 79）、 張 淑 雲 （ 民 91） 的 研 究 發 現 相 同 ， 即

研 究 所 畢 業 的 教 師 比 大 學 畢 業 和 專 科 畢 業 的 教 師 在 「 班 級 教

學 」 上 壓 力 較 少 ，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學 歷 愈 高 者 ， 所 受 到 的 專 業

訓 練 較 多 ， 自 我 調 適 的 素 養 與 能 力 較 高 。 不 過 有 些 學 者 的 研

究 卻 發 現，不 同 學 歷 的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卻 無 顯 著 的 差 異（ 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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純 文 ， 民 85； 程 ㄧ 民 ， 民 85； 黃 義 良 ， 民 88； 林 水 木 ， 民

89； 李 勝 彰 ， 民 91）。  

 

（ 七 ） 學 校 職 務 與 工 作 壓 力  

 大 部 分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職 務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有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1、 認 為 兼 行 政 工 作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：  

張 淑 雲（ 民 91）研 究 發 現，在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和 課 程 教 學 層

面 ， 級 任 和 級 任 兼 行 政 教 師 的 壓 力 感 受 大 於 科 任 教 師 ； 而 在

時 間 管 理 上 ， 級 任 兼 行 政 教 師 比 科 任 教 師 壓 力 大 。 另 外 部 分

研 究 亦 發 現 在 工 作 負 荷 上 兼 行 政 工 作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

（ 周 立 勳 ， 民 75； 謝 琇 玲 ， 民 79 鄧 柑 謀 ， 民 80）。  

2、 認 為 級 任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：  

 部 份 學 者 研 究 結 果 發 現，級任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科 任 教

師 （ 林 玟 玟 ， 民 76； 謝 琇 玲 ， 民 79， 林 純 文 ， 民 85； 程 ㄧ

民 ， 民 85）。 林 玟 玟 （ 民 76）、 程 一 民 （ 民 85） 的 研 究 皆 發

現 級 任 教 師 在 學 生 不 良 行 為 和 工 作 負 荷 壓 力 大 於 科 任 教 師 。

而 林 秀 靜（ 民 87）研 究 發 現，外 聘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顯 著

小 於 合 格 教 師 ； 且 在 同 事 關 係 層 面 壓 力 ， 合 格 教 師 顯 著 大 於

外 聘 教 師。蔡 孟 珍 (民 89)發 現 在 時 間 支 配、專 業 知 能 及 整 體

工 作 壓 力 層 面 上 ， 組 長 與 級 任 教 師 的 壓 力 大 於 主 任 ； 而 在 人

際 溝 通 層 面 ， 級 任 和 科 任 教 師 的 壓 力 則 大 於 主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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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教師工作壓力因應理論與相關研究 

 

由 壓 力 理 論 得 知，壓 力 具 有 正 反 兩 面 的 效 應，而 個 人 面 對

壓 力 所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， 足 以 影 響 壓 力 在 工 作 和 健 康 上 的 反

應 ， 因 此 壓 力 因 應 是 許 多 研 究 工 作 壓 力 學 者 們 必 要 提 及 的 部

分 。 以 下 就 壓 力 因 應 的 意 義 、 理 論 以 及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來

做 一 說 明 。  

一 、 壓 力 因 應 的 定 義  

壓 力 因 應 的 定 義 會 因 研 究 的 角 度 及 內 容 而 有 不 同 的 解

釋 。 下 面 茲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因 應 的 定 義 做 一 綜 合 整 理 ， 如 表

2-3-1所 示 。  

表 2-3-1  壓 力 因 應 定 義  

研 究 者  壓 力 因 應 的 定 義  

Lazarus（ 1976） 當 環 境 的 要 求 超 出 個 人 資 源 及 能 力 時，個 體

以 某 方 式 用 處 理 或 克 服 壓 力 情 境 的 方 式 。  

Folkman（ 1984） 因 應 是 個 體 持 續 改 變 認 知 和 行 為 去 超 越 個

人 的 資 源 或 需 求 。  

Billings&Moss 

（ 1984）  

因 應 是 個 人 針 對 特 定 事 件 所 做 的 行 為 反 應 。

Folkman & 

Lazarus（ 1986） 

因 應 是 個 人 在 認 知 及 行 為 上 不 斷 地 努 力，以

處 理 超 乎 個 人 能 力 的 內、外 在 要 求，期 以 減

輕 壓 力 感 受 。  

施 淑 芬（ 民 79） 指 個 人 面 對 環 境 要 求 超 過 個 人 擁 有 的 資 源

時，個 人 在 認 知、行 為 上 的 改 變，以 處 理 內

外 在 環 境 對 個 人 的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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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者  壓 力 因 應 的 定 義  

鄧 柑 謀（ 民 80） 因 應 是 指 個 人 遇 到 困 擾 或 壓 力 事 件 ， 在 認

知 、 情 緒 和 行 為 上 所 做 的 努 力 。  

程 一 民（ 民 85） 因 應 是 當 個 體 面 臨 超 過 本 身 所 擁 有 資 源 的

問 題 或 情 境 時，為 緩 衝 或 避 免 產 生 壓 力、焦

慮、威 脅 或 其 他 身 心 疾 病，處 理 情 境 或 問 題

的 動 力 歷 程 。  

林 秀 靜（ 民 87） 因 應 是 一 種 處 理 壓 力 的 過 程，即 個 人 針 對 壓

力 威 脅 所 採 取 的 一 種 行 為 方 式 。  

姚 琇 英（ 民 88） 認 為 因 應 是 一 種 努 力 處 理 壓 力 事 件 的 過

程，結 果 可 能 對 於 壓 力 有 緩 衝 效 果，也 可 能

失 敗 產 生 職 業 倦 怠 。  

 

由 上 述 各 學 者 的 壓 力 因 應 定 義 中，可 將 壓 力 因 應 歸 納 為 ： 

1. 壓 力 因 應 是 經 由 認 知 評 價 處 理 壓 力 的 過 程 ， 故 不 同 的 情

境 、 環 境 會 有 不 同 的 因 應 方 式 。  

2. 因 應 只 是 個 人 管 理 要 求 的 努 力，無好 壞 因 應 的 先 決 假 設 ，

採 取 的 因 應 可 能 對 於 壓 力 有 緩 衝 效 果 ， 也 可 能 失 敗 產 生 職 業

倦 怠 。  

 

因 此 本 研 究 對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的 定 義 為 個 體 感 受

到 壓 力 事 件 時 ， 為 緩 衝 或 避 免 身 心 焦 慮 ， 在 認 知 、 行 為 、 情

緒 上 所 作 的 調 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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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壓 力 因 應 理 論  

壓 力 因 應 理 論 ， 最 早 由 Lazarus（ 1966） 年 提 出 ， 他 認

為 壓 力 包 括 認 知 評 估 （ cognitive appraisal） 和 因 應

（ coping） 兩 個 過 程 ， 而 這 兩 者 也 是 個 人 與 環 境 間 壓 力 重 要

的 緩 衝 媒 介，會 影 響 到 壓 力 時 間 性 的 結 果 反 應（ 引 自 林 秀 靜，

民 87）。 從 相 關 文 獻 中 可 將 壓 力 因 應 理 論 歸 納 為 三 種 ：（ 1）

人 格 特 質 導 向 學 派 （ 2） 認 知 評 估 學 派 （ 3） 互 動 學 派 ， 茲 分

述 如 下 。  

 

（ 一 ） 人 格 特 質 導 向 學 派  

 人 格 是 個 人 特 徵 的 總 合，其 形 成 過 程 極 為 複 雜。此 學 派 將

人 格 特 質 大 致 歸 納 為 四 種 主 要 特 徵 （ 姚 秀 瑛 ， 民 88）。  

1、先 天 遺 傳 的 人 格 特 徵 － 個人 先 天 的 本 質 受 遺 傳 影 響 一 個 人

獨 特 的 行 為 ， 如 性 別 、 智 力 、 種 族 、 身 材 、 容 貌 等 。  

2、環 境 性 的 人 格 特 徵 － Pervin（ 1983）提 出 生 存 競 爭 激 烈 的

環 境 中 會 影 響 人 格 的 心 理 症 狀 ， 如 緊 張 、 焦 慮 、 壓 力 大 多 來

自 生 存 競 爭 的 環 境 經 驗 所 造 成 。  

3、社 會 性 的 人 格 － Pervin（ 1983）研 究 發 現 社 會 力 量 也 會 影

響 個 人 心 理 的 發 展 ， 因 此 提 出 社 會 達 爾 文 主 義 （ Social 

Darwinism）， 認 為 社 會 階 層 是 先 天 遺 傳 與 後 天 努 力 所 決 定 ，

像 移 民 政 策 、 智 力 測 驗 均 有 社 會 達 爾 文 主 義 現 象 。  

4、教 育 性 的 人 格 特 質 － 教 育性 的 人 格 改 變 有 助 於 增 進 人 際 關

係 ， 像 是 情 緒 性 、 認 知 性 和 行 為 性 的 因 應 方 式 。  

（ 二 ） 認 知 評 估 學 派  

在 Lazarus & Folkman（ 1984） 提 出 的 壓 力 認 知 理 論 中 ，

認 為 壓 力 和 因 應 都 是 認 知 評 估 的 動 態 過 程，如 圖 2-3-1 所 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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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3-1 Lazarus & Folkman（ 1984） 壓 力 因 應 過 程 模 式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林 思 妙 ， 民 82）  

 

由 上 圖 可 清 楚 看 到 認 知 評 估 的 歷 程 可 分 為 下 列 五 個 步

驟 ：  

1、可 能 壓 力 事 件 的 發 生：如 影 響 個 人 生 活 的 重 大 事 件 或

日 常 生 活 、 工 作 中 困 擾 的 事 情 。  

2、初 級 評 估：個 體 評 估 壓 力 事 件 對 本 身 的 意 義。例 如「 這

壓 力 事 件 對 我 有 麻 煩 ？ 」 一 般 個 人 對 情 境 所 做 的 初 級 評 估 有

（ 1） 無 關 的 、（ 2） 有 利 或 正 面 的 、 以 及 （ 3） 有 壓 力 的 三 種

類 型 ， 其 中 有 壓 力 的 部 分 又 包 含 三 種 類 型 ，（ 1） 威 脅 評 估 是

指 尚 未 發 生 傷 害 ， 但 個 人 預 期 會 發 生 傷 害 ， 而 這 傷 害 可 能 可

以 避 免，或 無 法 避 免，因 此 個 人 會 感 到 擔 心 害 怕 的 情 緒。（ 2）

挑 戰 評 估 是 指 個 人 預 期 會 有 正 面 的 結 果 ， 因 此 產 生 有 興 趣 、

信 心 的 感 覺。（ 3）傷 害 評 估 是 指 結 果 對 個 人 已 造 成 實 際 損 害，

因 此 容 易 引 發 失 望 、 憤 怒 或 難 過 的 情 緒 。 經 過 初 級 評 估 個 人

可 能 壓

力 事 件

之 發

生。重 大

事 件、日

常 困 擾 。

初 級 評 估

（ 我 有 麻

煩 嗎 ？ ）  

1 .  無 關 的  

2 .  有 幫 助  

3 .  有 壓 力

的  

次 級 評 估（ 我

能 做 什 麼 ？ ）

1 .  因 應 選 擇

2 .  效 能 期 望

3 .  可 利 用 的

資 源  

因 應 方 式  

1 .  問 題

解 決  

2 .  情 緒

紓 解  

適 應 結 果

1 .  社 會  

功 能  

2 .  士 氣  

3 .  生 理

健 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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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產 生 認 知 預 期 ， 而 這 些 預 期 會 影 響 情 緒 和 行 為 ， 因 此 情 緒

和 行 為 可 以 反 應 個 人 對 壓 力 源 的 評 估 ， 具 有 診 斷 價 值

（ Lazarus & Folkman,1984； 林 秀 靜 ， 民 87）。  

3、 次 級 評 估 ： 個 體 面 對 壓 力 刺 激 時 ， 評 估 自 己 可 採 取 何

種 因 應 資 源 ， 來 預 防 傷 害 或 增 加 獲 益 的 可 能 性 。 例 如 「 我 能

做 些 什 麼 ？ 」 一 般 人 在 次 級 評 估 中 可 能 的 因 應 方 向 有 四 種 ：

（ 1） 直 接 行 動 ： 改 變 遭 遇 到 的 情 境 （ 2） 尋 求 資 訊 ： 在 採 取

行 動 時 蒐 集 更 多 的 資 料（ 3）接 受：接 受 或 只 能 適 應 該 現 況（ 4）

放 棄 行 動 ： 放 棄 想 做 的 任 何 事 （ 林 秀 靜 ， 民 87）。  

4、 因 應 方 式 的 使 用 ： Lazarus & Folkman（ 1984） 將 因 應

依 其 功 能 分 為 問 題 焦 點 的 因 應 和 情 緒 焦 點 的 因 應 兩 部 分 。  

5、 適 應 結 果 ： 短 時 間 或 長 時 間 壓 力 適 應 的 結 果 都 可 能 會

造 社 會 功 能 、 士 氣 、 和 生 理 健 康 三 方 面 的 問 題 。  

 

（ 三 ） 互 動 學 派  

  Lazarus（ 1984）指 出 個 人、環 境 因 素 和 因 應 資 源 都 會

影 響 個 體 對 因 應 方 式 的 選 擇 ， 因 此 提 出 「 個 體 、 環 境 互 動 模

式 」 如 圖 2-3-2所 示 。 認 為 大 部 分 認 知 能 力 較 高 的 人 會 傾 向

採 取「 處 理 問 題 」的 因 應 方 式，而 認 知 較 差 的 人 則 會 使 用「 逃

避 問 題 」 的 因 應 方 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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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3-2  Lazarus個 體 、 環 境 互 動 模 式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張 淑 雲 ， 民 91，p.56）  

 

由 上 述 有 關 壓 力 因 應 理 論 中 得 知 ， 個 人 對 事 件 的 認 知 評

估 會 影 響 壓 力 的 形 成 ， 除 了 個 人 的 人 格 特 質 對 事 件 的 認 知 評

估 會 影 響 使 用 的 因 應 方 式 外 ， 個 體 與 環 境 的 交 互 也 會 改 變 使

用 的 策 略 ， 而 使 用 的 因 應 方 式 亦 影 響 壓 力 產 生 的 強 度 ， 如 果

無 法 有 效 的 使 用 認 知 評 估 與 因 應 來 處 理 壓 力 事 件 ， 那 麼 就 可

能 會 造 成 身 心 方 面 的 健 康 問 題 。  

 

三 、 因 應 行 為 類 型  

 壓 力 因 應 是 經 由 認 知 評 價 處 理 壓 力 的 過 程 ， 故 不 同 的 情  

境 、 環 境 會 有 不 同 的 因 應 方 式 產 生 。 根 據 Lazarus（ 1966）

（ 一 ）環 境 系 統

社 會 的 因 素  

非 個 人 因 素  

政 策 的 因 素  

物 理 的 因 素  

（ 二 ）個 人 系 統

社 會 背 景 因 素  

自 我 健 康 狀 況  

壓 力 功 能 因 素  

（ 五 ）

健 康 和

幸 福  

（ 四 ）  

認 知 評 價  

 

因 應 反 應  

（ 三 ）  

壓 力 環 境

 

社 會 性 資 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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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現 因 應 行 為 有 兩 大 類 ， 第 一 類 為 「 問 題 取 向 的 因 應 」 即 是

改 變 現 有 的 人 與 環 境 的 關 係；第 二 類 為「 減 輕 症 狀 的 因 應 」。

如 果 依 其 功 能 性 來 分 類，可 分 成「 針 對 問 題 」和「 針 對 情 緒 」

兩 大 因 應 方 式 。 有 關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行 為 的 研 究 ， 茲 整 理 如 表

2-3-2所 示 。  

 

 

表 2-3-2 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因 應 行 為 之 研 究  

研 究 者  研 究 對 象 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 

謝 琇 玲  

（ 民 79）  

國 中 教 師  1.解 決 行 動 2.理 性 邏 輯 分 析 3.討 論

或 建 議 4.直 接 情 緒 發 洩 5.自 我 調 適

控 制  

程 一 民  

（ 民 85）  

國 小 教 師  1.解 決 問 題 2. 暫 時 擱 置 3.尋 求 改

變 4.避 免 逃 避  

蔡 純 姿  

（ 民 87）  

國 小 教 師  1.解 決 問 題 2. 暫 時 擱 置 3.尋 求 改

變 4.避 免 逃 避  

林 秀 靜  

（ 民 87）  

國 中 資 優 班

教 師  

1.解 決 問 題 2.情 緒 調 適 3.尋 求 支 持

4.逃 避 問 題 5.屈 服 問 題  

張 淑 雲  

（ 民 91）  

國 小 教 師  1.解 決 問 題 2.改 變 3.暫 時 擱 置 4.逃

避  

李 勝 彰  

（ 民 91）  

國 中 教 師  1.理 性 分 析 2.問 題 解 決 3.自 我 調 適

4.尋 求 支 持 5.逃 避  

Connolly & 

Sanders

（ 1988）  

中 小 學 教 師 1.面 對 因 應 2.置 之 不 理 3.自 我 控 制

4.社 會 支 持 5.接 受 責 任 6.解 決 問 題

7 逃 避 8.積 極 再 評 估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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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rver & 

Scheier 

（ 1989）  

中 小 學 教 師 1.主 動 因 應 2.社 會 支 持 3.行 為 不 參

與 4.心 智 上 不 參 與 5.正 向 成 長 6.拒

絕 7.接 受 8.宗 教 信 仰  

 

綜 合 以 上 學 者 的 研 究 發 現 壓 力 因 應 行 為 在 針 對 問 題 因

應 上 ， 包 括 理 性 分 析 、 解 決 問 題 、 評 估 問 題 、 尋 求 支 持 等 ，

採 用 較 積 極 的 方 式 去 解 決 ； 而 針 對 情 緒 的 因 應 則 採 用 較 消 極

的 態 度 ， 如 逃 避 或 屈 服 問 題 。  

 

四 、 教 師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之 相 關 研 究  

（ 一 ） 性 別 與 因 應 方 式  

大 多 數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在 使 用 方 式 頻 率 上 有 顯

著 的 差 異（ 程 ㄧ 民，民 85；李 坤 崇，民 85；蔡 純 姿，民 87；

蔡 孟 珍 ， 民 89； 詹 美 春 ， 民 91）。 李 坤 崇 （ 民 85）、 程 ㄧ 民

（ 民 85）研 究 均 發 現 女 性 教 師 使 用「 暫 時 擱 置 」、「 逃 避 」的

因 應 方 式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教 師。蔡 孟 珍（ 民 89）的 研 究 也 發 現

女 性 教 師 在 採 取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的 頻 率 高 於 男 性 教 師 。  

不 過 有 些 研 究 結 果 也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教 師 在 使 用 因 應

方 式 上 無 顯 著 的 差 異（ 曾 吉 雄，民 89；李 勝 彰，民 91；張 淑

雲 ， 民 91）。  

 

（ 二 ） 年 齡 與 因 應 方 式  

Folkman et al.（ 1987） 認 為 年 紀 輕 者 會 採 用 較 有 效

的 因 應 方 式 ， 如 問 題 解 決 、 尋 求 支 持 ； 而 年 長 者 會 用 較 多 逃

避 的 方 法 。 但 部 份 學 者 的 研 究 卻 又 發 現 年 齡 對 因 應 方 式 沒 有

影 響 （ 程 ㄧ 民 ， 民 85； 詹 美 春 ， 民 91； 李 勝 彰 ， 民 91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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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婚 姻 狀 況 與 因 應 方 式  

謝 琇 玲 （ 民 79）、 曾 吉 雄 （ 民 89）、 張 淑 雲 （ 民 91）

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教 師 在 壓 力 因 應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

不 過 程 ㄧ 民（ 民 85）的 研 究 顯 示，已 婚 教 師 在 使 用「 解 決 問

題 」、「 尋 求 改 變 」高 於 未 婚 教 師。 此 外 蔡 純 姿（ 民 87）研 究

亦 發 現 已 婚 教 師 在 使 用 「 解 決 問 題 」、「 避 免 逃 避 」 高 於 未 婚

教 師 。  

 

（ 四 ） 教 學 年 資 與 因 應 方 式  

有 關 教 學 年 資 與 教 師 因 應 方 式 的 研 究，程 一 民（ 民 85）、

李 坤 崇 （ 民 85）、 曾 吉 雄 （ 民 89） 發 現 資 深 教 師 比 資 淺 教 師

較 常 使 用「 解 決 問 題 」方 式，另 外 張 淑 雲（ 民 91）的 研 究 指

出 「 教 學 年 資 21-30年 」 的 教 師 在 採 取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的 頻 率

高 於 「 教 學 年 資 5 年 以 下 」 的 教 師 。  

不 過，黃 義 良（ 民 88）的 研 究 結 果 卻 發 現 資 淺 教 師 在「 解

決 問 題 」 與 「 尋 求 資 訊 」 的 因 應 頻 率 較 高 。 而 部 分 研 究 也 顯

示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在 使 用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（ 詹 美

春，民 91；林 昭 男，民 90；蔡 孟 珍，民 89；謝 琇 玲，民 79）。 

 

（ 五 ） 任 教 地 區 與 因 應 方 式  

張 淑 雲（ 民 91）的 研 究 發 現 服 務 城 市 的 教 師 在 採 取 壓

力 因 應 方 式 的 頻 率 高 於 服 務 鄉 鎮 的 教 師 。 而 詹 美 春 （ 民 91）

的 研 究 指 出 不 同 任 教 地 區 的 教 師 在 整 體 因 應 使 用 頻 率 上 無 顯

著 差 異 ， 不 過 在 「 緩 和 方 式 」 因 應 層 面 上 ， 以 「 北 部 」 使 用

的 頻 率 最 高 ， 其 次 為 「 南 部 」、「 東 部 」、「 中 部 」。  

不 過 有 些 學 者 的 研 究 卻 顯 示，不 同 任 教 地 區 的 教 師 在 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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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林 昭 男 ， 民 90； 蔡 孟 珍 ，

民 89； 林 純 文 ， 民 85； 程 ㄧ 民 ， 民 85）。  

 

（ 六 ） 學 歷 與 因 應 方 式  

在 學 歷 與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的 研 究 中 ， 曾 吉 雄 （ 民 89）

指 出 研 究 所 畢 （ 結 ） 業 的 教 師 在 使 用 「 解 決 問 題 」、「 尋 求 改

變 」、「 暫 時 擱 置 」方 式 的 頻 率 較 高，這 結 果 和 蔡 純 姿（ 民 87）

的 研 究 發 現，研 究 所 畢（ 結 ）業 的 教 師 在 使 用「 解 決 問 題 」、

「 尋 求 改 變 」、「 避 免 逃 避 」 方 式 的 頻 率 較 高 相 似 。  

不 過 李 勝 彰（ 民 91）、林 昭 男（ 民 90）、黃 義 良（ 民 88）、

程 一 民（ 民 85）的 研 究 卻 顯示 不 同 學 歷 的 教 師 在 使 用 壓 力 因

應 方 式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（ 七 ） 學 校 職 務 與 因 應 方 式  

在 職 務 與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的 研 究 ， 蔡 孟 珍 （ 民 89）、

林 純 文（ 民 85）發 現 主 任 使 用「邏 輯 分 析 」因 應 方 式 的 頻 率

高 於 級 任 教 師。而 林 思 妙（ 民 82）的 研 究 也 發 現，主 任 和 組

長 比 導 師 和 專 任 教 師 較 常 使 用 「 問 題 焦 點 」 因 應 方 式 。 而 在

級 任 與 科 任 教 師 方 面，謝 琇 玲（ 民 79）發 現 級 任 教 師 在「 情

緒 發 洩 」 使 用 頻 率 高 於 科 任 教 師 ， 不 過 張 淑 雲 （ 民 91）、 蔡

純 姿 （ 民 87）、 程 一 民 （ 民 85） 的 研 究 卻 發 現 級 任 和 科 任 教

師 在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沒 有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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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教師工作倦怠理論與相關研究 

 

工 作 倦 怠 （ Burnout） 一 詞 由 美 國 心 理 學 家 Herbert 

Freudenberger 於 1974年 首 次 提 出 ， 這 概 念 被 提 出 之 後 ， 即

引 起 許 多 研 究 者 的 興 趣 與 注 意 ， 自 70 年 代 以 來 這 個 主 題 常 常

被 用 來 探 討 各 種 助 人 工 作 中 的 倦 怠 感。以 下 針 對 工 作 倦 怠 的 意

義 、 和 理 論 分 別 做 說 明 。  

 

一 、 工 作 倦 怠 定 義  

 有 關 工 作 倦 怠 的 研 究 早 在 70 年 代 已 被 廣 泛 地 研 究 ， 因 此

各 家 學 者 對 工 作 倦 怠 的 定 義 ， 會 因 研 究 的 對 象 、 內 容 有 所 不

同 。 以 下 茲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的 見 解 彙 整 如 表 2-4-1。  

 

表 2-4-1  工 作 倦 怠 定 義  

研 究 者  工 作 倦 怠 的 定 義  

Freudenberger

（ 1974）  

工 作 倦 怠 乃 是 由 於 工 作 本 身 對 個 人 的 能 力 、

精 力 以 及 資 源 的 過 度 要 求 ， 導 致 工 作 者 感 到

才 能 耗 盡（ wear-out）、精 疲 力 竭（ exhausted）

因 而 在 工 作 上 措 手 無 策 ， 並 造 成 情 緒 耗 竭 的

狀 態 。  

Maslach（ 1978） 認 為 工 作 倦 怠 常 發 生 於 助 人 專 業 工 作 者 身 上

的 身 心 交 瘁 現 象 ， 使 其 對 服 務 對 象 失 去 關

心 、 同 情 、 尊 敬 ， 甚 至 是 以 一 種 缺 乏 人 性 化

的 方 式 對 待 她 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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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4-1  工 作 倦 怠 定 義  

研 究 者  工 作 倦 怠 的 定 義  

Freudenberger 

& Richelson

（ 1980）  

倦 怠 為 個 體 由 於 執 著 於 生 活 的 理 想 與 方 式，或

因 無 法 獲 得 預 期 的 報 酬 而 產 生 一 種 疲 勞 或 挫

折 的 狀 態 。  

Karger（ 1981） 將 工 作 倦 怠 視 為 工 作 疏 離，是 種 疲 乏 耗 竭 的 症

狀。即 消 極 的 自 我 概 念、負 面 的 工 作 態 度、以

及 對 工 作 對 象 的 冷 漠 疏 離 。  

Blase（ 1982）  在 長 期 壓 力 下，個 人 可 能 開 始 從 工 作 中 退 縮 或

不 願 投 身 於 工 作 最 後 導 致 身 體、情 緒 及 態 度 方

面 的 耗 竭 。  

Fischer（ 1983） 從 精 神 分 析 的 觀 點 認 為 ， 個 人 將 工 作 理 想 化 ，

而 做 過 度 的 承 諾 與 過 度 貢 獻，為 了 維 持 個 人 誇

大 的 理 想 而 努 力 的 工 作 ， 最 後 耗 盡 心 力 。  

王 俊 民  

（ 民 79）  

助 人 工 作 者 長 期 處 於 工 作 或 環 境 的 壓 力 下，在

與 環 境 互 動 即 因 應 的 過 程 中，因 過 度 的 負 荷 逐

漸 產 生 負 面 的 生 理 、 情 緒 、 態 度 行 為 的 改 變 。

范 熾 文  

（ 民 82）  

教 師 在 與 學 校 環 境 的 互 動 過 程 中，無 法 有 效 處

理 工 作 壓 力，長 期 累 積 的 結 果 使 得 教 師 的 身 心

產 生 耗 竭 的 現 象，並 以 冷 漠 疏 離 的 態 度 來 對 待

學 生 。  

何 郁 玲  

（ 民 88）   

教 師 在 與 工 作 環 境 的 互 動 過 程 中，由 於 無 法 有

效 因 應 壓 力 與 挫 折 ， 所 導 致 的 個 人 身 心 耗 竭 ，

致 使 個 人 在 工 作 上 的 成 就 感 低 落 以 及 用 冷

漠 、 嘲 諷 的 態 度 對 待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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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slach（ 1981b）曾 將 工 作 倦 怠 的 定 義 加 以 整 理，發 現

有 六 種 不 同 角 度 的 定 義：（ 1）單 指 心 理 狀 態 而 言（ 2）心 理 狀

態 加 上 實 際 行 為（ 3）是 一 種 狀 態 或 症 狀（ 4）是 一 種 過 程（ 5）

形 成 的 原 因（ 6）結 果 的 反 應（ Maslach，1981b；施 淑 芬，民

79）。 因 此 綜 合 上 述 各 學 者 對 工 作 倦 怠 所 下 的 定 義 ， 並 參 考

Maslach（ 1981b） 對 工 作 倦 怠 定 義 的 分 類 ， 可 以 歸 納 如 下 ：  

1. 工 作 倦 怠 形 成 的 原 因 大 致 上是 由 於 過 度 的 工 作 負 荷、工 作

動 機 的 減 弱 或 消 失 、 工 作 理 想 過 高 、 與 環 境 之 間 缺 乏 互 動

等 。  

2. 以 結 果 反 應 而 言，工 作 倦 怠 是一 種 身 心 交 瘁 的 現 象，包 括

體 力 、 精 神 、 態 度 上 的 耗 竭 ， 並 會 影 響 個 人 在 工 作 上 的 表

現 。  

3. 工 作 品 質 的 降 低 會 使 個 人 對工 作 不 再 盡 力，甚 至 以 負 面 的

態 度 對 待 他 人 。  

 

 本 研 究 採 取 Maslach & Jackson（ 1981） 的 看 法 ，

將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定 義 為 ： 教 師 無 法 有 效 因 應 工 作 或 組

織 引 起 的 壓 力 與 挫 折 ， 所 產 生 個 體 身 心 耗 竭 、 非 人 性 化 、

以 及 降 低 個 人 成 就 感 。  

 

二 、 工 作 倦 怠 的 相 關 理 論  

有 關 工 作 倦 怠 的 研 究 ， 目 前 有 許 多 理 論 方 面 的 貢 獻 ，

但 至 今 仍 缺 乏 完 全 發 展 的 模 式 ， 因 而 許 多 相 關 研 究 的 變

項 ， 都 並 非 源 於 某 一 職 業 倦 怠 理 論 ， 為 了 能 有 效 的 瞭 解 教

師 工 作 倦 怠 的 成 因 、 過 程 和 影 響 因 素 以 當 為 往 後 實 證 研 究

論 基 礎 ， 以 下 分 別 就 Cherniss（ 1980） 的 「 工 作 壓 力 －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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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倦 怠 形 成 過 程 」、 Maslach & Jackson（ 1981） 的 「 三 因

素 職 業 倦 怠 理 論 」、 Blase（ 1982）「 教 師 工 作 表 現 － 動 機 理

論 」 來 做 說 明 。  

1、 Cherniss的 「 工 作 壓 力 － 工 作 倦 怠 形 成 」  

 Cherniss（ 1980）提 出 從 工 作 壓 力 到 形 成 工 作 倦 怠 的 過 程

有 三 個 階 段 ， 在 第 一 階 段 為 個 人 所 具 能 力 若 不 能 滿 足 個 人 內

在 需 求 和 外 在 工 作 環 境 的 要 求 ， 亦 即 需 求 與 資 源 不 能 相 平

衡 ， 就 容 易 導 致 工 作 壓 力 的 產 生 ； 第 二 階 段 為 當 需 求 與 資 源

間 失 去 平 衡 時 ， 個 體 便 會 產 生 情 緒 反 應 ， 顯 現 出 緊 張 、 疲 累

與 易 怒 等 現 象 ； 第 三 階 段 為 個 體 採 取 防 衛 性 的 因 應 ， 出 現 一

些 行 為 與 態 度 上 的 改 變 ， 例 如 與 人 群 疏 離 、 退 縮 逃 避 工 作 、

對 人 出 現 冷 朝 熱 諷 的 態 度 ， 這 些 即 是 工 作 倦 怠 的 現 象 。 其 形

成 過 程 如 圖 2-4-1所 示 。  

 

階 段 一  階 段 二  階 段 三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-4-1  Cherniss「 工 作 壓 力 － 工 作 倦 怠 形 成 過 程 」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呂 秀 華 ， 民 86）  

工 作 壓 力

( w o r k  s t r e s s )  

    需 求  

 

資 源  

緊 張 （ s t r a i n）

1 .緊 張（ t e n s i o n）

2 .疲 累（ f a t i g u e）

3 .易 怒

（ i r r i t a b i l i t y）

防 衛 性 抗 衡  

（ d e f e n s i v e  c o p i n g）  

1 .情 緒 疏 遠（ e m o t i o n a l

d e t a c h m e n t）  

2 .退 縮 （ w i t h d r a w a l）

3 .嘲 諷 （ c y n a c i s m）  

4 .嚴 厲 （ r i d i g i t y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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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Maslach & Jackson的 「 三 因 素 職 業 倦 怠 理 論 」  

 Maslach & Jackson（ 1981a） 認 為 ， 助 人 專 業 工 作 者 需 要

耗 費 許 多 時 間 與 心 力 ， 在 處 理 人 的 心 理 、 社 交 和 心 理 方 面 的

問 題 ， 因 而 容 易 產 生 壓 力 ， 這 種 長 期 持 續 性 的 壓 力 ， 會 導 致

情 緒 上 的 耗 竭 ， 因 而 有 職 業 倦 怠 的 危 機 。 其 提 出 三 因 素 的 職

業 倦 怠 理 論 為 ：  

（ 1）  情 緒 耗 竭 （emotional exhaustion）      

指 工 作 者 覺 得 本 身 在 情 緒 上 的 資 源 已 經 耗 盡，在 心 理 上 無

法 在 奉 獻 自 己 。  

（ 2）  非 人 性 態 度 （depersonalization）      

工 作 者 漸 以 冷 漠、嘲 諷 態 度 對 待 其 服 務 對 象。此 種 負 面 態

度 和 情 緒 耗 竭 有 關 ， 因 工 作 者 覺 得 自 己 已 無 法 再 付 出 太 多 心

力 於 工 作 上 ； 為 避 免 與 人 接 觸 ， 而 漸 發 展 出 分 離 、 冷 漠 甚 至

非 人 性 的 態 度 待 人 。  

（ 3）  缺 乏 成 就 感 （ 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） 

指 工 作 者 以 消 極 的 態 度 評 量 自 我 的 工 作，對 自 己 在 工 作 上

的 表 現 感 到 不 滿 意 ， 因 而 會 降 低 服 務 品 質 。  

 

3、 Blase（ 1982） 的 「 教 師 工 作 表 現 － 動 機 理 論 」  

 Blase（ 1982） 以 美 國 中 小 學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提 出 「 教

師 工 作 表 現 － 動 機 理 論 」。此 理 論 的 觀 點 在 於 教 師 依 據 對 學 生

需 求（ student need,SNT）的 知 覺，應 用 其 努 力（ effort,ET）

和 教 師 因 應 資 源（ coping resource,CRT）從 事 教 學，以 達 到

有 價 值 的 結 果 和 目 標 。 但 教 師 的 努 力 和 因 應 方 式 有 時 無 法 克

服 來 自 工 作 的 壓 力 源 （ stressor,SS）， 長 期 累 積 結 果 ， 就 容

易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感 （ 施 耀 昇 ， 民 80）。 而 影 響 教 師 工 作 倦 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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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壓 力 源 又 分 為 初 級 壓 力 源（ SS1） 和 次 級 壓 力 源（ SS2）， 初

級 壓 力 源 是 指 教 師 最 難 有 效 處 理 壓 力 （ 如 學 生 的 常 規 、 學 生

冷 漠 等 ）， 它 會 妨 礙 教 師 在 教 學 上 所 做 的 努 力 ， 根 據 Blase

的 研 究 指 出 ： 教 師 在 處 理 初 級 壓 力 源 時 ， 會 經 驗 到 情 緒 的 疲

勞 、 挫 折 、 精 神 不 振 並 失 去 教 學 動 機 與 熱 忱 ， 而 次 級 壓 力 源

它 不 會 直 接 妨 礙 教 師 對 實 有 價 值 成 果 的 努 力 ， 但 會 間 接 減 低

教 師 工 作 動 積 極 努 力 。 如 兼 任 行 政 工 作 是 一 種 次 級 的 壓 力

源 ， 並 不 會 直 接 影 響 教 師 對 工 作 的 投 入 ， 但 工 作 的 負 荷 會 減

少 教 師 對 教 學 時 間 的 投 入 。 其 Blase提 出 的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周

期 ， 如 圖 2-4-2所 示 。  

 

 無 效 能 的 工 作 表 現 週 期  

 （ SS1）   （ SS2）  

 初 級 壓 力 源  次 級 壓 力 源  

    工 作 滿 意 （ S-）  

 工 作 專 注（ I
-） 

學 生 需 求 （ SNT）  工 作 緊 張  消 極 結 果  

努 力 ＋ 因 應 方 式  工 作 動 機 （ M-）  

（ ET）（ CT）  工 作 努 力 （ Er-）  

圖 2-4-2  Blase（ 1982） 的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周 期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施 耀 昇 ， 民 ８ ０ ）  

 

  由 Blase（ 1982） 的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周 期 圖 ， 可 以 瞭 解

到 教 師 如 果 長 期 未 能 有 效 處 理 工 作 壓 力 源（ 初 級 或 次 級 ），則

會 引 起 情 緒 緊 張 狀 態 ， 進 而 減 低 工 作 表 現 （ 動 機 、 努 力 、 專

注 ）， 最 後 導 致 工 作 倦 怠 感 的 產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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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影 響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產 生 的 因 素  

由 於 教 師 在 工 作 中 要 扮 演 多 面 向 的 角 色 ， 除 了 教 學

者 、 輔 導 者 外 、 還 要 扮 演 課 程 教 材 的 設 計 者 以 及 和 學 校 、 家

長 間 的 協 調 者，因 此 較 容 易 在 工 作 中 感 到 倦 怠。根 據 Barbara

（ 1987） 針 對 美 國 資 優 教 師 工 作 感 受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， 下 列 幾

個 因 素 是 與 工 作 倦 怠 有 密 切 相 關 的 （ 林 秀 靜 ， 民 87）：  

1、 時 間  

 資 優 教 師 必 須 在 有 限 的 時 間內 完 成 相 當 多 的 工 作，例 如 與

其 他 教 師 溝 通 教 學 相 關 事 宜 、 利 用 放 學 時 間 和 家 長 以 及 教 育

人 員 進 行 晤 談 ， 整 理 個 別 化 教 學 相 關 資 料 等 ， 因 而 放 棄 個 人

私 有 時 間 。  

2、 課 程  

 教 師 必 須 依 學 生 的 能 力、需 求和 興 趣 來 設 計 課 程，並 且 要

跟 進 時 代 演 變 的 速 度。廖 秋 茶（ 民 77）亦 指 出 國 內 資 優 教 師

認 為 編 選 補 充 教 材 及 活 動 設 計 是 深 感 困 擾 的 問 題 。  

3、 孤 立 感  

 資 優 教 師 往 往 缺 乏 家 長 及 校長 的 支 持 與 鼓 勵，因 而 在 學 校

裡 形 同 孤 軍 奮 鬥。Clark（ 1988）亦 指 出 那 些 具 有 創 造 力 的 教

師 ， 經 常 會 面 臨 得 不 到 他 人 的 支 持 與 尊 重 ， 反 而 遭 到 排 斥 ，

因 此 有 些 教 師 就 放 棄 己 見 或 離 開 教 職，以 逃 避 不 愉 快 的 經 驗。 

4、 學 生 因 素  

 因 為 資 優 班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異較 大，且 每 個 學 生 在 智 力 與 情

緒 上 的 學 習 需 求 不 同 ， 因 此 教 師 必 須 花 費 更 多 心 力 顧 及 每 位

學 生 感 受 及 滿 足 學 生 的 學 習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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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設 備 問 題  

 空 間 、 經 費 及 設 備 不 足 的 相 關 問 題 ， 均 會 直 接 影 響 資

優 教 育 的 進 行 ， 進 而 影 響 資 優 教 師 的 感 受 。  

 

綜 合 多 位 學 者 的 實 證 研 究（ Barbara，1987；鄧 柑 謀 ，

民 80；施 耀 昇 80；呂 秀 華，民 86），將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的 成 因

分 教 師 個 人 因 素 、 學 校 組 織 層 面 因 素 、 以 及 中 介 變 項 因 素 三

方 面 來 做 說 明 。  

 1、 教 師 個 人 因 素 ： 許 多 研 究 發 現 ， 教 師 在 面 對 相 同 的

教 學 環 境 和 教 育 訓 練 以 及 校 長 領 導 時 ， 會 有 不 同 的 壓 力 即 倦

怠 感 產 生 ， 這 可 能 和 教 師 的 背 景 因 素 及 個 人 因 素 有 關 。 包 括

性 別 、 年 齡 、 婚 姻 狀 況 、 教 學 年 資 、 任 教 類 別 ， 任 教 區 域 的

背 景 因 素 ， 以 及 內 外 控 信 念 、 高 低 成 就 動 機 、 A 或 B 型 人 格

特 質 、 不 切 實 際 的 期 望 等 個 人 因 素 。  

 2、 學 校 組 織 層 面 因 素 ： 探 討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的 組 織 層 面

因 素，大 致 上 可 歸 納 為 角 色 衝 突、角 色 模 糊、工 作 負 荷 過 重 、

決 策 參 與 、 及 校 長 的 領 導 方 式 。  

3、 中 介 變 項 因 素 ： 許 多 學 者 在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研 究 模

式 中 ， 常 把 工 作 滿 意 與 社 會 支 持 視 為 中 介 變 項 來 探 討 。  

 

四 、 工 作 倦 怠 的 症 狀 與 影 響  

關 於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的 症 狀 ， 國 外 學 者 Carrol & White

（ 1981） 曾 根 據 受 試 者 的 回 答 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個 人 徵 候 歸

類 為 五 大 類 ， 如 表 2-4-2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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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4-2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個 人 徵 候 指 標  

健 康 指 標  過 度 行 為 指 標  情 緒 適 應 指 標 人 際 關 係 指 標  態 度 指 標  

1. 容 易 疲

勞  

2. 經 常 及   

持 續 性  

咳 嗽  

3. 頭 痛  

4. 容 易 失

眠  

5. 胃 腸 失

調  

6. 月 經 週   

期 失 調  

7. 肌 肉 痠

痛  

8. 血 糖 血

壓 上 升  

1. 咖 啡 、 煙 酒

量 增 多  

2. 喜 歡 高 冒 險

性 的 行 為  

3. 暴 飲 暴 食  

4. 食 慾 不 振  

5. 濫 食 藥 物  

6. 暴 力 或 攻 擊

性 行 為 增 加  

1. 憂 鬱  

2. 容 易 害 怕

擔 心  

3. 心 情 悶 悶

不 樂  

4. 容 易 做 白

日 夢  

5. 容 易 緊 張  

6. 憤 怒 增 加  

 

1. 與 同 事 疏

離 或 過 於 依

賴  

2. 以 機 械 化

的 態 度 對 待

學 生  

3. 與 同 事 衝

突 增 多  

4. 家 庭 婚 姻

問 題 增 多  

 

1. 浮 誇  

2. 感 到 無

聊  

3. 表 現 對

上 司 及 同

事 的 厭 惡

4. 對 週 遭

的 人 吃 毛

求 疵  

5. 顯 現 無

希 望 的 態

度  

6.突 然 變

信 念 及 價

值 觀  

引 自 施 耀 昇 （ 民 80）  

 

 另 外，施 耀 昇（ 民 80）綜 合 多 位 學 者 以 及 個 人 研 究 結 果，

將 工 作 倦 怠 的 特 徵 分 為 三 大 方 面 ：  

1、  生 理 方 面：如 頭 痛、心 跳 加 快、血 壓 升 高、失 眠 、

頭 暈 、 胃 腸 功 能 失 調 、 耳 鳴 等 。  

2、  心 理 方 面 ： 如 焦 慮 、 易 怒 、 憂 鬱 、 容 易 緊 張 、 缺

乏 成 就 感 、 對 工 作 不 滿 意 、 容 易 疲 勞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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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 外 顯 的 教 學 行 為 ： 教 學 效 率 低 落 、 討 厭 學 生 、 缺

乏 創 造 力、和 學 校 同 事 互 動 關 係 差、經 常 請 假、時 常 抱

怨 、 想 離 職 等 。  

 

綜 合 上 述 ， 得 知 工 作 倦 怠 的 產 生 大 致 上 會 從 生 理 上 、

心 理 上、個 人 認 知、以 及 個 人 行 為 態 度 表 現 出 來，Iwanicki & 

Schwab（ 1981） 指 出 職 業 倦 怠 不 是 有 無 的 問 題 ， 而 在 於 程 度

上 的 多 寡 。 因 此 當 教 師 感 受 到 較 多 的 工 作 倦 怠 時 ， 不 僅 對 本

身 的 身 心 健 康 有 負 面 影 響 ， 更 會 降 低 教 學 品 質 影 響 學 生 的 學

習 成 效 。  

 

五 、 教 師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相 關 研 究  

（ 一 ） 性 別 與 工 作 倦 怠  

有 關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與 性 別 的 關 係 分 別 呈 現 不 同 的 研 究 結

果 ， 部 分 研 究 指 出 女 性 教 師 的 倦 怠 程 度 高 於 男 性 （ Etzion & 

Pines， 1986； 范 熾 文 ， 民 82； 吳 宗 立 ， 民 82； 廖 光 榮 ， 民

90），尤 其 在「 情 緒 耗 竭 」和「 個 人 成 就 感 」層 面。依 據 Etzion 

& Pines（ 1986）觀 點，認 為 職 業 女 性 需 要 負 擔 家 庭 和 職 業 的

雙 重 工 作 ， 較 易 因 角 色 衝 突 而 生 困 擾 ， 也 因 無 法 兼 顧 工 作 的

品 質 和 家 人 親 密 的 關 係 而 產 生 內 疚 感 ， 故 較 易 感 到 專 業 倦 怠

（ 謝 祥 永 ， 民 90）。 部 分 研 究 則 認 為 男 性 教 師 的 工 作 倦 怠 較

高 ， Pines & Aronson（ 1981） 認 為 男 性 較 易 因 社 會 地 位 與 不

當 的 經 濟 報 酬 而 產 生 較 高 的 專 業 倦 怠。唐 文 儀（ 民 86）的 研

究 指 出 ， 男 性 教 師 在 缺 乏 人 性 上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教 師 。 不 過 林

勝 結 （ 民 80）、 呂 秀 華 （ 民 86） 的 研 究 顯 示 ， 性 別 在 職 業 倦

怠 程 度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由 上 述 研 究 可 見 ， 性 別 與 工 作 倦 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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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關 係 並 無 ㄧ 致 的 結 論 。  

 

（ 二 ） 年 齡 和 教 學 年 資 與 工 作 倦 怠  

有 關 教 師 年 齡 與 教 學 年 資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研 究 均 顯

示 ， 年 輕 或 年 資 較 淺 的 教 師 感 受 較 高 的 工 作 倦 怠 （ 陳 榮 茂 ，

民 90； 廖 光 榮 ， 民 90； 唐 文 儀 ， 民 86； 呂 秀 華 ， 民 86； 范

熾 文，民 82；黃 三 吉，民 80；郭 生 玉，民 76）。Capel（ 1989）

研 究 指 出 ， 教 學 年 資 是 專 業 倦 怠 強 度 的 最 佳 預 測 變 項 。 黃 三

吉 （ 民 80） 的 研 究 顯 示 任 教 五年 以 下 的 教 師 在 「 情 緒 耗 竭 」

上 的 工 作 倦 怠 程 度 高 於 任 教 二 十 六 年 以 上 的 教 師 ， 而 任 教 五

年 以 內 的 教 師 在 「 個 人 成 就 感 」 上 的 感 受 低 於 十 六 至 二 十 年

及 二 十 六 年 以 上 組 ， 而 任 教 六 至 十 年 的 教 師 也 比 任 教 二 十 六

年 以 上 的 教 師 低 ， 顯 示 年 資 較 久 者 有 較 高 的 個 人 成 就 感 ， 而

年 資 淺 者 情 緒 耗 竭 較 高 ， 個 人 成 就 感 較 低 。 至 於 職 業 倦 怠 的

關 鍵 期，Cherniss（ 1980b）強 調 助 人 工 作 者 職 業 生 涯 的 第 一

年 最 易 產 生 職 業 倦 怠 ， 以 後 隨 年 資 增 加 、 工 作 經 驗 累 積 其 職

業 倦 怠 的 危 險 性 也 漸 低（ 引 自 姚 秀 瑛，民 88）。根 據 劉 淑 惠

（ 民 76） 的 研 究 亦 指 出 ， 年 資 二 至 六 年 的 專 業 倦 怠 程 度 最

高，十 二 年 以 上 最 低。；不 過 Birmingham（ 1984）研 究 發 現

在「 情 緒 耗 竭 」倦 怠 程 度 最 高 的 年 齡 層 是 三 十 五 至 四 十 四 歲。

Farber（ 1984）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， 三 十 四 至 四 十 四 歲 是 產 生 專

業 倦 怠 的 危 機 年 齡 ， 因 為 這 時 期 的 教 師 正 面 臨 職 業 的 定 位

點 ， 對 他 們 而 言 改 行 嫌 太 晚 ， 退 休 又 嫌 太 早 ， 且 又 面 臨 職 業

價 值 和 經 濟 問 題 的 困 擾 ， 因 此 在 專 業 倦 怠 上 感 受 較 強 烈 （ 引

自 謝 祥 永 ， 民 90）。 由 此 可 見 ， 大 部 分 的 研 究 皆 顯 示 教 學 年

資 較 淺 的 教 師 亦 容 易 感 到 工 作 倦 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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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婚 姻 狀 況 與 工 作 倦 怠  

婚 姻 狀 況 與 工 作 倦 怠 部 分 研 究 指 出，未 婚 教 師 所 感 受 的 倦

怠 程 度 較 高 （ 陳 榮 茂 ， 民 90； 廖 光 榮 ， 民 90）。 范 熾 文 （ 民

82）研 究 發 現 已 婚 有 小 孩 及 未 婚 的 教師 在「 情 緒 耗 竭 」、「 無

人 情 味 」上 得 分 較 高，在「 個 人 成 就 感 」上 較 低。依 據 Maslach

（ 1981） 指 出 ， 家 庭 中 的 夫 妻 及 小 孩 似 乎 能 幫 助 個 人 抵 擋 工

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， 因 此 已 婚 工 作 者 是 最 少 感 受 到 工 作 倦 怠

感，最 嚴 重 的 則 是 單 身 的 工 作 者。此 外 黃 三 吉（ 民 80）的 研

究 亦 發 現 已 婚 教 師 比 未 婚 教 師 有 較 高 的 個 人 成 就 感 。 由 此 可

見 ， 婚 姻 狀 況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研 究 並 無 一 致 的 結 論 。  

 

（ 四 ） 教 育 程 度 與 工 作 倦 怠  

大 多 數 研 究 結 果 顯 示，教 育 程 度 會 影 響 工 作 倦 怠 程 度。根

據 Maslach & Jackson（ 1981） 的 研 究 指 出 ， 在 「 情 緒 耗 竭 」

和「 個 人 成 就 感 」兩 方 面 以 大 學 和 研 究 所 以 上 學 歷 較 為 嚴 重，

不 過 在 「 非 人 性 化 」 方 面 則 是 大 學 以 下 較 嚴 重 。 范 熾 文 （ 民

82）的 研 究 發 現，師 大、師 院 畢 業 的 國 中 教 師 在「 情 緒 耗 竭 」

高 於 研 究 所 畢 業 的 教 師；不 過 在「 個 人 成 就 感 」，研 究 所 畢 業

的 教 師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學 歷 的 教 師。陳 信 正（ 民 79）針 對 高 中

職 教 師 研 究 也 指 出 ， 專 科 學 歷 的 教 師 較 易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。 至

於 林 勝 結 （ 民 80）、 濮 世 緯 （ 民 86） 的 研 究 則 顯 示 不 同 學 歷

的 教 師 在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（ 五 ） 學 校 職 務 與 工 作 倦 怠  

有 關 學 校 職 務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關 係，許 多 研 究 並 無 ㄧ 致 的 結

論。陳 信 正（ 民 79）研 究 發 現，未 擔 任 行 政 工 作 的 教 師 較 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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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生 工 作 倦 怠，和 王 俊 民（ 民 79）研 究 顯 示，國 中 的 專 任 教

師 和 導 師 比 兼 行 政 工 作 的 教 師 缺 乏 個 人 成 就 感 的 結 論 相 似 。

而 濮 世 緯 （ 民 86） 也 指 出 國 小 科 任 教 師 有 較 嚴 重 的 職 業 倦

怠 。 不 過 部 份 研 究 卻 顯 示 ， 教 師 職 業 倦 怠 不 因 職 務 不 同 而 有

所 差 異 （ 林 勝 結 ， 民 80； 黃 三 吉 ， 民 80）。  

 

 

第五節 教師工作壓力、因應方與工作倦怠 

之相關研究 

 

一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有 關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的 研 究 發 現，不 同 工 作 壓 力

感 受 的 教 師 其 使 用 的 因 應 方 式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程 一 民 （ 民 85） 針 對 國 小 教師 的 研 究 發 現 ， 在 「 問 題 解

決 」 因 應 方 式 上 ， 工 作 壓 力 低 分 組 的 教 師 顯 著 高 於 中 分 組 ；

在 「 暫 時 擱 置 」 及 「 逃 避 」 因 應 方 式 上 ， 工 作 壓 力 高 分 組 的

教 師 顯 著 高 於 中 分 組 。  

 蔡 純 姿 （ 民 87） 針 對 國 小 教師 覺 知 教 育 改 革 的 工 作 壓 力

研 究 發 現，壓 力 低 分 組 的 教 師 在「 問 題 解 決 」、「 尋 求 改 變 」、

「 避 免 逃 避 」、及「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」的 使 用 頻 率 高 於 中、高 分

組 。  

曾 吉 雄 （ 民 89） 針 對 國 小 教師 的 研 究 顯 示 ， 壓 力 低 分 組

的 教 師 在「 問 題 解 決 」、「 尋 求 改 變 」的 使 用 頻 率 高 於 高 分 組 ，

其 結 果 和 蔡 純 姿 的 研 究 相 同 。  

另 外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的 相 關 研 究，部 分 結 果 呈 顯 著 負

相 關（ 謝 琇 玲 ， 民 79； 蔡 純 姿 ， 民 87； 曾 吉 雄 ， 民 89），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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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也 有 結 果 顯 示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呈 正 相 關 （ 林 秀 靜 ， 民

87； 黃 義 良 ， 民 88）。  

林 秀 靜 （ 民 87） 針 對 國 中 資優 班 教 師 的 研 究 發 現 ， 工 作

壓 力 各 層 面 與 「 屈 服 問 題 」 及 「 逃 避 問 題 」 具 有 正 相 關 ， 而

工 作 壓 力 中 的 「 專 業 知 能 」 層 面 與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因 應 方 式 則

是 負 相 關 。  

 蔡 孟 珍 （ 民 89） 針 對 參 與 試辦 九 年 一 貫 國 小 教 師 的 工 作

壓 力 研 究 發 現，「 時 間 支 配 」的 壓 力 層 面 與 使 用「 邏 輯 分 析 」、

「 尋 求 支 持 」 因 應 方 式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； 在 「 人 際 溝 通 」 的 壓

力 層 面 與 使 用 「 邏 輯 分 析 」、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因 應 方 式 有 顯 著 負

相 關；而 在「 專 業 知 能 」的 壓 力 層 面 則 與 使 用「 邏 輯 分 析 」、

「 尋 求 支 持 」、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及 「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」 有 顯 著 負 相

關 ， 不 過 在 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與 「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」 並 未 達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 

二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國 內 有 關 教 師 方 面 的 研 究 均 指 出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有

正 相 關 （ 郭 生 玉 ， 民 78； 施 淑 芬 ， 民 79； 廖 光 榮 ， 民 90），

即 工 作 壓 力 知 覺 程 度 愈 高 ， 則 其 所 感 受 的 工 作 倦 怠 也 會 愈

高，反 之 亦 然。陳 榮 茂（ 民 90）針 對 國 小 教 師 研 究 發 現， 工

作 壓 力 知 覺 程 度 與 工 作 倦 怠 感 具 有 典 型 相 關 ， 且 工 作 壓 力 知

覺 程 度 各 層 面 對 工 作 倦 怠 總 變 異 量 之 解 釋 量 達 45.80%。周 立

勳（ 民 75）也 指 出 工 作 壓 力 往 往 是 造 成 職 業 倦 怠 的 主 要 因 素。 

 

三 、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與 因 應 方 式 之 相 關 研 究  

 有 關 教 師 這 方 面 的 實 徵 研 究實 為 少 數，因 此 就 國 外 學 者 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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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 結 論 作 一 說 明。Wheeler（ 1982）比 較 一 般 教 師 和 特 殊 教 育

教 師 的 工 作 倦 怠 感 與 因 應 方 式 ， 結 果 發 現 兩 類 的 教 師 在 工 作

倦 怠 程 度 與 因 應 方 式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而 教 師 們 最 常 使 用 的 因

應 方 式 為：（ 1）內 化 壓 力（ internalizing stress）、（ 2）將

壓 力 與 倦 怠 告 訴 其 他 的 人、（ 3）改 變 情 境 去 從 事 其 他 的 活 動。 

 Barrial（ 1984） 的 研 究 指 出 ， 有 職 業 倦 怠 的 教 師 是 因

為 沒 有 使 用 因 應 壓 力 的 方 式 ； 反 之 ， 職 業 倦 怠 較 低 的 教 師 擁

有 個 人 因 應 壓 力 的 方 式 ， 除 了 設 定 個 人 工 作 目 標 外 ， 也 有 同

事 支 持 系 統 並 參 與 校 外 的 活 動 。 Dean（ 1988） 的 研 究 顯 示 ，

低 職 業 倦 怠 的 中 學 教 師 認 為 直 接 面 對 問 題 、 善 用 社 會 支 持 、

合 理 （ rationalization） 及 理智 （ intellectualization）

都 是 處 理 壓 力 的 有 效 方 法。此 外，Richard & Kireshok（ 1989）

針 對 美 國 大 學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職 業 倦 怠 的 研 究 發

現 ， 工 作 壓 力 與 職 業 倦 怠 有 正 相 關 ， 和 因 應 方 式 呈 負 相 關 ，

而 因 應 方 式 與 職 業 倦 怠 亦 呈 負 相 關 。  

 

 綜 合 以 上 相 關 研 究，可 以 發現 教 師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 式

與 工 作 倦 怠 彼 此 間 有 相 關 性 存 在 。 就 三 者 互 動 的 關 係 來 說 ，

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倦 怠 兩 者 間 是 呈 正 相 關 ， 就 是 說 工 作 壓 力 往

往 是 造 成 工 作 倦 怠 的 重 要 因 素 ， 因 此 當 個 體 遇 到 壓 力 情 境

時 ， 如 何 將 壓 力 化 為 助 力 則 有 賴 於 因 應 方 式 的 使 用 ， 部 分 研

究 均 發 現 運 用 有 效 的 因 應 方 式 來 將 壓 力 化 為 助 力 ， 將 可 以 減

低 工 作 倦 怠 的 產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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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研究方法 

 

 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探 討 國 小 舞 蹈班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

式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現 況 與 關 係 。 所 採 用 的 是 研 究 方 法 包 括 文 獻

分 析 法 、 問 卷 調 查 法 ， 主 要 以 問 卷 的 調 查 方 式 進 行 量 化 的 資

料 收 集 ， 並 將 所 得 的 資 料 予 以 處 理 和 分 析 。 本 章 內 容 共 分 為

五 節 ， 包 括 研 究 架 構 、 研 究 對 象 、 研 究 流 程 、 研 究 工 具 、 資

料 處 理 等 項 目 做 一 說 明 。  

 

第一節 研究架構 

 

本 研 究 架 構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及 理 論 基 礎 和 相 關 研 究 文 獻，對

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進 行 調

查 ，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的 結 果 得 知 ， 影 響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的 變 項 有

背 景 變 項 工 作 壓 力 和 因 應 方 式 ， 而 各 變 項 間 也 會 相 互 的 影

響 。 其 關 係 如 下 列 ：  

 

1.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教 師 會 知覺 到 不 同 的 工 作 壓 力 而 產 生 不 同

程 度 的 工 作 倦 怠 。  

2.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教 師 會 知覺 到 不 同 的 工 作 壓 力 而 使 用 不 同

的 因 應 方 式 。  

3.在 面 對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倦怠 時 ， 因 應 方 式 除 了 會 影 響 工 作

倦 怠 的 程 度 ， 亦 會 對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倦 怠 之 間 的 關 係 產 生 調

節 的 作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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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合 上 述 變 項 間 的 關 係，本 研 究 架 構 以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為 自

變 項 ，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為 依 變 項 ， 來 探 討 彼

此 間 的 關 係 。 如 圖 3-1-1所 示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  圖 3-1-1本 研 究 架 構 圖  

 

因 應 方 式  

問 題 解 決  

尋 求 支 持  

情 緒 調 適  

屈 服 逃 避  

背 景 變 項  

性 別  

年 齡  

學 歷  

星 座  

血 型  

學 校 區 域  

教 學 年 資  

婚 姻 狀 況  

學 校 職 務  

工 作 壓 力 知 覺

工 作 負 荷  

學 生 學 習  

編 舞 方 面  

工 作 倦 怠  

工 作 無 力 感

工 作 成 就 感

工 作 疏 離 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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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研究對象 

 

本 研 究 以 台 灣 地 區 國 民 小 學 九 十 ㄧ 學 年 度 服 務 於 舞 蹈 班

的 舞 蹈 教 師 為 對 象 進 行 普 查 ， 包 括 專 任 教 師 、 代 理 代 課 教 師

及 兼 任 之 舞 蹈 教 師 。 首 先 自 八 十 七 學 年 度 國 民 中 小 學 舞 蹈 班

評 鑑 報 告 書 中 得 知 十 七 所 國 小 舞 蹈 班 名 單 ， 為 確 認 各 校 教 師

人 數 和 提 高 問 卷 回 收 率 ， 研 究 者 先 以 電 話 聯 絡 並 尋 求 負 責 老

師 協 助 問 卷 發 放 與 回 收 ， 以 提 高 調 查 結 果 的 完 整 性 。 本 研 究

於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日 共 寄 發 出 72份 正 式 問 卷，並 於 問 卷 寄 發

兩 週 後 ， 針 對 未 回 函 之 學 校 進 行 第 ㄧ 次 電 話 催 收 ， 之 後 每 隔

一 週 再 電 話 催 收 ， 共 計 三 次 ， 務 求 提 高 問 卷 回 收 率 。 本 研 究

總 回 收 問 卷 數 為 60 份，回 收 率 為 83%，經 剔 除 資 料 填 答 不 完

全 和 不 適 宜 ， 合 計 有 效 問 卷 為 60 份 ， 可 用 率 為 100%。 茲 將

本 研 究 問 卷 發 放 與 回 收 情 形 列 表 統 計 ， 如 表 3-2-1所 示 。  

 

表 3-2-1正 式 問 卷 寄 發 與 回 收 情 形  

縣 市 別  學 校 名 稱  發 放 問

卷 數  

回 收 問

卷 數  

回 收 率 可 用 數  可 用

率  

基 隆 市  仁 愛 國 小  3 3 100% 3 100% 

永 樂 國 小  4 4 100% 4 100% 台 北 市  

東 門 國 小  5 3 75% 3 100% 

埔 墘 國 小  4 3 75% 3 100% 台 北 縣  

新 埔 國 小  3 3 100% 3 100% 

南 門 國 小  4 3 75% 3 100% 桃 園 縣  

復 旦 國 小  3 3 100% 3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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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市 別  學 校 名 稱  發 放 問

卷 數  

回 收 問

卷 數  

回 收 率 可 用 數  可 用

率  

新 竹 市  民 富 國 小  4 4 100% 4 100% 

建 功 國 小  4 4 100% 4 100% 苗 栗 縣  

僑 善 國 小  3 2 67% 2 100% 

台 中 市  篤 行 國 小  6 5 83% 5 100% 

彰 化 縣  平 和 國 小  3 3 100% 3 100% 

嘉 義 市  崇 文 國 小  6 5 83% 5 100% 

台 南 縣  復 興 國 小  4 4 100% 4 100% 

台 南 市  進 學 國 小  3 3 100% 3 100% 

高 雄 市  中 正 國 小  10 6 60% 6 100% 

宜 蘭 縣  公 正 國 小  3 2 67% 2 100% 

總 計  72 60 83.3% 60 100% 

 

 

第三節 研究流程 

 

本 研 究 流 程 共 可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： 構 思 階 段      規 劃

階 段      執 行 階 段。一、構 思 階 段 包 括 興 趣 主 題、閱 讀 相 關

文 獻 、 確 定 研 究 方 向 。 二 、 規 劃 階 段 包 括 相 關 文 獻 收 集 、 擬

定 研 究 設 計 、 問 卷 編 製 。 三 、 執 行 階 段 包 括 問 卷 實 施 、 資 料

處 理 、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。 其 流 程 的 詳 細 內 容 如 圖 3-3-1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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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思  

階  探 討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段  擬 定 研 究 目 的  

 擬 定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 

 擬 定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規  確 定 研 究 對 象  

劃  擬 定 研 究 架 構  

階  擬 定 研 究 流 程 時 間 表  

段  確 定 研 究 方 法  

  編 製 預 試 問 卷  

 內 容 效 度  

 修 改 問 卷 （ 信 效 度 ）  

 確 認 正 式 問 卷  

 發 出 問 卷  

執  回 收 問 卷  

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 料 整 理  

 階  描 述 性 統 計  

段  典 型 相 關  

 因 素 項 目 分 析  

 t考 驗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

 薛 費 事 後 比 較   

 逐 步 多 元 回 歸 分 析  

圖 3-3-1 本 研 究 流 程 圖  

興 趣 主 題  閱 讀 相 關 文 獻

確 立 研 究 方 向

相 關 文 獻 收 集

撰 寫 研 究 設 計

問 卷 編 製

問 卷 實 施

資 料 分 析 處 理

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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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研究工具 

 

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為 主 要 研 究 工 具 ， 為 達 研 究 目 的

分 別 參 考 相 關 問 卷 內 容（ 施 淑 芬，民 79；程 ㄧ 民，民 85；呂

秀 華 ， 民 86； 王 瑞 安 ， 民 87； 林 秀 靜 ， 民 87； 陳 聖 芳 ， 民

88； 李 明 宗 ， 民 89； 張 郁 芬 ， 民 90； 蔡 孟 珍 ； 民 89） 來 編

製 研 究 工 具 「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狀 況 調 查 問 卷 」。  

 

本 研 究 的 預 試 問 卷 效 度 考 驗 採 內 容 效 度 （ content 

validity） 處 理 。 預 試 問 卷 編 製 完 成 後 ， 先 徵 求 指 導 教 授 同

意 ， 再 將 問 卷 和 專 家 效 度 審 查 結 果 評 估 表 以 傳 真 或 郵 寄 方 式

送 出，煩 請 專 家 學 者 對 本 問 卷 整 體 的 架 構 與 設 計、用 字 遣 詞、

計 分 與 填 答 方 式 、 題 目 涵 蓋 面 與 比 例 等 進 行 修 改 ， 並 對 問 卷

整 體 做 評 估 與 建 議 ， 最 後 再 徵 詢 指 導 教 授 意 見 ， 修 正 或 增 、

刪 問 卷 內 容 以 提 高 問 卷 內 容 效 度 。 其 內 容 分 為 四 部 分 ， 第 一

部 份 為 基 本 資 料 ； 第 二 部 分 為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；

第 三 部 分 為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量 表 ； 第 四 部 份 為 國

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量 表 ， 用 以 瞭 解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

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情 況 ， 並 分 析 探 討 各 項 因 素 間 之

關 係 。 茲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：  

 

ㄧ 、 基 本 資 料  

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個 人 基 本 資 料，包 括 性 別、年 齡、婚 姻 狀 況、

任 教 舞 蹈 班 服 務 年 資 、 服 務 區 域 、 學 校 職 務 、 學 歷 、 血 型 、

星 座 等 九 個 項 目 。（ 一 ）性 別 ： 男 、 女 。（ 二 ）年 齡 ： 30 歲 以

下、30-40 歲、41-50 歲、51 歲 以 上。（ 三 ）婚 姻 狀 況：未 婚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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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 婚 無 子 女、已 婚 有 子 女、離 婚。（ 四 ）任 教 舞 蹈 班 服 務 年 資：

1-2 年 、 3-5 年 、 6-9 年 、 10 年 以 上 。（ 五 ） 服 務 區 域 ： 北 部

地 區、中 部 地 區、南 部 地 區。（ 六 ）學 校 職 務：專 任 教 師 兼 行

政 職 務、專 任 教 師 未 兼 行 政 職 務、代 理 代 課 教 師、兼 任 教 師 。

（ 七 ） 學 歷 ： 碩 士 、 學 士 、 專 科 。（ 八 ） 血 型 ： A 型 、 B 型 、

AB 型 、 O 型 。（ 九 ）星 座 ：水 瓶 、雙 魚 、白 羊 、金 牛 、雙 子 、

巨 蟹 、 獅 子 、 處 女 、 天 秤 、 天 蠍 、 射 手 、 魔 羯 。  

 

二 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 

 

（ 一 ） 問 卷 編 製 過 程 與 內 容  

 本 量 表 主 要 是 參 考 施 淑 芬 （ 民 79）、 林 秀 靜 （ 民 87）、 陳

聖 芳 （ 民 88）、 張 郁 芬 （ 民 90） 等 有 關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修

改 編 擬 而 成 ， 將 工 作 壓 力 分 為 工 作 負 荷 、 教 學 方 面 、 及 編 舞

方 面 三 個 因 素 合 計 27 題 。  

 

（ 二 ） 問 卷 填 答 與 計 分 方 式  

 本 問 卷 採 用 李 克 特 Likert五 分 量 尺 來 填 答 計 分 ， 受 試 者

依 個 人 實 際 情 形 與 感 受 由 量 尺 上 的 五 個 選 項 ：「 非 常 符 合 」、

「 符 合 」、「 尚 可 」、「 不 符 合 」、「 非 常 不 符 合 」，圈 選 最 適 當 的

一 個 答 案 。  

計 分 方 式 則 依 五 個 選 項：「 非 常 符 合 」、「 符 合 」、「 尚 可 」、

「 不 符 合 」、「 非 常 不 符 合 」， 分 別 給 予 5 分 、 4 分 、 3 分 、 2

分 、 1 分 ， 負 向 題 目 則 反 向 計 分 ， 分 數 愈 高 表 示 該 層 面 的 壓

力 的 愈 大，本 量 表 的 設 計 有 五 題 負 向 題 (13 題、20 題、21 題、

23 題 、 27 題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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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預 試 問 卷 施 測  

 預 試 量 表 印 製 完 成 後，選 取 十 八 所 國 中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為

預 試 樣 本 ， 預 試 問 卷 於 九 十 一 年 元 月 發 放 ， 於 二 月 底 回 收 完

成 ， 共 計 發 出 70 份 預 試 問 卷 ， 回 收 55 份 ， 回 收 率 為 79%，

剔 除 回 收 問 卷 資 料 填 答 不 完 全 及 不 適 宜，合 計 有 效 問 卷 為 51

份 ， 可 用 率 為 92%， 預 試 樣 本 分 配 如 表3-4-1。  

 

表 3-4-1預 試 樣 本 分 配 ㄧ 覽 表  

縣 市 別  學 校 名 稱  發 放 問 卷 數  回 收 問 卷 數  可 用 數  

基 隆 市  建 德 國 中  4 4 3 

雙 園 國 中  5 3 3 台 北 市  

北 安 國 中  5 4 4 

江 翠 國 中  5 5 4 台 北 縣  

新 埔 國 中  3 3 3 

東 興 國 中  5 4 4 桃 園 縣  

中 興 國 中  4 2 2 

新 竹 市  育 賢 國 中  4 4 3 

台 中 市  光 明 國 中  4 2 2 

台 中 縣  東 勢 國 中  2 2 2 

彰 化 縣  彰 安 國 中  4 4 3 

嘉 義 市  嘉 義 國 中  5 3 3 

台 南 縣  永 仁 國 中  2 2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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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市 別  學 校 名 稱  發 放 問 卷 數  回 收 問 卷 數  可 用 數  

台 南 市  中 山 國 中  3 3 3 

高 雄 縣  忠 孝 國 中  3 3 3 

高 雄 市  苓 雅 國 中  5 4 4 

屏 東 縣  明 正 國 中  3 3 3 

宜 蘭 縣  羅 東 國 中  4 0 0 

總 計  70 55 51 

 

（ 五 ） 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及 信 效 度  

 

1、 項 目 分 析(item analysis) 

 本 量 表 採 用 內 部 ㄧ 致 效 標 分 析 法 (criterion of internal 

consistency)進 行 項 目 分 析 。 預 試 樣 本 回 收 後 ， 將 量 表 總 分

選 取 高 分 組 （ 得 分 前 27%的 受試 者 ） 和 低 分 組 （ 得 分 後 27%

的 受 試 者 ） 進 行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， 分 別 求 出 每 ㄧ 題 之 決 斷 值

(critical ratio； 簡 稱 CR)， 並 選 取 CR 值 達 顯 著 （ p<.05）

做 為 該 題 鑑 別 度 之 依 據 （ 張 紹 勳 、 林 秀 娟 ， 民 89）。 在 國 小

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預 試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， 發 現 、 18、 19、

20、 21、 24 題 其 CR 值 未 達 顯 著 應 予 以 刪 題 。 其 各 題 項 決 斷

值 如 表 3-4-2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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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-2工 作 壓 力 預 試 題 目 決 斷 值  

題  

號  

量 表 內 容  決 斷 值 （ CR）

1 工 作 繁 雜 ， 經 常 要 帶 回 家 做  4.830* 

2 學 校 活 動 經 常 需 要 用 到 自 己 課 堂 外 時 間  5.277* 

3 學 校 舞 展 需 要 負 責 演 出 策 劃 的 工 作  2.835* 

4 學 生 課 堂 上 的 表 現 無 法 達 到 我 的 要 求 常 令

我 感 到 沮 喪  

4.898* 

5 學 生 程 度 參 差 不 齊 ， 使 我 感 到 教 學 困 難  4.955* 

6 學 校 舞 蹈 教 師 彼 此 在 編 舞 上 缺 乏 意 見 交 流  3.897* 

7 舞 蹈 編 排 過 程 中 需 要 許 多 構 思 時 間  4.575* 

8 需 扮 演 多 重 角 色 如 教 學 、 行 政 、 編 舞 ， 而

時 間 不 夠 用  

4.574* 

9 經 常 負 責 學 校 的 舞 蹈 活 動  2.510* 

10 我 感 到 工 作 負 荷 太 重  6.044* 

11 對 於 上 課 態 度 不 積 極 的 學 生 ， 我 感 到 束 手

無 策  

5.277* 

12 缺 乏 和 學 生 之 間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3.432* 

13 很 喜 歡 從 事 編 舞 工 作  4.152* 

14 擔 心 創 作 的 作 品 不 受 到 肯 定  3.379* 

15 在 編 舞 創 作 上 感 到 挫 折  5.431* 

16 需 花 許 多 課 後 時 間 來 準 備 上 課 教 材  3.797* 

17 學 校 工 作 分 配 不 均 ， 經 常 比 其 他 老 師 多 付

出 時 間 和 精 力  

3.062* 

18 在 工 作 表 現 上 盡 量 要 求 完 美  -.173(刪 題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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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號  

量 表 內 容  決 斷 值 （ CR）

19 舞 蹈 教 學 是 具 有 挑 戰 性 的 工 作  1.756（ 刪 題 ）

20 舞 蹈 教 學 可 以 發 揮 自 己 的 專 長  -.217（ 刪 題 ）

21 編 舞 作 品 能 引 起 學 生 的 興 趣  1.099（ 刪 題 ）

22 編 舞 是 具 有 壓 力 的 工 作  8.158* 

23 我 認 為 我 的 工 作 很 輕 鬆  6.168* 

24 每 年 都 要 發 表 舞 蹈 作 品  -.443（ 刪 題 ）

25 課 堂 上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普 遍 低 落  3.209* 

26 無 法 於 教 學 中 適 當 發 揮 自 己 的 才 能  4.364* 

27 對 發 表 的 舞 蹈 作 品 感 到 滿 意  2.898* 

N=51  *p<.05 

2、 建 構 效 度  

 本 研 究 採 用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（exploratory factor 

analysis； EFA） 做 為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量表 之 建 構 效

度 ， 為 驗 證 原 量 表 的 因 素 架 構 ， 將 因 素 個 數 值 設 為 3， 以 考

驗 經 過 項 目 分 析 後 剩 下 22 題 是 否 如 原 先 預 定 分 別 落 入 三 個

因 素 中 ， 因 素 分 析 是 以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抽 取 因 素 (principal 

component analysis)， 採 用 最 大 變 異 法 （ varimax） 進 行 正

交 轉 軸 ，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且 因 素 負荷 量 大 於 0.4 以 上 ， 作 為

本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之 考 驗。經 上 述 分 析 後 共 得 22 題，根 據 內 容

的 共 同 特 性 加 以 命 名，分 別 為「 工 作 負 荷 」、「 教 學 方 面 」、「 編

舞 方 面 」， 其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0.704%。 其 中 「 工 作 負 荷 」

有 7 題、「 教 學 方 面 」有 7 題、「 編 舞 方 面 」有 8 題，如 表 3-4-3

所 示 。 問 卷 題 目 與 因 素 分 類 如 表 3-4-4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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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-3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問 卷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 

因 素  預 試 / 正 式

題 號  

因 素 負

荷 量  

特 徵

值  

解 釋 變

異 量  

累 積 變

異 量  

工 作  

負 荷  

9/9 

8/8 

2/2 

3/3 

10/10 

17/17 

1/1 

.824 

.809 

.808 

.798 

.772 

.618 

.420 

4.332 19.692% 19.692% 

教 學  

方 面  

  5/5 

  11/11 

  26/21 

  25/20 

  4/4 

  12/12 

  6/6 

.807 

.770 

.651 

.630 

.620 

.538 

.464 

3.522 16.008% 35.700% 

編 舞  

方 面  

  22/18 

  15/15 

  23/19 

  13/13 

  7/7 

  27/22 

  16/16 

  14/14 

.769 

.703 

.655 

.574 

.572 

.546 

.530 

.436 

3.301 15.004% 50.70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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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-4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問 卷 因 素 分 類 與 題 目 一 覽 表  

因 素  

名 稱  

問 卷 題 號 題 目  

9.經 常 負 責 學 校 的 舞 蹈 活 動  

3.學 校 舞 展 需 要 負 責 演 出 策 劃 的 工 作  

2.學 校 活 動 經 常 需 要 用 到 自 己 課 堂 外 時 間  

8.需 扮 演 多 重 角 色 如 教 學 、 行 政 、 編 舞 ， 而 時 間 不 夠 用  

10.我 感 到 工 作 負 荷 太 重  

17.學 校 工 作 分 配 不 均 ， 經 常 比 其 他 老 師 多 付 出 時 間 和 精 力  

工 作  

負 荷  

1.工 作 繁 雜 ， 經 常 要 帶 回 家 做  

5.學 生 程 度 參 差 不 齊 ， 使 我 感 到 教 學 困 難  

11.對 於 上 課 態 度 不 積 極 的 學 生 我 感 到 束 手 無 策  

21.無 法 於 教 學 中 適 當 發 揮 自 己 的 才 能  

20.課 堂 上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普 遍 低 落  

4.學 生 課 堂 上 的 表 現 無 法 達 到 我 的 要 求 常 令 我 感 到 沮 喪  

12.缺 乏 和 學 生 之 間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

教 學  

方 面  

6.學 校 舞 蹈 教 師 彼 此 在 教 學 上 缺 乏 意 見 交 流  

18.編 舞 是 具 有 壓 力 的 工 作  

15.在 編 舞 創 作 上 感 到 挫 折  

19.我 認 為 我 的 工 作 很 輕 鬆  

13.很 喜 歡 從 事 編 舞 工 作  

7.舞 蹈 編 排 過 程 中 需 要 許 多 構 思 時 間  

22.對 發 表 的 舞 蹈 作 品 感 到 滿 意  

16.需 花 許 多 課 後 時 間 來 準 備 上 課 教 材  

編 舞  

方 面  

14.擔 心 創 作 的 作 品 不 受 到 肯 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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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信 度 分 析  

 在 量 表 各 層 面 與 總 量 表 的 信 度 考 驗 上 ， Cronbach 所 創 的

α 係 數 值 分 析 法 是 常 用 的 內 部 ㄧ 致 性 分 析 法 。 根 據 學 者

DeVellis（ 1991）所 提 出 的 觀 點，α 係 數 值如 果 在 .60 至 .65

之 間 最 好 不 要；α 係 數 值 介 於 .65 致 .70 之 間 為 可 接 受 值；α

係 數 值 介 於 .70 至 .80 之 間是 相 當 好 ； 而 α 係 數 值 介 於 .80

至 .90 之 間 是 非 常 好 。 因 此 本 研 究 的 信 度 考 驗 是 採 用

Cronbach α 係 數 值 來 對 同 一 構 面 下 的 題 項 進 行內 部 ㄧ 致 性

分 析 ， 衡 量 所 測 驗 的 內 容 是 否 符 合 信 度 檢 驗 要 求 。 本 量 表 經

信 度 考 驗 後 得 知 總 量 表 的 Cronbachα 係 數 為 .7793， 而 各 分

量 表 的 α 係 數 為 .8774、.7930、.7560，由 此 顯 示 本 量 表 的 信

度 堪 稱 良 好 ， 如 表 3-4-5所 示 。  

 

 

表 3-4-5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問 卷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 

分 量 表  題 號  分 量 表

α 係 數  

總 量 表

α 係 數  

工 作 負 荷 9、 8、 2、 3、 10、 17、 1 .8774 

教 學 方 面 5、 11、 21、 20、 4、 12、 6 .7930 

編 舞 方 面 18、 15、 19、 13、 7、 22、

16、 14 

.7560 

 

.77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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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量 表  

（ 一 ） 問 卷 編 製 過 程 與 內 容  

 本 量 表 主 要 是 參 考 施 淑 芬 （ 民 79）、 程 ㄧ 民 （ 民 85）、 林

秀 靜（ 民 87）、蔡 孟 珍（ 民 89）、等 有 關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量

表 修 改 編 擬 而 成，將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分 為 問 題 解 決、尋 求 支 持、

情 緒 調 適 、 屈 服 逃 避 四 個 因 素 合 計 21 題 。  

（ 二 ） 問 卷 填 答 與 計 分 方 式  

 本 問 卷 採 用 李 克 特 Likert五 分 量 尺 來 填 答 計 分 ， 受 試 者

依 個 人 實 際 遇 到 壓 力 情 境 使 用 的 頻 率 ， 由 量 尺 上 的 五 個 選

項：「 一 直 使 用 」、「 經 常 使 用 」、「 偶 爾 使 用 」、「 很 少 使 用 」、「 從

未 使 用 」， 圈 選 最 適 當 的 一 個 答 案 。  

計 分 方 式 則 依 五 個 選 項 ：「 一 直 使 用 」、「 經 常 使 用 」、「 偶

爾 使 用 」、「 很 少 使 用 」、「 從 未 使 用 」， 分 別 給 予 4 分 、 3 分 、

2 分、1 分、0 分，得 分 愈 高 代 表 所 使 用 的 頻 率 愈 高；得 分 愈

低 代 表 所 使 用 的 頻 率 愈 低 。  

（ 三 ）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及 信 效 度  

1、 項 目 分 析(item analysis) 

 本 量 表 採 用 內 部 ㄧ 致 效 標 分 析 法 (criterion of internal 

consistency)進 行 項 目 分 析 。 預 試 樣 本 回 收 後 ， 將 量 表 總 分

選 取 高 分 組 （ 得 分 前 27%的 受試 者 ） 和 低 分 組 （ 得 分 後 27%

的 受 試 者 ） 進 行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， 分 別 求 出 每 ㄧ 題 之 決 斷 值

(critical ratio； 簡 稱 CR)， 並 選 取 CR 值 達 顯 著 （ p<.05）

做 為 該 題 鑑 別 度 之 依 據 （ 張 紹 勳 、 林 秀 娟 ， 民 89）。 在 國 小

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預 試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， 發 現 8、 20

題 CR 值 未 達 顯 著 應 予 以 刪 題 。 其各 題 項 決 斷 值 如 表 3-4-6

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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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-6工 作 壓 力 因 應 預 試 題 目 決 斷 值  

題 號  量 表 內 容  決 斷 值（ CR）

1 將 壓 力 視 為 一 種 自 我 能 力 的 挑 戰  2.724* 

2 會 使 用 過 去 類 似 的 經 驗 來 處 理 問 題  3.329* 

3 會 把 工 作 上 的 問 題 告 訴 家 人 或 朋 友  3.754* 

4 遇 到 問 題 會 尋 求 別 人 的 協 助  6.681* 

5 回 家 後 會 把 工 作 暫 擺 在 一 邊  4.632* 

6 會 撥 一 些 時 間 做 自 己 喜 歡 的 事 情  4.463* 

7 過 一 天 算 一 天 ， 船 到 橋 頭 自 然 直  3.358* 

8 無 能 為 力 改 變 只 能 默 默 接 受  1.779 刪 題  

9 找 出 問 題 發 生 的 癥 結 所 在  4.051* 

10 詳 細 計 畫 以 面 對 工 作 問 題  4.294* 

11 按 優 先 順 序 安 排 時 間 表 並 執 行  5.314* 

12 向 他 人 訴 說 自 己 內 心 的 感 受  6.017* 

13 會 參 與 學 校 成 長 團 體  5.584* 

14 利 用 逛 街 讓 自 己 心 情 放 鬆  2.707* 

15 會 定 期 運 動 以 舒 緩 緊 張 情 緒  4.599* 

16 使 用 放 鬆 的 方 法 如 冥 想、呼 吸 來 緩 和 壓 力  3.801* 

17 冷 靜 地 處 理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 3.581* 

18 請 假 暫 時 離 開 工 作 環 境  5.325* 

19 任 憑 事 情 自 由 發 展  3.057* 

20 承 認 自 己 無 法 解 決 不 再 嘗 試  1.010 刪 題  

21 試 著 忽 視 問 題 的 存 在  3.010* 

N=51  *p<.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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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建 構 效 度  

 本 研 究 採 用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（exploratory factor 

analysis；EFA）做 為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量 表 之 建 構

效 度 ， 為 驗 證 原 量 表 的 因 素 架 構 ， 將 因 素 個 數 值 設 為 4， 以

考 驗 經 過 項 目 分 析 後 剩 下 19 題 是 否 如 原 先 預 定 分 別 落 入 四

個 因 素 中 ， 因 素 分 析 是 以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抽 取 因 素 (principal 

component analysis)， 採 用 最 大 變 異 法 （ varimax） 進 行 正

交 轉 軸 ，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且 因 素 負荷 量 大 於 0.4 以 上 ， 作 為

本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之 考 驗。經 上 述 分 析 後 共 得 19 題，根 據 內 容

的 共 同 特 性 加 以 命 名，分 別 為「 問 題 解 決 」、「 屈 服 逃 避 」、「 尋

求 支 持 」、「 情 緒 調 適 」，其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5.352%。其 中

「 問 題 解 決 」 有 6 題 、「 屈 服 逃 避 」 有 5 題 、「 尋 求 支 持 」 有

4 題、「 情 緒 調 適 」有 4 題，如 表3-4-7 所 示。問 卷 題 目 與 因

素 分 類 如 表 3-4-8所 示 。  

 

 

表 3-4-7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問 卷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 

因 素  預 試 / 正

式 題 號  

因 素 負

荷 量  

特 徵

值  

解 釋 變

異 量  

累 積 變

異 量  

問 題 解 決  17/16 

10/9 

1/1 

9/8 

11/10 

2/2 

.766 

.717 

.666 

.653 

.449 

.403 

3.222 16.955 16.9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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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素  預 試 / 正

式 題 號  

因 素 負

荷 量  

特 徵

值  

解 釋 變

異 量  

累 積 變

異 量  

屈 服 逃 避    19/18 

  21/19 

  7/7 

  5/5 

  18/17 

.754 

.698 

.619 

.605 

.525 

2.829 14.888 31.844 

尋 求 支 持    4/4 

  3/3 

  13/12 

  12/11 

.745 

.723 

.694 

.654 

2.771 14.584 46.427 

情 緒 調 適    15/14 

  14/13 

  6/6 

  16/15 

.799 

.730 

.595 

.461 

1.696 8.924 55.352 

 

 

表 3-4-8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問 卷 因 素 分 類 與 題 目 一 覽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問 卷 題 號 題 目  

16.冷 靜 地 處 理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 

9.詳 細 計 畫 以 面 對 工 作 問 題  

1.將 壓 力 視 為 一 種 自 我 能 力 的 挑 戰  

8.找 出 問 題 發 生 的 癥 結 所 在  

10.按 優 先 順 序 安 排 時 間 表 並 執 行  

問 題 解 決  

2.會 使 用 過 去 類 似 的 經 驗 來 處 理 問 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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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素 名 稱  問 卷 題 號 題 目  

18.任 憑 事 情 自 由 發 展  

19.試 著 忽 視 問 題 的 存 在  

7.過 一 天 算 一 天 ， 船 到 橋 頭 自 然 直  

5.回 家 後 會 把 工 作 暫 擺 在 一 邊  

屈 服 逃 避  

17.請 假 暫 時 離 開 工 作 環 境  

4.遇 到 問 題 會 尋 求 別 人 的 協 助  

3.會 把 工 作 上 的 問 題 告 訴 家 人 或 朋 友  

12.會 參 與 學 校 成 長 團 體  

尋 求 支 持  

11.向 他 人 訴 說 自 己 內 心 的 感 受  

14.會 定 期 運 動 以 舒 緩 緊 張 情 緒  

13.利 用 逛 街 讓 自 己 心 情 放 鬆  

6.會 撥 一 些 時 間 做 自 己 喜 歡 的 事 情  

情 緒 調 適  

15.使 用 放 鬆 的 方 法 如 冥 想 、 呼 吸 來 緩 和 壓 力  

 

3、 信 度 考 驗  

 本 量 表 的 信 度 採 用 內 部 ㄧ 致性 來 加 以 考 驗，經 信 度 分 析 後

得 知 總 量 表 的 Cronbachα 係 數 為 .7217， 而 各 分 量 表 的 α 係

數 為 .7483、.7364、.6847、6769，由 此 顯 示 本 量 表 的 信 度 堪

稱 良 好 ， 如 表 3-4-9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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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4-9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問 卷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 

分 量 表  題 號  分 量 表

α 係 數  

總 量 表

α 係 數  

問 題 解 決  16、 9、 1、 8、 10、 2 .7483 

屈 服 逃 避  18、 19、 7、 5、 17 .7364 

尋 求 支 持  4、 3、 12、 11 .6847 

情 緒 調 適  14、 13、 6、 15 .6769 

 

.7217 

 

 

四 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量 表  

（ 一 ） 問 卷 編 製 過 程 與 內 容  

 本 量 表 主 要 是 參 考 施 淑 芬 （ 民 79）、 呂 秀 華 （ 民 86）、 王

瑞 安 （ 民 87）、 姚 秀 瑛 （ 民 88） 等 有 關 工 作 倦 怠 量 表 修 改 編

擬 而 成 ， 將 工 作 倦 怠 分 為 工 作 無 力 感 、 工 作 成 就 感 、 工 作 疏

離 感 三 個 因 素 合 計 22 題 。  

（ 二 ） 問 卷 填 答 與 計 分 方 式  

 本 問 卷 採 用 李 克 特 Likert五 分 量 尺 來 填 答 計 分 ， 受 試 者

依 個 人 在 工 作 時 產 生 的 工 作 感 受 頻 率 ， 由 量 尺 上 的 五 個 選

項：「 每 天 都 是 」、「 一 星 期 2-3 次 」、「 一 個 月 2-3 次 」、「 一 年

數 次 」、「 從 來 沒 有 」， 圈 選 最 適 當 的 一 個 答 案 。  

計 分 方 式 則 依 五 個 選 項：「 每 天 都 是 」、「 一 星 期 2-3 次 」、

「 一 個 月 2-3 次 」、「 一 年 數 次 」、「 從 來 沒 有 」， 分 別 給 予 5

分、4 分、3 分、2 分、1 分，得 分 愈 高 代 表 工 作 倦 怠 感 愈 高 ；

得 分 愈 低 代 表 工 作 倦 怠 感 愈 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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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及 信 效 度  

1、 項 目 分 析(item analysis) 

 本 量 表 採 用 內 部 ㄧ 致 效 標 分 析 法 (criterion of internal 

consistency)進 行 項 目 分 析 。 預 試 樣 本 回 收 後 ， 將 量 表 總 分

選 取 高 分 組 （ 得 分 前 27%的 受試 者 ） 和 低 分 組 （ 得 分 後 27%

的 受 試 者 ） 進 行 獨 立 樣 本 t考 驗 ， 分 別 求 出 每 ㄧ 題 之 決 斷 值

(critical ratio； 簡 稱 CR)， 並 選 取 CR 值 達 顯 著 （ p<.05）

做 為 該 題 鑑 別 度 之 依 據 （ 張 紹 勳 、 林 秀 娟 ， 民 89）。 在 經 過

項 目 分 析 後，發 現 第 7 題 CR 值 未 達 顯 著 應 予 以 刪 題。其 各 題

項 決 斷 值 如 表 3-4-10所 示 。  

 

 

表 3-4-10  工 作 倦 怠 預 試 題 目 決 斷 值 ㄧ 覽 表  

題

號  

量 表 內 容  決 斷 值

（ CR）  

1 下 班 後 覺 得 筋 疲 力 盡  5.571* 

2 早 上 起 床 想 到 又 要 面 對 工 作 就 覺 得 無 精 打 采  15.152* 

3 目 前 的 工 作 讓 我 覺 得 有 挫 折 感  10.673* 

4 常 感 到 悶 悶 不 樂 情 緒 低 落  11.147* 

5 可 以 從 教 學 中 獲 得 成 就 感  5.105* 

6 擔 心 自 己 在 工 作 表 現 上 沒 有 突 破  5.711* 

7 在 教 學 時 感 到 精 力 充 沛  1.938 刪 題

8 無 法 從 工 作 中 得 到 成 就 感  8.895* 

9 擔 心 工 作 會 使 自 己 逐 漸 失 去 教 學 熱 忱  10.008* 

10 對 教 學 工 作 感 到 疲 倦  14.075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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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號  

量 表 內 容  決 斷 值

（ CR）  

11 在 工 作 上 感 到 力 不 從 心 的 感 覺  9.383* 

12 肯 定 自 己 在 工 作 上 的 表 現  5.107* 

13 能 妥 善 處 理 學 生 的 問 題  3.885* 

14 對 於 自 己 創 作 的 舞 蹈 作 品 感 到 滿 意  3.207* 

15 面 對 許 多 學 生 的 教 學 工 作 讓 我 感 到 有 壓 力  6.462* 

16 希 望 有 假 期 可 以 休 息  5.944* 

17 若 有 機 會 想 要 更 換 工 作 環 境  10.696* 

18 能 營 造 愉 快 輕 鬆 的 學 習 氣 氛  5.244* 

19 在 教 學 中 能 給 予 學 生 正 面 積 極 的 影 響  4.725* 

20 樂 於 學 習 工 作 上 的 新 知  3.724* 

21 自 從 擔 任 教 職 變 得 較 冷 淡  6.556* 

22 對 學 生 的 問 題 感 到 煩 躁  9.789 

N=51  *p<.05 

 

2、 建 構 效 度  

 本 研 究 採 用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（exploratory factor 

analysis； EFA） 做 為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量表 之 建 構 效

度 ， 為 驗 證 原 量 表 的 因 素 架 構 ， 將 因 素 個 數 值 設 為 3， 以 考

驗 經 過 項 目 分 析 後 剩 下 21 題 是 否 如 原 先 預 定 分 別 落 入 三 個

因 素 中 ， 因 素 分 析 是 以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抽 取 因 素 (principal 

component analysis)， 採 用 最 大 變 異 法 （ varimax） 進 行 正

交 轉 軸 ，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且 因 素 負荷 量 大 於 0.4 以 上 ， 作 為

本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之 考 驗。經 上 述 分 析 後 共 得 21 題，不 過 因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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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題 的 題 意 與 該 因 素 的 意 義相 去 較 遠 予 以 刪 除 ， 因 此 根 據 內

容 的 共 同 特 性 加 以 命 名 ， 分 別 為 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、「 工 作 成 就

感 」、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，其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1.061%。其 中「 工

作 無 力 感 」 有 9 題 、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 有 7 題 、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

有 4 題，如 表 3-4-11 所 示。問 卷 題 目 與 因 素 分 類 如 表 3-4-12

所 示 。  

表 3-4-11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問 卷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 

因 素  預 試 /正 式

題 號  

因 素 負

荷 量  

特 徵

值  

解 釋 變

異 量  

累 積 變

異 量  

工 作  

無 力 感  

3/2 

8/6 

11/9 

9/7 

10/8 

4/3 

2/1 

6/5 

15/13 

.893 

.780 

.774 

.772 

.769 

.741 

.731 

.561 

.456 

5.647 26.891 26.891 

工 作  

成 就 感  

19/17 

20/18 

13/11 

18/16 

5/4 

12/10 

14/12 

.832 

.813 

.740 

.733 

.618 

.531 

.518 

3.589 17.089 43.9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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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素  預 試 /正 式

題 號  

因 素 負

荷 量  

特 徵

值  

解 釋 變

異 量  

累 積 變

異 量  

工 作  

疏 離 感  

16/14 

22/20 

17/15 

21/19 

.812 

.746 

.730 

.719 

3.587 17.081 61.061 

 

表 3-4-12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問 卷 因 素 分 類 與 題 目 一 覽 表  

因 素 名 稱  問 卷 題 號 題 目  

2.目 前 的 工 作 讓 我 覺 得 有 挫 折 感  

6.無 法 從 工 作 中 得 到 成 就 感  

9.在 工 作 上 感 到 力 不 從 心 的 感 覺  

7.擔 心 工 作 會 使 自 己 逐 漸 失 去 教 學 熱 忱  

8.對 教 學 工 作 感 到 疲 倦  

3.常 感 到 悶 悶 不 樂 情 緒 低 落  

1.早 上 起 床 想 到 又 要 面 對 工 作 就 覺 得 無 精 打 采  

5.擔 心 自 己 在 工 作 表 現 上 沒 有 突 破  

工 作 無 力

感  

13.面 對 許 多 學 生 的 教 學 工 作 讓 我 感 到 有 壓 力  

17.在 教 學 中 能 給 予 學 生 正 面 積 極 的 影 響  

18.樂 於 學 習 工 作 上 的 新 知  

11.能 妥 善 處 理 學 生 的 問 題  

16.能 營 造 愉 快 輕 鬆 的 學 習 氣 氛  

4.可 以 從 教 學 中 獲 得 成 就 感  

10.肯 定 自 己 在 工 作 上 的 表 現  

工 作 成 就

感  

12.對 於 自 己 創 作 的 舞 蹈 作 品 感 到 滿 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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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素 名 稱  問 卷 題 號 題 目  

14.希 望 有 假 期 可 以 休 息  

20.對 學 生 的 問 題 感 到 煩 躁  

15.若 有 機 會 想 要 更 換 工 作 環 境  

工 作 疏 離

感  

19.自 從 擔 任 教 職 變 得 較 冷 淡  

 

 

3、 信 度 考 驗  

 本 量 表 的 信 度 採 用 內 部 ㄧ 致性 來 加 以 考 驗，經 信 度 分 析 後

得 知 總 量 表 的 Cronbachα 係 數 為 .9015， 而 各 分 量 表 的 α 係

數 為 .9159、.8106、.8694，由 此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，

如 表 3-4-13所 示 。  

 

表 3-4-13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問 卷 信 度 分 析 摘 要 表  

分 量 表  題 號  分 量 表 α

係 數  

總 量 表 α

係 數  

工 作 無

力 感  

2、6、9、7、8、3、1、

5、 13 

.9159 

工 作 成

就 感  

17、 18、 11、 16、 4、

10、 12 

.8106 

工 作 疏

離 感  

14、 20、 15、 19 .8694 

 

.90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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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資料處理 

 

 正 式 問 卷 回 收 後 將 有 效 問 卷 資 料 輸 入 電 腦 ， 以SPSS fOR 

Window8.0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來 進 行 分 析 處 理 ， 依 據 本 研 究 的

問 題 假 設 ， 使 用 不 同 的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來 考 驗 ， 瞭 解 是 否 達

到 .05 的 顯 著 水 準 。 本 研 究 使 用 的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說 明 如 下 ：  

 

一 、 描 述 統 計 （ descriptive statistic）  

（ 一 ） 次 數 分 配 與 百 分 比 ： 描 述 樣 本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人 口 統

計 特 性 。  

（ 二 ）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： 用 來 瞭 解 樣 本 在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

式 、 及 職 業 倦 怠 的 現 況 。  

二 、 推 論 統 計  

（ 一 ）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（ t-test）：以 背 景 變 項 中 的 性 別 為 自

變 項 ， 考 驗 樣 本 在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、 及 職 業 倦 怠 是 否 有

差 異 。  

（ 二 ）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： 以 背 景 變 項 中

的 年 齡 、 婚 姻 狀 況 、 任 教 舞 蹈 班 服 務 年 資 、 服 務 區 域 、 學 校

職 務 、 學 歷 、 血 型 、 星 座 為 自 變 項 ， 考 驗 樣 本 在 工 作 壓 力 、

因 應 方 式 、 及 職 業 倦 怠 是 否 有 差 異 。 若 達 顯 著 差 異 再 以 薛 費

法 （ Scheff’ e  Method）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（ 三 ）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（ Pearson product-moment 

correlation）： 探 討 樣 本 在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

是 否 有 顯 著 相 關 。  

（ 四 ）逐 步 多 元 回 歸（ Stepwise）：分 析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 式

對 工 作 倦 怠 的 預 測 能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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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資 料 分 析 架 構 圖  

 

 B 

 

 C 

   A 

 B D C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

 B  

  

圖 3-5-1  本 研 究 資 料 分 析 架 構 圖  

 

1.圖 示 上 A 以 次 數 分 配 、 百 分 比 來 描 述 樣 本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

人 口 統 計 。  

2.圖 示 上 B 以 t 考 驗 （ t-test）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（ Anova） 分

析 來 探 討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若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則 進 一 步 以

薛 費 法 （ Scheff’ e Method）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3. 圖 示 上 C 以 典 型 相 關 （Pearson’ s Product-moment 

Correlation） 來 探 討 兩 者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。  

4.圖 示 上 D 以 逐 步 多 元 回 歸 （ Stepwise） 來 分 析 工 作 壓 力 知

覺 、 因 應 方 式 對 工 作 倦 怠 的 預 測 力 。  

 

背 景 變 項  

工 作 壓 力  

因 應 方 式

工 作 倦 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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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 結果與討論 

 

本 章 主 要 依 據 研 究 設 計 與 實 施，就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

所 做 的 「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狀 況 調 查 問 卷 」 填 答 結 果 資 料 進 行 統

計 分 析 並 討 論 之 ，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。 茲 將 本 章 分 成 七 節 來 加

以 分 析 說 明，第 一 節  國 小 舞 蹈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；

第 二 節 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

怠 之 現 況 分 析；第 三 節 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之 差 異

分 析 ； 第 四 節  個 人 背 景 變項 與 工 作 壓 力 方 式 使 用 之 差 異 分

析；第 五 節 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之 差 異 分 析；第 六

節  不 同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之 舞 蹈 教 師其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之 差 異 分

析；第 七 節 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 式 與 工

作 倦 怠 的 相 關 分 析 ； 第 八 節 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

力 、 因 應 方 式 對 工 作 倦 怠 之 預 測 力 分 析 。  

 

 

第一節 國小舞蹈班之舞蹈教師基本資料分析 

 

 本 研 究 樣 本 舞 蹈 教 師 人 數 72 人，樣 本 有 效 問 卷 為 60 份 ，

其 背 景 資 料 分 析 包 括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婚 姻 狀 況 、 教 學 年 資 、 服

務 地 區 、 學 校 職 務 、 學 歷 、 血 型 、 星 座 等 九 項 ， 如 表 4-1-1

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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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-1舞 蹈 教 師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表  

變 項  項 目  人 數  百 分 比  

性 別  1.男  

2.女  

4 

56 

6.7% 

93.3% 

年 齡  1.30歲 以 下  

2.31-40 歲  

3.41-50 歲  

4.51歲 以 上  

20 

35 

4 

1 

33.3% 

58.3% 

6.7% 

1.7% 

婚 姻 狀 況  1.未 婚  

2.已 婚 無 子 女  

3.已 婚 有 子 女  

4.離 婚  

31 

5 

24 

0 

51.7% 

8.3% 

50.0% 

0% 

服 務 年 資  

 

1.1-2 年  

2.3-5 年  

3.6-9 年  

4.10年 以 上  

14 

11 

17 

18 

23.3% 

18.3% 

28.3% 

30.0% 

服 務 地 區  1.北 部 地 區  

2.中 部 地 區  

3.南 部 地 區  

28 

14 

18 

46.7% 

23.3% 

30.0% 

學 校 職 務  1.專 任 教 師 兼 行 政  

2.專 任 教 師 未 兼 行 政  

3.代 理 代 課 教 師  

4.兼 任 教 師  

6 

22 

17 

15 

10.0% 

36.7% 

28.3% 

25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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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項  項 目  人 數  百 分 比  

學 歷  1.碩 士  

2.學 士  

3.專 科  

6 

52 

2 

10.0% 

86.7% 

3.3% 

血 型  1.A 型  

2.B 型  

3.AB 型  

4.O 型  

14 

11 

5 

30 

23.3% 

18.3% 

8.3% 

50.0% 

星 座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N=60 

1.水 瓶 座  

2.雙 魚 座  

3.白 羊 座  

4.金 牛 座  

5.雙 子 座  

6.巨 蟹 座  

7.獅 子 座  

8.處 女 座  

9.天 秤 座  

10.天 蠍 座  

11.射 手 座  

12.魔 羯 座  

4 

4 

2 

6 

3 

6 

7 

9 

4 

6 

7 

2 

6.7% 

6.7% 

3.3% 

10.0% 

5.0% 

10.0% 

11.7% 

15.0% 

5.6% 

10.0% 

13.0% 

3.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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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：  

（ 一 ） 性 別 方 面 ：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性 別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女 性 教

師 56 人，佔 93.3%；男 性 教 師 4 人，佔 6.7%，由 此 可 知 舞 蹈

教 師 大 都 由 女 性 來 擔 任 ， 其 男 女 教 師 比 例 差 距 過 大 的 原 因 可

能 和 戴 貝 玲 （ 民 88）、 曾 照 薰 （ 民 88）、 廖 幼 芽 （ 民 72） 認

為 受 到 中 國 傳 統 觀 念 影 響 ， 大 部 分 的 父 母 都 不 願 意 男 生 投 身

舞 蹈 領 域 ， 認 為 舞 蹈 是 屬 於 較 女 性 化 的 運 動 ， 而 視 舞 蹈 為 畏

途 ， 因 此 從 事 舞 蹈 教 學 的 男 性 就 極 為 少 數 。  

（ 二 ） 年 齡 方 面 ：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年 齡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31-40

歲 有 35 人，佔 58.3%； 30 歲 以 下 有 20 人，佔 33.3%； 41-50

歲 有 4 人，佔 6.7%；51 歲 以 上 有 1 人，佔 1.7%。由 此 顯 示 ，

任 教 國 小 舞 蹈 斑 的 舞 蹈 教 師 年 齡 以 31-40歲 佔 大 多 數 ， 雖 和

戴 貝 玲（ 民 88）發 現 國 小 舞蹈 斑 的 舞 蹈 教 師 年 齡 大 都 分 佈 在

26-30歲 不 同 ， 不 過 經 過 四 年 的 時 間 ， 這 結 果 顯 示 國 小 舞 蹈

教 師 的 變 動 性 不 大 。  

（ 三 ） 婚 姻 狀 況 ：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婚 姻 狀 況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未

婚 有 31 人，佔 51.7%；已 婚 有 子 女 有 24 人，佔 40.0%；已 婚

無 子 女 有 5 人，佔 8.3%；離 婚 有 0 人，佔 0%。由 此 顯 示，舞

蹈 教 師 半 數 以 上 仍 是 未 婚，可 能 原 因 除 了 教 師 年 齡 大 約 在 30

歲 左 右 外 ， 還 受 到 現 在 社 會 適 婚 年 齡 延 後 的 影 響 。  

（ 四 ） 教 學 年 資 ：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教 學 年 資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教

學 6-9 年 有 17 人 ， 佔 28.3%； 教 學 10年 以 上 有 18 人 ， 佔

30.0%；教 學 1-2 年 有 14 人，佔 23.3%；教 學 3-5 年 有 11 人，

佔 18.3%。 由 此 顯 示 ， 六 成 以 上 的 舞 蹈 教 師 都 有 六 年 以 上 的

教 學 年 資，這 和 戴 貝 玲（ 民 88）發 現 舞 蹈 教 師 教 學 年 資 大 多

在 三 年 以 下 的 結 果 不 符，其 原 因 可 能 是 88 年 台 北 市 立 師 範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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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舉 辦 學 士 後 國 小 舞 蹈 師 資 回 流 班 ， 使 部 分 兼 課 教 師 和 代 理

代 課 教 師 得 以 取 得 正 式 教 師 資 格 ， 繼 續 在 學 校 服 務 。  

（ 五 ） 服 務 地 區 ：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服 務 地 區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北

部 地 區 有 28 人，佔 46.7%；南 部 地 區 有 18 人，佔 30.0%，中

部 地 區 有 14 人，佔 23.3%。由 此 顯 示，舞 蹈 教 師 人 數 以 北 部

居 多 ， 這 和 國 小 舞 蹈 斑 設 置 的 地 區 和 學 生 人 數 有 關 ， 簡 美 姿

（ 民 91）也 提 到 舞 蹈 班 設 置 的 地 區 是 以 北 部 為 重，其 次 為 南

部 ， 最 後 才 是 中 部 地 區 。  

（ 六 ） 學 校 職 務 ：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學 校 職 務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專

任 教 師 未 兼 行 政 職 務 有 22 人，佔 36.7%；代 理 代 課 教 師 有 17

人 ， 佔 28.3%； 兼 任 教 師 有 15 人 ， 佔25.0%， 專 任 教 師 兼 行

政 職 務 有 6 人 ， 佔10.0%。 由 此 顯 示 ， 舞 蹈 教 師 以 專 任 未 兼

行 政 職 務 佔 多 數。這 結 果 和 張 麗 珠（ 民 85）、林 正 隆（ 民 88）、

戴 貝 玲（ 民 88）等 研 究 發 現「 舞 蹈 班 合 格 教 師 嚴 重 缺 乏，代

課 和 兼 課 教 師 情 形 特 別 多 」 不 盡 相 同 ，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教 育 部

委 託 台 北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於 八 十 九 年 辦 理 「 學 士 後 特 殊 教 育 中

等 學 校、國 民 小 學 資 賦 優 異（ 舞 蹈 類 ）師 資 回 流 進 修 班 」，使

部 分 兼 課 教 師 和 代 理 代 課 教 師 得 以 取 得 正 式 教 師 資 格 ， 繼 續

在 學 校 服 務 。  

（ 七 ） 學 歷 ：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學 歷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學 士 有 52

人，佔 86.7%；碩 士 有 6 人，佔 10.0%；專 科 有 2 人，佔 3.3%。

由 此 得 知 ， 近 九 成 的 舞 蹈 教 師 學 歷 為 學 士 學 位 。 這 結 果 和 戴

貝 玲（ 民 88）研 究 比 較 發 現，專 科 畢 業 的 教 師 由 十 二 人 減 少

到 二 人 ， 碩 士 畢 業 人 數 也 增 加 ， 顯 示 舞 蹈 教 師 這 幾 年 都 不 斷

的 自 我 進 修 。  

（ 八 ）血 型：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血 型 的 分 佈 情 形，O 型 有 30 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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佔 50.0%； A 型 有 14 人，佔 23.3%；B 型 有 11 人，佔 18.3%； 

AB 型 有 5 人，佔 8.3%。由 此 顯 示，舞 蹈 教 師 的 血 型 以 O 型 佔

多 數 。 一 般 而 言 血 型 O 型 在 人 口 比 率 中 佔 人 數 最 多 ， 其 特 徵

為 熱 情 、 活 潑 大 方 、 率 真 、 對 自 己 充 滿 信 心 ， 不 過 卻 有 點 固

執 。  

（ 九 ） 星 座 ：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在 星 座 的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處 女 座 9

人 為 最 多 ， 分 別 佔 15%； 其 次 為 魔 羯 座 、 獅 子 座 各 7 人 ， 分

別 佔 11.7%；金 牛 座、巨 蟹 座、天 蠍 座 各 6 人，分 別 佔 10.0%；

水 瓶 座、雙 魚 座、天 秤 座 各 4 人，分 別 佔 6.7%；雙 子 座 3 人

佔 5.0%；最 後 是 白 羊 座、魔 羯 座 各 2 人，分 別 佔 3.3%。由 此

顯 示，舞 蹈 教 師 的 星 座 以 處 女 座 佔 多 數，這 結 果 與 簡 美 姿（ 民

91） 針 對 國 中 舞 蹈 班 學 生 所 研 究 的 結 果 相 同 。  

 

 

 

 

第二節 國小舞蹈班之舞蹈教師工作壓力、因應

方式與工作倦怠之現況分析 

 

壹 、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現 況 分 析  

 本 研 究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調 查 問 卷 採 五 點 量 表 ， 以 1

至 5 分 來 表 示 舞 蹈 教 師 的 壓力 程 度 ， 分 數 愈 高 表 示 所 感 受 的

壓 力 程 度 愈 大 。 其 舞 蹈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構 面 及 各 題 項 答 題

的 反 應 情 形 ， 如 表 4-2-1 及 表 4-2-2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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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-1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現 況 分 析  

因 素 構 面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題 數  題 平 均 數  等 級  

工 作 負 荷  24.02 5.18 7 3.43 1 

教 學 方 面  18.17 4.18 7 2.59 3 

編 舞 方 面  26.85 4.75 8 3.35 2 

總 量 表  69.04 9.00 22 3.13 N=60 

 

 

表 4-2-2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題 項 反 應 的  

優 先 順 序  

順

序  

題

號  

工 作 壓 力 內 容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

1 7 舞 蹈 編 排 過 程 中 需 要 許 多 構 思 時 間  4.370 0.708

2 18 編 舞 是 具 有 壓 力 的 工 作  4.037 0.931

3 3 學 校 舞 展 需 要 負 責 演 出 策 劃 的 工 作  3.963 1.115

4 19 我 認 為 我 的 工 作 很 輕 鬆  3.926 0.949

5 2 學 校 活 動 經 常 需 要 用 到 自 己 課 堂 外 時 間  3.685 1.095

6 8 需 扮 演 多 重 角 色 如 教 學、行 政、編 舞 而 時 間

不 夠 用  

3.556 1.093

7 9 經 常 負 責 學 校 的 舞 蹈 活 動  3.519 1.094

8 16 需 花 許 多 課 後 時 間 來 準 備 上 課 教 材  3.444 0.965

9 14 擔 心 創 作 的 作 品 不 受 到 肯 定  3.296 1.039

10 5 學 生 程 度 參 差 不 齊 使 我 感 到 教 學 困 難  3.259 1.049

11 10 我 感 到 工 作 負 荷 太 重  3.222 0.9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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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

序  

題

號  

工 作 壓 力 內 容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

12 4 學 生 課 堂 上 的 表 現 無 法 達 到 我 的 要 求 常 令

我 感 到 沮 喪  

3.204 1.122

13 1 工 作 繁 雜 經 常 要 帶 回 家 做  3.093 0.708

14 17 學 校 工 作 分 配 不 均 經 常 比 其 他 老 師 多 付 出

時 間 和 精 力  

2.981 1.107

15 15 在 編 舞 創 作 上 感 到 挫 折  2.778 0.883

16 6 學 校 舞 蹈 教 師 彼 此 在 編 舞 上 缺 乏 意 見 交 流  2.685 1.113

17 11 對 於 上 課 態 度 不 積 極 的 學 生 感 到 束 手 無 策  2.574 1.143

18 22 對 發 表 的 舞 蹈 作 品 感 到 滿 意  2.519 0.637

19 13 很 喜 歡 從 事 編 舞 工 作  2.482 0.863

20 21 無 法 於 工 作 中 適 當 發 揮 自 己 的 才 能  2.204 0.833

21 12 缺 乏 和 學 生 之 間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2.130 1.010

22 20 課 堂 上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普 遍 低 落  2.111 0.883

 

一 、 結 果 分 析 ：  

（ 一 ） 本 研 究 教 師 的 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」 平 均 數 為 3.13，

此 數 值 在 五 點 量 表 的 計 分 介 於 「 符 合 」 與 「 很 符 合 」 之 間 ，

顯 示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在 中 等 程 度 以 上 ， 並 據 此

回 答 待 答 問 題 一 。  

（ 二 ）就 各 壓 力 層 面 來 說，各 層 面 題 平 均 數 介 於 2.27 至 3.83

之 間，以「 工 作 負 荷 」（ M=3.43）的 壓 力 程 度 最 高，其 次 為「 編

舞 方 面 」（ M=3.35），最 後 是「 教 學 方 面 」（ M=2.59）的 壓 力 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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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程 度 最 低 。  

（ 三 ） 就 壓 力 題 項 來 說 ， 前 十 題 的 平 均 數 介 於 4.37 至 3.26

之 間 ， 以 「 舞 蹈 編 排 中 需 要 許 多 構 思 時 間 」（ M=4.370）、「 編

舞 是 具 有 壓 力 的 工 作 」（ M=4.037） 為 壓 力 感 受 程 度 最 高 ， 該

兩 題 歸 類 為 「 編 舞 方 面 」 的 壓 力 因 素 。  

二 、 結 果 討 論  

（ 一 ）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國 小 舞 蹈 班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在

中 等 程 度 以 上，此 與 蔡 孟 珍（ 民 89）、林 水 木（ 民 89）、李 勝

彰（ 民 91）的 研 究 結 果 相 似，但 和 林 秀 靜（ 民 87）、Karvery

（ 1988） 研 究 發 現 資 優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偏 向 輕 微 程 度 不

符。其 原 因 可 能 來 自 於 許 幼 靜（ 民 90）的 研 究 發 現，舞 蹈 教

師 多 數 認 為 舞 蹈 班 的 教 學 比 普 通 班 辛 苦 ， 且 因 時 常 有 額 外 的

校 外 表 演 、 校 內 活 動 和 舞 蹈 比 賽 ， 因 此 除 了 正 常 的 舞 蹈 教 學

負 擔 外 ， 其 承 受 的 工 作 壓 力 也 教 一 般 教 師 高 。  

（ 二 ）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層 面 上 ， 以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的 壓 力 感 受 程

度 最 高，其 次 為「 編 舞 方 面 」，最 後 在「 教 學 方 面 」的 壓 力 感

受 程 度 最 低。此 結 果 與 林 秀 靜（ 民 87）的 研 究 發 現「 工 作 負

荷 」 壓 力 最 大 相 同 ， 不 過 卻 和 詹 美 春 （ 民 91）、 蔡 孟 珍 （ 民

89）、 李 勝 彰 （ 民 91） 的 「 行 動 研 究 」、「 時 間 支 配 」、「 班 級

教 學 」 結 果 不 同 。 而 就 壓 力 題 項 來 說 ， 以 「 舞 蹈 編 排 中 需 要

許 多 構 思 時 間 」、「 編 舞 是 具 有 壓 力 的 工 作 」 為 壓 力 感 受 程 度

最 高 ， 推 究 其 原 因 可 能 因 舞 蹈 教 師 每 年 都 必 須 花 費 許 多 心 思

在 籌 備 舞 展 和 舞 蹈 比 賽 上 ， 且 每 年 的 舞 展 往 往 都 是 對 外 呈

現 ， 舞 蹈 創 作 除 了 展 現 教 師 的 創 意 外 ， 還 包 含 教 師 的 教 學 與

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果 ， 因 此 在 創 作 的 過 程 中 常 容 易 感 到 有 壓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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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現 況 分 析  

 本 研 究 之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方 式 調 查 問 卷 採 五 點 量 表，以

0 至 4 分 來 表 示 舞 蹈 教 師 採用 因 應 方 式 的 情 形 ， 分 數 愈 高 表

示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頻 率 愈 高 。 其 舞 蹈 教 師 在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各

構 面 及 各 題 項 答 題 的 反 應 情 形 由 表 4-2-3 及 4-2-4所 示 。  

 

 表 4-2-3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現 況 分 析   

因 素 構 面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題 數  題 平 均 數  等 級  

問 題 解 決  17.83 2.68 6 2.97 1 

屈 服 逃 避  7.09 2.86 5 1.42 4 

尋 求 支 持  10.54 2.67 4 2.63 2 

情 緒 調 適  9.83 2.54 4 2.46 3 

總 量 表  45.30 6.68 19 2.38 N=60 

 

表 4-2-4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在 使 用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的  

優 先 順 序  

優  先  

順  序  

題

號  

壓 力 因 應 策 略 內 容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

1 10 按 優 先 順 序 安 排 時 間 表 並 執 行  3.167 0.607

2 3 會 把 工 作 上 的 問 題 告 訴 家 人 或 朋 友  3.019 0.740

3 9 詳 細 計 畫 以 面 對 工 作 問 題  3.019 0.714

4 8 找 出 問 題 發 生 的 癥 結 所 在  2.963 0.672

5 16 冷 靜 地 處 理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 2.907 0.759

6 1 將 壓 力 視 為 一 種 自 我 能 力 的 挑 戰  2.907 0.7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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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 先  

順  序  

題

號  

壓 力 因 應 策 略 內 容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

7 2 會 使 用 過 去 類 似 的 經 驗 來 處 理 問 題  2.870 0.674

8 11 向 他 人 訴 說 自 己 內 心 的 感 受  2.815 0.779

9 4 遇 到 問 題 會 尋 求 別 人 的 協 助  2.815 0.754

10 6 會 撥 一 些 時 間 做 自 己 喜 歡 的 事 情  2.722 0.899

11 14 會 定 期 運 動 以 舒 緩 緊 張 情 緒  2.481 1.128

12 15 使 用 放 鬆 的 方 法 如 冥 想、呼 吸 來 緩 和 壓

力  

2.370 0.917

13 13 利 用 逛 街 讓 自 己 心 情 放 鬆  2.260 1.152

14 5 回 家 後 會 把 工 作 暫 擺 在 一 邊  2.222 0.862

15 12 會 參 與 學 校 成 長 團 體  1.889 1.298

16 7 過 一 天 算 一 天 ， 船 到 橋 頭 自 然 直  1.389 0.899

17 18 任 憑 事 情 自 由 發 展  1.134 0.908

18 17 請 假 暫 時 離 開 工 作 環 境  1.111 0.925

19 19 試 著 忽 視 問 題 的 存 在  1.056 0.811

 

一 、 結 果 分 析 ：  

（ 一 ）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」 的 使 用 頻 率 為 中 等 程 度

以 上 （ M=2.38）， 介 於 「 偶 爾 使 用 」 與 「 經 常 使 用 」 之 間 。  

（ 二 ）就 因 應 方 式 層 面 來 說，各 層 面 平 均 數 介 於 1.42 至 2.97

之 間，以「 問 題 解 決 」（ M=2.97）使 用 的 頻 率 最 高，其 次 為「 尋

求 支 持 」（ M=2.63）、「 情 緒 調 適 」（ M=2.46），最 後 是「 屈 服 逃

避 」（ M=1.42）的 使 用 頻 率 最 低，顯 示 舞 蹈 教 師 在 遇 到 壓 力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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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 採 用 的 因 應 方 式 以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的 頻 率 最 多 ， 據 此 回 答 待

答 問 題 二 。  

（ 三 ） 就 壓 力 因 應 題 項 來 說 ， 前 十 題 的 平 均 數 介 於 3.17 至

2.72 之 間，以「 按 優 先 順 序 安 排 時 間 表 並 執 行 」（ M=3.167）、

「 會 把 工 作 上 的 問 題 告 訴 家 人 或 朋 友 」（ M=3.109） 為 國 小 舞

蹈 教 師 最 常 使 用 的 因 應 方 式 。  

 

二 、 結 果 討 論  

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在 面 對 壓 力 情境 時，使 用 因 應 的 頻 率 介 於 偶

爾 使 用 與 經 常 使 用 之 間 ， 其 中 以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使 用 率 最 高 ，

其 次 為「 尋 求 支 持 」，最 少 使 用「 屈 服 逃 避 」來 因 應。此 結 果

與 林 秀 靜 （ 民 87）、 林 純 文 （ 民 85）、 程 ㄧ 民 （ 民 85） 的 研

究 結 果 相 同 ， 顯 示 舞 蹈 教 師 再 面 對 工 作 壓 力 時 ， 大 都 採 用 正

面 積 極 的 因 應 方 式 來 解 決 問 題 。  

 

 

參 、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現 況 分 析  

本 研 究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調 查 問 卷 採 五 點 量 表 ， 以 1

至 5 分 來 表 示 舞 蹈 教 師 工 作倦 怠 的 頻 率 ， 分 數 愈 高 表 示 產 生

倦 怠 感 的 頻 率 愈 高 。 其 舞 蹈 教 師 在 工 作 倦 怠 各 構 面 及 各 題 項

答 題 的 反 應 情 形 ， 如 表 4-2-5 及 表 4-2-6及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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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-5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現 況 分 析  

因 素 構 面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題 數  題 平 均 數  等 級  

工 作 無 力 感  21.54 6.96 9 2.39 1 

工 作 成 就 感  14.222 4.50 7 2.03 3 

工 作 疏 離 感  9.29 3.66 4 2.32 2 

總 量 表  44.94 11.82 20 2.24 N=60 

 

表 4-2-6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在 工 作 倦 怠 各 題 項 反 應 的  

優 先 順 序  

優 先  

順 序  

題

號  

工 作 倦 怠 內 容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

1 14 希 望 有 假 期 可 以 休 息  3.148 1.172

2 5 擔 心 自 己 在 工 作 表 現 上 沒 有 突 破  2.759 1.165

3 1 早 上 起 床 想 到 又 要 面 對 工 作 就 覺 得 無

精 打 采  

2.741 1.102

4 12 對 於 自 己 創 作 的 舞 蹈 作 品 感 到 滿 意  2.611 1.140

5 3 常 感 到 悶 悶 不 樂 情 緒 低 落  2.444 1.003

6 2 目 前 的 工 作 讓 我 覺 得 有 挫 折 感  2.407 0.942

7 13 面 對 許 多 學 生 的 教 學 工 作 讓 我 感 到 有

壓 力  

2.352 0.974

8 6 無 法 從 工 作 中 得 到 成 就 感  2.278 0.856

9 9 在 工 作 上 感 到 力 不 從 心 的 感 覺  2.241 0.799

10 10 肯 定 自 己 在 工 作 上 的 表 現  2.204 1.122

11 15 若 有 機 會 想 要 更 換 工 作 環 境  2.185 1.3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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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 先  

順 序  

題

號  

工 作 倦 怠 內 容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

12 8 對 教 學 工 作 感 到 疲 倦  2.167 0.986

13 4 可 以 從 教 學 中 獲 得 成 就 感  2.148 1.035

14 7 擔 心 工 作 會 使 自 己 逐 漸 失 去 教 學 熱 忱  2.148 0.940

15 11 能 妥 善 處 理 學 生 的 問 題  2.093 0.896

16 20 對 學 生 的 問 題 感 到 煩 躁  2.037 0.910

17 16 能 營 造 愉 快 輕 鬆 的 學 習 氣 氛  1.982 0.901

18 19 自 從 擔 任 教 職 變 得 較 冷 淡  1.815 1.047

19 18 樂 於 學 習 工 作 上 的 新 知  1.648 0.974

20 17 在 教 學 中 能 給 予 學 生 正 面 積 極 的 影 響  1.537 0.745

 

一 、 結 果 分 析 ：  

（ 一 ）本 研 究 教 師 的「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」平 均 數 為 2.24，屬 於

輕 微 程 度 ， 顯 示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平 均 ㄧ 年 有 數 次 工 作 倦 怠 感

受 ， 據 此 回 答 待 答 問 題 三 。  

（ 二 ）就 倦 怠 層 面 來 說，各 層 面 平 均 數 介 於 2.03~2.39 之 間，

以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（ M=2.39）的 倦 怠 程 度 最 高，其 次 為「 工 作

疏 離 感 」（ M=2.32），最 後 是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（ M=2.03）的 倦 怠

感 受 程 度 最 低 ， 顯 示 舞 蹈 教 師 大 都 能 從 工 作 中 獲 得 成 就 感 以

減 低 工 作 倦 怠 的 產 生 。  

（ 三 ） 就 倦 怠 題 項 來 說 ， 各 題 項 的 平 均 數 介 於 3.15 至 2.20

之 間 ， 以 「 希 望 有 假 期 可 以 休 息 」（ M=3.148）、「 擔 心 自 己 在

工 作 表 現 上 沒 有 突 破 」（ M=2.759） 為 倦 怠 感 受 程 度 最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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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結 果 討 論  

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平 均 ㄧ 年 有 數 次 工 作 倦 怠 感 受，屬 於 輕 微 程

度 。 其 中 以 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 的 倦 怠 程 度 最 高 ， 其 次 為 「 工 作

疏 離 感 」，最 後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的 倦 怠 感 受 程 度 最 低，顯 示 舞

蹈 教 師 大 都 能 從 工 作 中 獲 得 成 就 感 以 減 低 工 作 倦 怠 的 產 生 。

在 倦 怠 題 項 上 ， 以 「 希 望 有 假 期 可 以 休 息 」 和 「 擔 心 自 己 在

工 作 表 現 上 沒 有 突 破 」 的 倦 怠 感 受 程 度 最 高 。 探 究 其 原 因 可

能 是 調 查 研 究 期 間 剛 好 是 大 部 分 舞 蹈 班 在 準 備 年 度 發 表 會 ，

因 舞 蹈 班 教 師 人 數 有 限 ， 而 先 前 準 備 工 作 又 相 當 繁 瑣 ， 所 以

舞 蹈 教 師 除 了 負 責 編 舞 、 排 舞 、 服 裝 租 借 外 ， 還 要 幫 忙 製 作

海 報 及 宣 傳 等 工 作 ， 在 長 期 工 作 負 荷 量 下 可 能 造 成 舞 蹈 教 師

希 望 有 假 期 可 以 休 息 。 另 外 ， 舞 蹈 教 師 每 年 都 必 須 要 有 舞 蹈

創 作 作 品 呈 現 ， 如 果 教 師 沒 有 自 我 進 修 ， 加 強 舞 蹈 專 業 方 面

的 知 識 ， 即 有 可 能 會 面 臨 工 作 上 的 瓶 頸 。  

 

 

 

第三節 個人背景變項對工作壓力感受之差異 

分析 

 

 本 節 為 說 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舞 蹈 教 師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

異 情 形 ， 依 教 師 的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婚 姻 狀 況 、 教 學 年 資 、 服 務

地 區 、 學 校 職 務 、 學 歷 七 部 份 進 行 比 較 分 析 ， 並 將 所 得 結 果

進 行 討 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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ㄧ 、 不 同 性 別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 本 研 究 採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（ t-test）來 進 行 不 同 性 別 對 工

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3-1所 示 。  

 

表 4-3-1不 同 性 別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因 素 構 面  性 別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t 值  p 值  

工 作 負 荷  男  

女  

22.25 

23.77 

3.59 

5.32 

-0.56 .578 

教 學 方 面  男  

女  

17.75 

18.29 

4.27 

4.69 

-0.22 .826 

編 舞 方 面  男  

女  

23.50 

27.04 

3.51 

4.07 

-1.68 .097 

整 體  

工 作 壓 力  

男  

女  

63.50 

69.09 

5.00 

8.83 

-1.24 .218 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3-1 可 得 知 不同 性 別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的

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女 教 師 （ M=69.09 ）、 男 教 師

（ M=63.50）， 經 t 考 驗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別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

與 各 層 面 的 工 作 壓 力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

究 假 設 1-1。  

 

二 、 不 同 年 齡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年 齡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3-2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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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3-2 不 同 年 齡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 

F 值  

 

P 值  

 

工 作  

負 荷  

3 0 歲 以 下  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

5 0 歲 以 上  

2 0 . 5 5  

2 5 . 2 0  

2 4 . 7 5  

2 8 . 0 0  

5 . 2 9  

4 . 6 8  

2 . 7 5  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3 0 0 . 0 3

1 3 0 1 . 3

1 6 0 1 . 3

3  

5 6

5 9

1 0 0 . 0 1  

2 3 . 2 3  

4 . 3 0 4  

 

. 0 0 8

* *  

教 學  

方 面  

3 0 歲 以 下  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

5 0 歲 以 上  

1 9 . 1 0  

1 7 . 9 4  

1 9 . 2 5  

8 . 0 0  

3 . 7 8  

4 . 9 6  

3 . 3 0  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1 2 6 . 8 1

1 1 4 2 . 4

1 2 6 9 . 2

3  

5 6

5 9

4 2 . 2 7  

2 0 . 4 0  

2 . 0 7 2  . 1 1 4  

編 舞  

方 面  

3 0 歲 以 下  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

5 0 歲 以 上  

2 6 . 0 0  

2 7 . 5 7  

2 4 . 5 0  

2 5 . 0 0  

4 . 5 7  

3 . 8 5  

3 . 4 1  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5 8 . 0 2  

9 3 7 . 5 7

9 9 5 . 6 0

3  

5 6

5 9

1 9 . 3 4  

1 6 . 7 4  

1 . 1 5 5  . 3 3 5  

整 體  

工 作  

壓 力  

3 0 歲 以 下  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

5 0 歲 以 上  

6 5 . 6 5  

7 0 . 7 1  

6 8 . 5 0  

6 1 . 0 0  

9 . 0 6  

8 . 5 8  

2 . 6 4  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3 8 7 . 4 9

4 0 8 8 . 6

4 4 7 6 . 1

3  

5 6

5 9

1 2 9 . 1 6  

7 3 . 0 1  

1 . 7 6 9  . 1 6 4  

**p<.01 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3-2 得 知 不 同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的

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31-40 歲 （ M=70.71）、 41-50 歲

（ M=68.50）、30 歲 以 下（ M=65.65）、50 歲 以 上（ M=61.0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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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工 作 負

荷 」構 面 上，有 顯 著 差 異（ F=4.304，p<.01）。此 結 果 不 支 持

研 究 假 設 1-2，但 經 Scheffe’ 事 後 比 較 卻 無 法 找 出 差 異 的 組

別 。  

 

三 、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婚 姻 狀 況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3-3所 示 。  

 

表 4-3-3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 

均  

數  

標

準

差  

來 源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 均 方  

F 值  

 

S c h e f f  

事 後 比

較  

工 作  

負 荷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

已 婚 有 子 女

2 1 . 4 2  

2 4 . 0 0  

2 6 . 5 0  

4 . 9 9

3 . 7 4

4 . 4 1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3 4 9 . 7 8  

1 2 5 1 . 5  

1 6 0 1 . 3  

2  

5 7

5 9

1 7 4 . 8 9  

2 1 . 9 6  

 

7 . 9 6 5  

* * *  

已 婚 有

子 女 >

未 婚  

教 學  

方 面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

已 婚 有 子 女

1 8 . 5 2  

1 9 . 0 0  

1 7 . 7 5  

3 . 7 8

7 . 7 5

5 . 0 6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1 1 . 0 1  

1 2 5 8 . 2  

1 2 6 9 . 2  

2  

5 7

5 9

5 . 5 0  

2 2 . 0 7  

0 . 2 4 9  

 

 

編 舞  

方 面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

已 婚 有 子 女

2 6 . 3 9  

2 8 . 8 0  

2 6 . 9 2  

4 . 3 5

2 . 7 7

4 . 0 2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2 5 . 6 1 2  

9 6 9 . 9 9  

9 9 5 . 6 0  

2  

5 7

5 9

1 2 . 8 1  

1 7 . 0 2  

0 . 7 5 3   

整 體

工 作

壓 力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

已 婚 有 子 女

6 6 . 3 2  

7 1 . 8 0  

7 1 . 1 7  

8 . 7 3

8 . 5 3

8 . 1 5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3 6 9 . 2 8  

4 1 0 6 . 9  

4 4 7 6 . 1  

2  

5 7

5 9

1 8 4 . 6 4  

7 2 . 0 5  

2 . 5 6 3   

* * * p <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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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3-3 得 知 不 同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壓

力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已 婚 無 子 女 （ M=71.80）、 已 婚

有 子 女（ M=71.17）、未 婚（ M=66.32）。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

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構 面 上 ， 有 顯

著 差 異 （ F=7.965， p<.001）。 此 結 果 不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1-3，

經 Scheffe’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「 已 婚 有 子 女 」 較 「 未 婚 」 在 工

作 負 荷 上 承 受 較 大 的 壓 力 。  

 

四 、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教 學 年 資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3-4 所 示 。 

 

表 4-3-4不 同 教 學 年 資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因 素 構 面  組 別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F 值  

 

S c h e f f e ’  

事 後 比 較  

工 作 負 荷  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

2 0 . 7 1  

2 3 . 2 7  

2 3 . 8 2  

2 6 . 0 5  

4 . 7 1  

6 . 6 0  

3 . 7 1  

5 . 0 2  

3 . 0 8 1 *  1 0 年 以 上

> 1 - 2 年  

教 學 方 面  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

1 8 . 6 4  

1 8 . 5 4  

2 0 . 7 6  

1 5 . 3 9  

3 . 8 1  

3 . 5 9  

4 . 4 7  

4 . 6 9  

4 . 7 6 * *  6 - 9 年 > 1 0 年

以 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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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舞 方 面  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

2 5 . 9 3  

2 7 . 4 5  

2 7 . 5 9  

2 6 . 3 3  

5 . 1 9  

3 . 5 6  

2 . 7 8  

4 . 6 2  

0 . 5 7 6   

整 體 工 作

壓 力  

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

6 5 . 2 8  

6 9 . 2 7  

7 2 . 1 7  

6 7 . 7 7  

7 . 5 3  

1 0 . 8 8  

6 . 9 3  

9 . 0 5  

1 . 7 6 9   

* p < . 0 5   * * p < . 0 1  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由 表 4-3-4 得 知 不 同 教 學 年資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壓

力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6-9 年 （ M=72.17）、 3-5 年

（ M=69.27）、 10 年 以 上 （ M=67.77）、 1-2 年 （ M=65.28）。 經

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工 作

負 荷 」及「 教 學 方 面 」構 面 上，有 顯 著 差 異（ F=3.081，p<.05；

F=4.76，p<.01），此 結 果 不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1-4。經 Scheffe’

事 後 比 較 發 現 教 學 年 資 10 年 以 上 的 教 師 較 教 學 年 資 1-2 年 的

教 師 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上 感 受 較 大 的 壓 力 。 此 外 教 學 年 資 6-9

年 的 教 師 較 教 學 年 資 10 年 以 上 的 教 師 在「 教 學 方 面 」感 受 較

大 的 壓 力 。  

 

五 、 不 同 服 務 地 區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服 務 地 區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3-5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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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3-5不 同 服 務 地 區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 均 方  

F 值  

 

P 值  

 

工 作

負 荷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

2 2 . 0 0  

2 5 . 9 2  

2 4 . 5 0  

4 . 5 8  

3 . 8 5  

6 . 3 1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1 6 1 . 9 0  

1 4 9 . 4 2  

1 6 0 1 . 3  

2  

5 7  

5 9  

8 0 . 9  

2 5 . 2  

 

3 . 2 0 6  . 0 4 8

*  

教 學

方 面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

1 8 . 5 5  

1 7 . 3 5  

1 8 . 4 4  

4 . 4 8  

3 . 6 5  

5 . 6 2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1 4 . 7 3  

1 2 5 4 . 5  

1 2 6 9 . 2  

2  

5 7  

5 9  

7 . 3 6  

2 2 . 0  

0 . 3 3 5  . 7 1 7  

編 舞

方 面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

2 6 . 8 2  

2 7 . 2 1  

2 6 . 4 4  

3 . 0 5  

3 . 4 6  

5 . 8 5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4 . 6 9  

9 9 0 . 9 0  

9 9 5 . 6 0  

2  

5 7  

5 9  

2 . 3 4  

1 7 . 3  

0 . 1 3 5  . 8 7 4  

整 體

工 作

壓 力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

6 7 . 3 9  

7 0 . 5 0  

6 9 . 3 8  

7 . 4 3  

4 . 4 1  

1 2 . 4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1 0 1 . 7 2  

4 3 7 4 . 4  

4 4 7 6 . 1  

2  

5 7  

5 9  

5 0 . 8  

7 6 . 7  

0 . 6 6 3  . 5 1 9  

* P < . 0 5  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由 表 4-3-5 得 知 不 同 服 務 地區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壓

力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中 部 地 區 （ M=70.50）、 南 部 地

區（ M=69.38）、北 部 地 區（ M=67.39）。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

發 現 不 同 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構 面 上 ， 有 顯

著 差 異（ F=3.206，p<.05）。此 結 果 不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1-5，但

經 Scheffe’ 事 後 比 較 卻 無 法 找 出 差 異 的 組 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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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不 同 學 校 職 務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（ one-way ANOVA）來 進 行 不 同 學

校 職 務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3-6所 示 。  

表 4-3-6不 同 學 校 職 務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均 方  

F 值  

 

S c h e f f e ’

事 後 比 較

工 作  

負 荷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

2 7 . 8 3  

2 5 . 9 0  

2 3 . 6 4  

1 8 . 7 3  

3 . 0 6  

3 . 4 0  

4 . 7 6  

5 . 1 1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5 7 9 . 8  

1 0 2 1 . 4

1 6 0 1 . 3

3  

5 6

5 9

1 9 3 . 2  

1 8 . 2 4  

1 0 . 5 9 7

* * *  

專 任 、 代

理 代 課 >

兼 任  

 

教 學  

方 面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

1 3 . 8 3  

1 9 . 4 0  

1 7 . 8 8  

1 8 . 7 3  

4 . 6 2  

4 . 6 6  

3 . 9 8  

4 . 6 2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1 5 2 . 4 0

1 1 1 6 . 8

1 2 6 9 . 2

3  

5 6

5 9

5 0 . 8 0  

1 9 . 9 4  

 

2 . 5 4 7   

編 舞  

方 面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

2 6 . 3 3  

2 6 . 8 6  

2 6 . 8 8  

2 6 . 8 0  

2 . 3 3  

3 . 8 5  

5 . 4 4  

3 . 5 8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1 . 5 1  

9 9 4 . 0 8

9 9 5 . 6 0

3  

5 6

5 9

0 . 5 0  

1 7 . 7 5  

0 . 0 2 8   

整 體

工 作

壓 力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

6 8 . 0 0  

7 2 . 1 8  

6 8 . 4 1  

6 4 . 2 6  

4 . 1 9  

7 . 3 5  

9 . 8 1  

9 . 0 3  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5 6 5 . 8 6

3 9 1 0 . 3

2  

4 4 7 6 . 1

3  

5 6

5 9

1 8 8 . 6

2  

6 9 . 8 2  

2 . 7 0 1   

* * * p <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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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由 表 4-3-6 得 知 不 同 學 校 職務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壓

力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專 任 未 兼 行 政 （ M=72.18）、 代

理 代 課（ M=68.41）、專 任 兼 行 政（ M=68.00）、兼 任（ M=64.26）。

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學 校 職 務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工

作 負 荷 」構 面 上，有 顯 著 差 異（ F=10.597，p<.001），此 結 果

不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1-6。經 Scheffe’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專 任 兼 行 政

（ M=27.83）、 專 任 未 兼 行 政 （ M=25.90）、 及 代 理 代 課 教 師

（ M=23.64） 都 比 兼 任 教 師 （ M=18.73） 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上 感

受 較 大 的 壓 力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兼 任 教 師 的 工 作 負 荷 壓 力 感 受 最

低 。  

 

七 、 不 同 學 歷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學 歷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3-7所 示 。  

表 4-3-7 不 同 學 歷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均 方  

F 值  

 

P 值  

 

工 作  

負 荷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

1 9 . 5 0  

2 4 . 1 5  

2 3 . 5 0  

5 . 1 6  

5 . 0 6  

6 . 3 6  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1 1 9 . 1 0  

4 3 5 7 . 0  

4 4 7 6 . 1  

2  

5 7  

5 9  

5 9 . 5 5  

7 6 . 4 4  

0 . 7 7 9  . 4 6 4  

教 學  

方 面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

1 8 . 5 0  

1 8 . 4 6  

1 2 . 0 0  

4 . 7 6  

4 . 5 2  

5 . 6 5  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1 1 6 . 5 6  

1 4 8 4 . 7  

1 6 0 1 . 3  

2  

5 7  

5 9  

5 8 . 2 8  

2 6 . 0 4  

 

2 . 2 3 7  . 1 1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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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舞  

方 面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

2 7 . 8 3  

2 6 . 6 3  

2 8 . 0 0  

6 . 0 1  

3 . 9 2  

4 . 2 4  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8 0 . 8 2  

1 1 8 8 . 4 2

1 2 6 9 . 2 5

2  

5 7  

5 9  

4 0 . 4 1  

2 0 . 8 5  

1 . 9 3 8  . 1 5 3  

整 體  

工 作  

壓 力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

6 5 . 8 3  

6 9 . 2 5  

6 3 . 5 0  

1 1 . 1 9

8 . 5 3  

3 . 5 3  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1 0 . 7 0  

9 8 4 . 8 9  

9 9 5 . 6 0  

2  

5 7  

5 9  

5 . 3 5  

1 7 . 2 7  

0 . 3 1 0  . 7 3 5  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由 表 4-3-7 得 知 不 同 學 歷 的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的

平 均 得 分，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學 士 (M=69.25）、碩 士（ M=65.83）、

專 科 （ M=63.50）。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學 歷 的

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與 各 層 面 的 工 作 壓 力 未 達 顯 著 差 異

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1-7。  

 

八 、 不 同 血 型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血 型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3-8 所 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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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3-8 不 同 血 型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平 方

和  

自

由

度  

均 方  

F 值  S c h e f f

事 後

比 較  

2 5 . 7 8  4 . 0 7 3 3 3 . 5 7 3 1 1 1 . 1  

2 7 . 1 8  4 . 4 0 1 2 6 7 . 7 5 6 2 2 . 6 3  

2 2 . 2 0  5 . 2 6 1 6 0 1 . 3 5 9  

工 作  

負 荷  

A 型  

B 型  

A B 型  

O 型  2 1 . 6 3  5 . 0 7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 

4 . 9 1 2  

* *  

 

 

B型 > O

型  

1 7 . 7 8  3 . 9 2 1 9 1 . 2 8 3 6 3 . 7 6  

2 2 . 3 6  5 . 2 5 1 2 9 8 . 3 5 6 2 3 . 1 8  

1 8 . 8 0  4 . 8 1 1 4 8 9 . 6 5 9  

教 學  

方 面  

A 型  

B 型  

A B 型  

O 型  1 7 . 6 6  5 . 0 1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

2 . 7 5 0  

 

2 5 . 5 7  5 . 1 2 5 5 . 9 9 3 1 8 . 6 6  

2 8 . 2 7  3 . 6 6 9 3 9 . 6 1 5 6 1 6 . 7 7  

2 8 . 2 0  1 . 7 8 9 9 5 . 6 0 5 9  

編 舞  

方 面  

A 型  

B 型  

A B 型  

O 型  2 6 . 6 0  3 . 9 4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

1 . 1 1 2  

 

 

6 8 . 7 1  8 . 4 2 1 1 5 0 . 2 3 3 8 3 . 4  

7 7 . 4 5  8 . 0 0 3 3 2 5 . 8 5 6 5 9 . 3 9  

6 8 . 8 0  5 . 5 4 4 4 7 6 . 1 5 9  

整 體  

工 作  

壓 力  

A 型  

B 型  

A B 型  

O 型  6 5 . 5 0  7 . 5 1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 

6 . 4 5 6  

* * *  

 

B型 > O

型  

* * p < . 0 1   * * * p < . 0 0 1  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由 表 4-3-8 得 知 不 同 血 型 的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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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 均 得 分，依 高 低 排 序 為 B 型（ M=77.45）、AB 型（ M=68.80）、

A 型（ M=68.71）、O 型（ M=65.50）。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，發

現 不 同 血 型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及 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

構 面 上，有 顯 著 差 異。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1-8，經 Scheffe’

事 後 比 較 發 現 血 型 B 型 的 教 師 較O 型 的 教 師 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

及 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上 感 受 較 大 的 壓 力 。  

 

九 、 不 同 星 座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星 座 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星 座

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與 各 層 面 的 工 作 壓 力 未 達 顯 著 差 異

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1-9。  

 

十 、 本 節 綜 合 討 論  

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在 不 同「 性 別 」、「 學 歷 」、「 星 座 」變 項 上 的

工 作 壓 力 感 受 情 形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不 過 在 不 同 「 年 齡 」、「 婚 姻

狀 況 」、「 教 學 年 資 」、「 服 務 地 區 」、「 學 校 職 務 」、「 血 型 」 等

背 景 變 項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在 婚 姻 狀 況 方 面，已 婚 有 子 女較 未 婚 在「 工 作 負 荷 」上 承

受 較 大 的 壓 力 ， 此 結 果 與 鄧 柑 謀 （ 民 80）、 黃 義 良 （ 民 88）

研 究 指 出 已 婚 有 子 女 的 教 師 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上 感 受 的 壓 力 大

於 未 婚 教 師 的 結 果 相 同 。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已 婚 有 子 女 的 教 師 ，

除 了 學 校 的 教 學 行 政 工 作 外 ， 還 必 須 花 費 心 思 在 照 顧 家 庭 及

小 孩 上 ， 因 此 多 方 面 的 工 作 可 能 使 已 婚 有 子 女 的 教 師 感 受 較

大 的 工 作 壓 力  

在 教 學 年 資 方 面 ， 年 資 10 年 以 上 的 教 師 較 年 資 1-2 年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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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師 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上 感 受 較 大 的 壓 力 ， 而 年 資 6-9 年 的 教

師 較 年 資 10 年 以 上 的 教 師 在「教 學 方 面 」感 受 較 大 的 壓 力 ，

這 結 果 和 Harris（ 1985）指 出 年 資 深 者 在 專 業 不 適 任 感 及 工

作 過 度 負 荷 承 受 的 壓 力 較 大 相 同 。 探 究 其 因 可 能 是 資 深 的 國

小 舞 蹈 教 師 大 都 為 合 格 教 師 或 代 課 教 師 ， 因 此 除 了 教 學 編 舞

方 面 的 工 作 外 ， 還 要 負 責 行 政 方 面 的 工 作 ， 而 年 資 較 少 的 舞

蹈 教 師 大 都 為 兼 任 教 師 ， 只 需 要 負 責 教 學 的 工 作 ， 所 以 資 深

教 師 的 壓 力 顯 著 高 於 年 資 淺 的 教 師 。 而 在 教 學 方 面 的 壓 力 ，

賴 秀 月（ 民 85）提 到 國 小 舞蹈 班 舞 蹈 專 任 教 師 勢 必 要 兼 授 其

他 課 程 ， 因 為 每 班 舞 蹈 課 每 週 只 有 八 堂 課 ， 容 易 造 成 用 非 所

長 的 困 擾 。 而 目 前 教 學 年 資 6-9 年的 舞 蹈 教 師 大 都 為 專 任 教

師 需 要 教 其 他 科 目 如 果 沒 有 自 我 進 修 加 強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， 就

很 容 易 遇 到 教 學 的 瓶 頸 。  

在 學 校 職 務 方 面，專 任 兼 行 政、專 任 未 兼 行 政、及 代 理 代

課 教 師 都 比 兼 任 教 師 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上 感 受 較 大 的 壓 力 ， 究

其 原 因 兼 任 舞 蹈 教 師 ， 平 均 ㄧ 個 禮 拜 最 多 不 超 過 十 堂 課 ， 且

只 需 要 負 責 教 學 工 作 ， 因 此 在 工 作 負 荷 的 壓 力 程 度 就 較 其 他

教 師 來 得 低 。  

在 血 型 方 面，B 型 的 教 師 較 O 型 的 教 師 在「 工 作 負 荷 」及

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上 感 受 較 大 的 壓 力 。 這 和 教 師 人 格 特 質 有

關 ， 郭 雅 亭 （ 民 88） 在 血 型 一 書 中 提 到 ， O 型 的 人 屬 於 樂 天

派 的 ， 較 不 會 因 煩 惱 裹 足 不 前 ， 且  O 型 的 人 目 標 意 識 很 強 ，

再 瑣 碎 的 事 情 也 會 在 有 目 的 計 畫 下 去 行 動 ； 而 B 型 的 人 不 喜

歡 受 既 定 觀 念 約 束 ， 對 感 興 趣 的 事 物 一 定 會 徹 底 的 明 察 究

理 ， 可 說 是 相 當 執 著 的 人 ， 不 過 B 型 的 人 教 會 將 事 情 隱 藏 在

心 裡 ， 不 喜 歡 透 露 出 來 ， 而 因 此 較 容 易 產 生 工 作 壓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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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個人背景變項與採取因應方式之差異

分析 

 

ㄧ 、 不 同 性 別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之 差 異 分 析  

 本 研 究 採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（ t-test）來 進 行 不 同 性 別 對 因

應 方 式 使 用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4-1所 示 。  

表 4-4-1不 同 性 別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分 析  

因 素 構 面  性 別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F 值  p 值  

問 題 解 決  男  

女  

19.00 

17.75 

2.16 

2.78 

.73 .39 

屈 服 逃 避  男  

女  

6.25 

7.03 

1.25 

2.92 

2.66 .108 

尋 求 支 持  男  

女  

9.00 

10.48 

2.16 

2.61 

.597 .443 

情 緒 調 適  男  

女  

9.00 

9.92 

1.41 

2.68 

.2.06 .156 

整 體  

因 應 方 式  

男  

女  

43.25 

45.19 

4.19 

6.71 

.959 .331 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4-1 可 得 知 不同 性 別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使

用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女 教 師 （ M=45.19）、 男 教 師

（ M=43.25）， 經 t 考 驗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別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

與 各 層 面 的 因 應 方 式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

究 假 設 2-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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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不 同 年 齡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之 差 異 分 析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年 齡 對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4-2所 示 。  

表 4-4-2  不 同 年 齡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 平 方

和  

自

由

度

均 方  

F 值  S c h e f f e  

事 後 比

較  

1 7 . 9 0  2 . 3 1 6 6 . 1 9 2 3 3 . 0 9  

1 7 . 3 1  2 . 7 8 3 8 0 . 1 4 5 7 6 . 6 6  

問 題  

解 決  

 

3 0 歲 以 下  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2 1 . 2 5  2 . 2 1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4 4 6 . 3 3 5 9  

4 . 9 6 2  

* *  

4 1 - 5 0 歲

> 3 1 - 4 0

歲 、 3 0

歲 以 下  

6 . 6 0  2 . 4 7 7 . 8 4 2 3 . 9 2  

7 . 2 8  3 . 0 3 4 7 1 . 1 4 5 7 8 . 2 6  

屈 服  

逃 避  

3 0 歲 以 下  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6 . 5 0  3 . 6 9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4 7 8 . 9 8 5 9  

. 4 7 4  

9 . 4 5  2 . 2 1 6 9 . 3 4 2 3 4 . 6 7  

1 0 . 4 5  2 . 5 3 3 2 8 . 8 3 5 7 5 . 7 6  

尋 求  

支 持  

3 0 歲 以 下  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1 3 . 0 0  1 . 8 2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3 9 8 . 1 8 5 9  

6 . 0 1 0  

* *  

4 1 - 5 0 歲

> 3 1 - 4 0

歲 、 3 0

歲 以 下  

9 . 9 0  2 . 2 2 7 . 5 9 2 3 . 7 9  

9 . 6 8  2 . 7 8 3 9 7 . 3 4 5 7 6 . 9 7  

情 緒  

調 適  

3 0 歲 以 下  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1 2 . 0 0  2 . 5 8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4 0 4 . 9 3 5 9  

. 5 4 4  

4 3 . 8 5  5 . 0 0 2 8 7 . 6 9 2 1 4 3 . 8  

4 4 . 7 4  7 . 0 3 2 2 6 0 . 0 5 7 3 9 . 6 5  

整 體  

因 應  

方 式  

3 0 歲 以 下  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5 2 . 7 5  5 . 6 7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2 5 4 7 . 7 5 9  

3 . 6 2 8  

*  

4 1 - 5 0 歲

> 3 0 歲 以

下  

* p < . 0 5   * * p < .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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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4-2 得 知 不 同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壓 力 因 應 方

式 使 用 的 平 均 得 分，依 高 低 排 序 為 41-50 歲（ M=52.75）、31-40

歲（ M=44.74）、30 歲 以 下（ M=43.85）。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

發 現 不 同 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在「 問 題 解 決 」、「 尋 求 支 持 」及「 整

體 因 應 方 式 」構 面 上，有 顯 著 差 異（ F=4.962，p<.01；F=6.010，

p<.01； F=3.628， p<.05）， 此 結 果 不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2-2。 經

Scheffe’ 事 後 比 較 發 現，41-50 歲 的 舞 蹈 教 師 比 31-40 歲 以

及 30 歲 以 下 的 舞 蹈 教 師 ， 在 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、「 尋 求 支 持 」

及 「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」 的 頻 率 要 高 。  

 

三 、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婚 姻 狀 況 對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4-3所 示 。  

 

表 4-4-3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平 方

和  

  

自

由

度

均 方  

F 值  S c h e f f e

事 後 比

較  

1 7 . 2 2  2 . 4 7 4 9 . 8 2 2 4 . 9 4  

1 6 . 4 0  3 . 3 6 3 9 6 . 4 5 5 7 6 . 9 5  

問 題  

解 決  

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  

已 婚 有 子 女  1 8 . 9 1  2 . 7 0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4 4 6 . 3 3 5 9  

3 . 5 8 6  

*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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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2 5  3 . 0 6 7 . 7 1 2 3 . 8 5  

6 . 0 0  2 . 7 3 4 7 1 . 2 6 5 7 8 . 2 6  

屈 服  

逃 避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  

已 婚 有 子 女  6 . 8 3  2 . 6 3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4 7 8 . 9 8 5 9  

. 4 6 7  

 

 

9 . 5 1  2 . 2 4 6 5 . 9 0 2 3 2 . 9 5  

9 . 6 0  2 . 0 7 3 3 2 . 2 7 5 7 5 . 8 2  

尋 求  

支 持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  

已 婚 有 子 女  1 1 . 6 6  2 . 6 6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3 9 8 . 1 8 5 9  

5 . 6 5 3  

* *  

 

已 婚 有

子 有 >

未 婚  

9 . 7 7  2 . 4 8 1 5 . 3 5 2 7 . 6 7  

8 . 4 0  2 . 0 7 3 8 9 . 5 7 5 7 6 . 8 3  

情 緒  

調 適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  

已 婚 有 子 女  1 0 . 2 9  2 . 8 5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4 0 4 . 9 3 5 9   

1 . 1 2 3  

 

 

4 3 . 7 7  6 . 1 4 3 2 8 . 1 5 2 1 6 4 . 0  

4 0 . 4 0  4 . 1 5 2 2 1 9 . 5 5 7 3 8 . 9 4  

整 體  

因 應  

方 式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  

已 婚 有 子 女  4 7 . 7 0  6 . 6 4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2 5 4 7 . 7 5 9   

4 . 2 1 4  

*  

 

 

* p < . 0 5   p * < . 0 1  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4-3 得 知 不 同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因 應 方

式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已 婚 有 子 女 （ M=47.70）、 未 婚

（ M=43.77）、已 婚 無 子 女（ M=40.40）。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

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在「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」（ F=4.214，

p<.05）、「 問 題 解 決 」（ F=3.586， p<.05） 及 「 尋 求 支 持 」

（ F=5.653， p<.01）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此 結 果 不 支 持 研 究

假 設 2-3，經 Scheffe’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已 婚 有 子 女 的 教 師 在 使

用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的 頻 率 高 於 未 婚 教 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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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教 學 年 資 對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4-4所 示 。  

 

表 4-4-4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 平 方

和  

自

由

度  

均 方  

F 值  P 值  

1 8 . 2 1  2 . 6 3 4 4 . 2 5 3 1 4 . 7 5  

1 6 . 7 2  3 . 3 1 4 0 2 . 0 8 5 6 7 . 1 8  

1 7 . 1 1  2 . 0 8 4 4 6 . 3 3 5 9  

問 題  

解 決  

 

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1 8 . 8 8  2 . 7 8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 

2 . 0 5 4  

 

 

 

. 1 1 7

7 . 3 5  2 . 5 6 5 . 6 9  3 1 . 8 9  

7 . 2 7  2 . 9 6 4 7 3 . 2 9 5 6 8 . 4 5  

6 . 5 8  3 . 0 6 4 7 8 . 9 8 5 9  

屈 服  

逃 避  

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6 . 8 8  2 . 9 6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 

. 2 2 4  

 

 

. 8 7 9  

1 0 . 3 5  2 . 6 4 4 0 . 1 7 3 1 3 . 3 9  

8 . 9 0  1 . 8 6 3 5 8 . 0 0 5 6 6 . 3 9  

1 0 . 3 5  2 . 0 5 3 9 8 . 1 8 5 9  

尋 求  

支 持  

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1 1 . 3 3  3 . 1 0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

2 . 0 9 5  

 

 

. 1 1 1  

9 . 3 5  2 . 7 0 4 8 . 3 3 3 1 6 . 1 1  

8 . 6 3  2 . 4 1 3 5 6 . 5 9 5 6 6 . 3 6  

9 . 7 6  1 . 8 8 4 0 4 . 9 3 5 9   

情 緒  

調 適  

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1 1 . 1 1  2 . 9 2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

2 . 5 3 0  . 0 6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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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5 . 2 8  5 . 9 7 3 4 2 . 5 6 3 1 1 4 . 1 8  

4 1 . 5 4  5 . 1 4 2 2 0 5 . 1 5 6 3 9 . 3 7  

4 3 . 8 2  4 . 8 5 2 5 4 7 . 7 5 9  

整 體  

因 應  

方 式  

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4 8 . 2 2  8 . 0 4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

2 . 9 0 0  . 0 4 3 *

* p < . 0 5  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4-4 得 知 不 同教 學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因 應 方

式 的 平 均 得 分，依 高 低 排 序 為 10 年 以 上（ M=48.22）、1-2 年

（ M=45.28）、6-9 年（ M=43.82）、3-5 年（ M=41.54）。經 單 因

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整 體 因 應

方 式 」（ F=2.900，p<.05）構 面 上，有 顯 著 差 異。此 結 果 不 支

持 研 究 假 設 2-4，但 經 Scheffe’ 事 後 比 較 卻 無 法 找 出 差 異 的

組 別 。  

 

五 、 不 同 服 務 地 區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服 務 地 區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4-5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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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4-5  不 同 服 務 地 區 使 用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平 方

和  

自

由

度  

均 方  

F 值  P 值  

1 7 . 3 2  2 . 4 1 3 . 9 0 2 6 . 9 5  

1 8 . 3 5  2 . 5 3 4 3 2 . 4 3 5 7 7 . 5 8  

問 題  

解 決  

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1 8 . 2 2  3 . 3 7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4 4 6 . 3 3 5 9   

. 9 1 6  

 

 

. 4 0 6

6 . 2 1  2 . 7 5 3 5 . 3 4 2 1 7 . 6  

8 . 0 7  3 . 2 4 4 4 3 . 6 4 5 7 7 . 7 8  

屈 服  

逃 避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7 . 3 3  2 . 4 4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4 7 8 . 9 8 5 9  

2 . 2 7 0  

 

. 1 1 3

9 . 9 6  2 . 3 6 1 4 . 5 8 2 7 . 2 9  

1 1 . 2 1  2 . 0 0 3 8 3 . 5 9 5 7 6 . 7 3  

尋 求  

支 持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1 0 . 3 8  3 . 2 5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3 9 8 . 1 8 5 9  

1 . 0 8 4  

 

. 3 4 5

9 . 6 4  2 . 6 4 3 . 8 7 2 1 . 9 3  

1 0 . 2 8  2 . 3 0 4 0 1 . 0 6 5 7 7 . 0 3  

情 緒  

調 適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9 . 8 8  2 . 9 0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4 0 4 . 9 3 5 9   

. 2 7 5  

 

 

. 7 6 1

4 3 . 1 4  6 . 3 0 2 2 8 . 8 7 2 1 1 4 . 4 3  

4 7 . 9 2  4 . 5 1 2 3 1 8 . 8 5 7 4 0 . 6 8  

整 體  

因 應  

方 式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4 5 . 8 3  7 . 5 9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2 5 4 7 . 7 5 9   

2 . 8 1 3  

 

. 0 6 8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4-5 得 知 不 同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因 應 方

式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中 部 地 區 （ M=47.92）、 南 部 地

區（ M=45.83）、北 部 地 區（ M=43.14）。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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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現 不 同 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與 各 層 面 的 因 應 方 式 上

無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2-5。  

 

六 、 不 同 學 校 職 務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學 校 職 務 對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使 用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4-6 所

示 。  

 

表 4-4-6 不 同 學 校 職 務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

準  

差  

來 源  平 方

和  

自

由

度

均

方  

F 值  P 值

1 8 . 6 6 2 . 6 5 1 2 . 2 8 3 4 . 0 9  

1 7 . 4 5 2 . 9 7 4 3 4 . 0 5 5 6 7 . 7 5  

1 8 . 2 9 3 . 2 1 4 4 6 . 3 3 5 9  

問 題  

解 決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1 7 . 5 3 1 . 7 6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 

. 5 2 8  

 

 

. 6 6 5

7 . 6 6 2 . 3 3 2 4 . 9 4 3 8 . 3 1  

7 . 6 3 3 . 2 5 4 5 4 . 0 4 5 6 8 . 1 0  

6 . 6 4 3 . 2 7 4 7 8 . 9 8 5 9  

屈 服  

逃 避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6 . 1 3 1 . 5 0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 

1 . 0 2  

 

. 3 8 8

1 2 . 0 0 2 . 2 8 4 0 . 6 8 3 1 3 . 5  

1 0 . 9 5 2 . 1 7 3 5 7 . 4 9 5 6 6 . 3 8  

9 . 9 4 2 . 9 4 3 9 8 . 1 8 5 9  

尋 求  

支 持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9 . 4 0 2 . 5 8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

2 . 1 2  

 

 

. 1 0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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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3 3 2 . 4 2 1 0 . 6 5 3 3 . 5 5  

1 0 . 3 6 2 . 6 8 3 9 4 . 2 7 5 6 7 . 0 4  

9 . 4 1 2 . 5 2 4 0 4 . 9 3 5 9   

情 緒  

調 適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9 . 8 6 2 . 8 2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

. 5 0 5  

 

 

. 6 8 1

4 7 . 6 6 3 . 3 2 1 5 8 . 6 1 3 5 2 . 8  

4 6 . 4 0 7 . 2 9 2 3 8 9 . 1 5 6 4 2 . 6  

4 4 . 2 9 6 . 9 4 2 5 4 7 . 7 5 9  

整 體  

因 應  

方 式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4 2 . 9 3 5 . 6 3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

1 . 2 3  

 

 

. 3 0 4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4-6 得 知 不 同學 校 職 務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因 應 方

式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專 任 兼 行 政 （ M=47.66）、 專 任

未 兼 行 政（ M=46.40）、代 理 代 課（ M=44.29）、兼 任（ M=42.93）。

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學 校 職 務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

與 各 層 面 的 因 應 方 式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

究 假 設 2-6。  

 

七 、 不 同 學 歷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學 歷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3-7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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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3-7 不 同 學 歷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 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  

F 值  P 值  

1 8 . 0 0  3 . 1 6 2 8 . 3 9 2 1 4 . 1 9 6  

1 7 . 6 7  2 . 6 8 4 1 7 . 9 4 5 7 7 . 3 3 2  

問 題  

解 決  

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2 1 . 5 0  . 7 0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4 4 6 . 3 3 5 9   

1 . 9 3 6  

 

 

. 1 5 4

6 . 8 3  3 . 8 1 1 3 . 1 3 2 6 . 5 6 5  

7 . 0 9  2 . 7 6 4 6 5 . 8 5 5 7 8 . 1 7 3  

屈 服  

逃 避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4 . 5 0  2 . 1 2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4 7 8 . 9 8 5 9  

. 8 0 3  

 

 

. 4 5 3

9 . 3 3  2 . 8 7 1 2 . 0 2 2 6 . 0 1 2  

1 0 . 4 4  2 . 4 7 3 8 6 . 1 6 5 7 6 . 7 7 5  

尋 求  

支 持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1 2 . 0 0  5 . 6 5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3 9 8 . 1 8 5 9  

. 8 8 7  

 

 

. 4 1 7

9 . 1 6  3 . 6 0 7 . 6 0 2 3 . 8 0 0  

1 0 . 0 0  2 . 5 3 3 9 7 . 3 3 5 7 6 . 9 7 1  

情 緒  

調 適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8 . 5 0  2 . 1 2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4 0 4 . 9 3 5 9   

. 5 4 5  

 

 

. 5 8 3

4 3 . 3 3  8 . 4 7 2 3 . 2 2 2 1 1 . 6 1 3  

4 5 . 2 1  6 . 4 7 2 5 2 4 . 5 5 7 4 4 . 2 9 0  

整 體  

因 應  

方 式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4 6 . 5 0  4 . 9 4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2 5 4 7 . 7 5 9   

. 2 6 2  

 

 

. 7 7 0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4-7 得 知 不 同學 歷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的

平 均 得 分，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專 科（ M=46.50）、學 士（ M=45.21）、

碩 士 （ M=43.33）。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學 歷 的 舞

蹈 教 師 在 整 體 與 各 層 面 的 因 應 方 式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

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2-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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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 不 同 血 型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血 型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血 型 的 舞 蹈

教 師 在 整 體 與 各 層 面 的 因 應 方 式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 此

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2-8。  

 

九 、 不 同 星 座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星 座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星 座 的 舞 蹈

教 師 在 整 體 與 各 層 面 的 因 應 方 式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 此

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2-9。  

 

十 、 本 節 綜 合 討 論  

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面 對 壓 力 使 用因 應 方 式 在 不 同「 性 別 」、「 服

務 地 區 」、「 學 校 職 務 」、「 學 歷 」、「 血 型 」、「 星 座 」 變 項 上 無

顯 著 差 異 ， 而 在 不 同 「 年 齡 」、「 婚 姻 狀 況 」、「 教 學 年 資 」 有

顯 著 差 異，經 Scheffe’ 事 後 比 較 發 現，41-50 歲 的 舞 蹈 教 師

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、「 尋 求 支 持 」 及 「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」 的 頻 率

要 高 於 31-40 歲 以 及 30 歲 以 下 的 舞 蹈 教 師。另 外 已 婚 有 子 女

的 教 師 在 使 用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的 頻 率 顯 著 高 於 未 婚 教 師 。  

 在 年 齡 方 面 ， 研 究 結 果 和Folkman et al.（ 1987） 認 為

年 紀 輕 者 會 採 用 較 有 效 的 因 應 方 式，如 問 題 解 決、尋 求 支 持；

而 年 長 者 會 用 較 多 逃 避 的 方 法 結 果 不 同 ， 其 原 因 可 能 是

41-50歲 的 舞 蹈 教 師 大 都 是 負 責 舞 蹈 班 的 決 策 工 作 ， 因 此 當

遇 到 壓 力 問 題 會 比 其 他 教 師 使 用 更 理 性 、 積 極 的 方 法 去 解 決

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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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， 此 研 究 結 果 和 程 ㄧ 民 （ 民 85） 的 研 究

顯 示 已 婚 教 師 在 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、「 尋 求 改 變 」 的 頻 率 高 於

未 婚 教 師 結 果 不 同 ， 本 研 究 發 現 已 婚 有 子 女 的 教 師 使 用 「 尋

求 支 持 」 的 頻 率 較 高 ， 其 原 因 可 能 和 許 多 研 究 發 現 社 會 支 持

能 有 效 降 低 壓 力 產 生 有 關 ， 因 此 當 他 們 遇 到 問 題 時 大 都 會 向

家 人 或 同 事 尋 求 協 助 。  

  

 

第五節 個人背景變項對工作倦怠感受之差異 

分析 

 

ㄧ 、 不 同 性 別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之 差 異 分 析  

 本 研 究 採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（ t-test）來 進 行 不 同 性 別 對 工

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5-1所 示 。  

表 4-5-1不 同 性 別 在 工 作 倦 怠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因 素 構 面  性 別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F 值  p 值  

工 作 無 力

感  

男  

女  

1 6 . 5 0

2 1 . 9 1

3 . 6 9

6 . 7 5

- 1 . 5 7 6  . 1 2 0  

工 作 成 就

感  

男  

女  

1 3 . 7 5

1 4 . 4 6

4 . 7 8

4 . 5 1

- . 3 0 5  . 7 6 2  

工 作 疏 離

感  

男  

女  

8 . 5 0

9 . 2 5

3 . 1 0

3 . 5 6

- . 4 0 9  . 6 8 4  

整 體  

工 作 倦 怠  

男  

女  

3 8 . 7 5

4 5 . 6 2

9 . 2 1

1 1 . 5 8

- 1 . 1 5 8  . 2 5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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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5-1 可 得 知 不同 性 別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感

受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女 教 師 （ M=45.62）、 男 教 師

（ M=38.75）， 經 t 考 驗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別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

與 各 層 面 的 工 作 倦 怠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

究 假 設 3-1。  

 

二 、 不 同 年 齡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年 齡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5-2所 示 。  

 

表 4-5-2  不 同 年 齡 在 工 作 倦 怠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平 方 和  自

由

度  

均 方  

F 值  P 值

2 2 . 2 0  5 . 8 7 1 1 7 . 1 0 3 3 9 . 0  

2 1 . 6 8  7 . 4 1 2 5 4 3 . 7 4 5 6 4 5 . 4  

1 9 . 5 0  2 . 5 1 2 6 6 0 . 8 5 5 9   

工 作  

無 力  

感  

3 0 歲 以 下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

5 0 歲 以 上 1 2 . 0 0  .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

. 8 5 9  

 

 

. 4 6 8

1 5 . 8 5  4 . 1 8 1 2 7 . 7 4 3 4 2 . 5  

1 4 . 1 1  4 . 5 7 1 0 6 2 . 8 4 5 6 1 8 . 9  

1 1 . 7 5  2 . 5 0 1 1 9 0 . 5 8 5 9  

工 作

成 就

感  

3 0 歲 以 下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

5 0 歲 以 上 7 . 0 0  .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

2 . 2 4 4  

 

 

. 0 9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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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1 0  3 . 7 2 3 0 . 3 6 3 1 0 . 1  

9 . 5 4  3 . 5 5 7 0 1 . 2 3 5 6 1 2 . 5  

7 . 7 5  1 . 7 0 7 3 1 . 6 0 5 9  

工 作  

疏 離  

感  

3 0 歲 以 下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

5 0 歲 以 上 5 . 0 0   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

. 8 0 8  

 

 

. 4 9 5

4 7 . 1 5  1 0 . 5 6 7 9 . 8 9 3 2 2 6 . 6 3  

4 5 . 3 4  1 2 . 0 7 1 3 2 . 4 3 5 6 1 2 7 . 3 6  

3 9 . 0 0  3 . 5 5 7 8 1 2 . 3 3 5 9   

整 體  

工 作  

倦 怠  

3 0 歲 以 下

3 1 - 4 0 歲  

4 1 - 5 0 歲  

5 0 歲 以 上 2 4 . 0 0  .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

1 . 7 7 9  

 

 

. 1 6 2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5-2 得 知 不 同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感

受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30 歲 以 下 （ M=47.15）、 31-40

歲（ M=45.34）、41-50 歲（ M=39.00）、50 歲 以 上（ M=24.00）。

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與 各

層 面 的 工 作 倦 怠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

設 3-2。   

 

三 、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婚 姻 狀 況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5-3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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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5-3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在 工 作 倦 怠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  

F 值  S c h e f f e ’

事 後 比

較  

2 1 . 4 8  6 . 5 4 4 . 3 5 2 2 . 1 7  

2 0 . 8 0  5 . 3 5 2 6 5 6 . 5 5 7 4 6 . 6 0  

工 作  

無 力  

感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  

已 婚 有 子 女  2 1 . 7 9  7 . 3 9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2 6 6 0 . 8 5 9  

. 0 4 7  

 

 

1 5 . 9 6  4 . 6 7 2 1 0 . 1 9 2 1 0 5 . 0  

1 5 . 8 0  5 . 6 3 9 8 0 . 3 9 5 7 1 7 . 2 0  

低 工  

作 成  

就 感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  

已 婚 有 子 女  1 2 . 1 2  2 . 9 3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1 1 9 0 . 5 5 9  

6 . 1 1 0

* *  

 

未 婚 >已

婚 有 子

女  

9 . 3 2  3 . 5 9 1 . 0 6 2 . 5 3  

9 . 2 0  3 . 1 1 7 3 0 . 5 3 5 7 1 2 . 8 1  

工 作  

疏 離  

感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  

已 婚 有 子 女  9 . 0 4  3 . 6 2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7 3 1 . 6 0 5 9  

. 0 4 2  

 

 

4 6 . 7 7  1 0 . 9 1 1 9 9 . 1 5 2 9 9 . 5 7  

4 5 . 8 0  1 1 . 4 9 7 6 1 3 . 1 5 7 1 3 3 . 5  

整 體  

工 作  

倦 怠  

未 婚  

已 婚 無 子 女  

已 婚 有 子 女  4 2 . 9 5  1 2 . 3 5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7 8 1 2 . 3 5 9   

. 7 4 6  

 

 

* * p < . 0 1 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5-3 得 知 不 同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倦

怠 感 受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未 婚 （ M=46.77）、 已 婚 無

子 女 （ M=45.80）、 已 婚 有 子 女 （ M=42.95）。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

（ F=6.110， p<.01）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結 果 不 支 持 研 究

假 設 3-3。經 Scheffe’ 事 後 比 較 發 現「 未 婚 」教 師 較「 已 婚

有 子 女 」 教 師 不 容 易 從 工 作 中 得 到 成 就 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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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教 學 年 資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5-4所 示 。  

 

表 4-5-4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在 工 作 倦 怠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 準  

差  來 源 平 方 和  自

由

度

均 方  

F 值  P 值

2 2 . 2 1  6 . 5 3 1 4 2 . 1 8 3 4 7 . 3 9  

2 2 . 5 4  6 . 5 0 2 5 1 8 . 6 6 5 6 4 4 . 9 7  

2 2 . 8 2  6 . 2 3 2 6 6 0 . 8 5 5 9  

工 作  

無 力  

感  

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1 9 . 2 2  7 . 3 5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 

1 . 0 5 4  

 

 

. 3 7 6

1 6 . 1 4  3 . 7 7 1 3 1 . 3 9 3 4 3 . 7 9  

1 3 . 9 0  3 . 1 1 1 0 5 9 . 1 8 5 6 1 8 . 9 1  

1 5 . 4 1  4 . 3 3 1 1 9 0 . 5 8 5 9  

低 工  

作 成  

就 感  

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1 2 . 4 4  5 . 2 9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       

2 . 3 1 6  

 

 

. 0 8 6

8 . 5 0  3 . 6 9 4 3 . 4 2 3 1 4 . 4 7  

1 0 . 0 9  3 . 7 5 6 8 8 . 1 7 5 6 1 2 . 2 8  

1 0 . 1 1  3 . 1 2 7 3 1 . 6 0 5 9  

工 作  

疏 離  

感  

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8 . 3 3  3 . 5 4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

1 . 1 7 8  

 

 

. 3 2 6

4 6 . 8 5  1 1 . 3 6 7 1 4 . 0 0 3 2 3 8 . 0 0  

4 6 . 5 4  1 0 . 6 8 7 0 9 8 . 3 2 5 6 1 2 6 . 7 5  

4 8 . 3 5  9 . 9 5 7 8 1 2 . 3 3 5 9   

整 體  

工 作  

倦 怠  

1 - 2 年  

3 - 5 年  

6 - 9 年  

1 0 年 以 上  4 0 . 0 0  1 2 . 5 8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

1 . 8 7 8  

 

 

. 1 4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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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5-4 得 知 不 同教 學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倦

怠 感 受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6-9 年 （ M=48.35）、 1-2

年 （ M=46.85）、 3-5 年 （ M=46.54）、 10 年 以 上 （ M=40.00）。

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教 學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

與 各 層 面 工 作 倦 怠 構 面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

研 究 假 設 3-4。  

 

五 、 不 同 服 務 地 區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服 務 地 區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5-5 所 示 。 

 

表 4-5-5 不 同 服 務 地 區 在 工 作 倦 怠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  

F 值  P 值

2 0 . 4 6  5 . 1 8 6 2 . 3 9 2 3 1 . 1 9  

2 2 . 3 5  7 . 5 4 2 5 9 8 . 4 5 7 4 5 . 5 8  

工 作  

無 力  

感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2 2 . 6 1  8 . 1 6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2 6 6 0 . 8 5 9   

. 6 8 4  

 

 

. 5 0 9

1 5 . 4 6  4 . 6 9 6 2 . 1 9 2 3 1 . 0 9  

1 3 . 9 2  3 . 4 9 1 1 2 8 . 3 5 7 1 9 . 7 9  

低 工  

作 成  

就 感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1 3 . 1 6  4 . 6 9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1 1 9 0 . 5 5 9  

1 . 5 7 1  

 

 

. 2 1 7

8 . 4 2  2 . 4 5 3 7 . 9 1 2 1 8 . 9 5  

9 . 3 5  3 . 7 9 6 9 3 . 6 8 5 7 1 2 . 1 7  

工 作  

疏 離  

感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1 0 . 2 7  4 . 4 9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7 3 1 . 6 0 5 9  

1 . 5 5 8  

 

 

. 2 1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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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3 5  8 . 8 3 3 5 . 7 4 2 1 7 . 8 7  

4 5 . 6 4  1 2 . 6 7 7 7 6 . 5 5 7 1 3 6 . 4  

整 體  

工 作  

倦 怠  

北 部 地 區  

中 部 地 區  

南 部 地 區  4 6 . 0 5  1 4 . 5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7 8 1 2 . 3 5 9   

. 1 3 1  

 

 

. 8 7 7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4-5 得 知 不 同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倦

怠 感 受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南 部 地 區 （ M=46.05）、 中

部 地 區 （ M=45.64）、 北 部 地 區 （ M=44.35）。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

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與 各 層 面 的 工 作

倦 怠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3-5。  

 

六 、 不 同 學 校 職 務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學 校 職 務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5-6所 示 。  

表 4-5-6 不 同 學 校 職 務 在 工 作 倦 怠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平 方

和  

自

由

度

均 方  

F 值  P 值

1 8 . 1 6 5 . 3 4 7 9 . 5 4 3 2 6 . 5 1  

2 1 . 9 0 6 . 8 3 2 5 8 1 . 3 5 6 4 6 . 0 9  

2 2 . 2 3 8 . 8 4 2 6 6 0 . 8 5 9  

工 作  

無 力  

感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2 1 . 6 0 3 . 8 3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 

. 5 7 5  

 

 

. 6 3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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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5 0 4 . 0 3 1 3 2 . 9 4 3 4 4 . 3 1  

1 3 . 1 8 3 . 8 5 1 0 5 7 . 6 5 6 1 8 . 8 8  

1 4 . 7 0 4 . 4 5 1 1 9 0 . 5 5 9  

低 工  

作 成  

就 感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1 6 . 6 6 4 . 9 8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 

2 . 3 4 6  

 

 

. 0 8 2

7 . 3 3 1 . 6 3 3 0 . 9 7 3 1 0 . 3 2  

9 . 6 8 3 . 7 3 7 0 0 . 6 2 5 6 1 2 . 5 1  

9 . 5 8 4 . 1 2 7 3 1 . 6 0 5 9  

工 作  

疏 離  

感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8 . 8 0 2 . 9 5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

. 8 2 5  

 

 

. 4 8 5

3 8 . 0 0 9 . 7 9 3 9 7 . 3 0 3 1 3 2 . 4  

4 4 . 7 7 1 2 . 5 3 7 4 1 5 . 0 5 6 1 3 2 . 4  

4 6 . 5 2 1 2 . 4 8 7 8 1 2 . 3 5 9   

整 體  

工 作  

倦 怠  

專 任 兼 行 政  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  

代 理 代 課  

兼 任  4 7 . 0 6 9 . 0 2

組 間  

組 內  

總 合  

 

1 . 0 0 0  

 

 

. 4 0 0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5-6 得 知 不 同學 校 職 務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倦

怠 感 受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兼 任 （ M=47.06）、 代 理 代

課 （ M=46.52 ）、 專 任 未 兼 行 政 （ M=44.77 ）、 專 任 兼 行 政

（ M=38.00）。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學 校 職 務 的 舞

蹈 教 師 在 整 體 與 各 層 面 的 工 作 倦 怠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p>.05），

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3-6。  

 

七 、 不 同 學 歷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學 歷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5-7 所 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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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5-7 不 同 學 歷 在 工 作 倦 怠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

數  

標 準

差  來 源 平 方

和  

自 由

度  

均 方  

F 值  P 值  

2 1 . 8 3  7 . 2 2 1 0 2 . 8 4 2 5 1 . 4  

2 1 . 7 8  6 . 6 9 2 5 5 8 . 0 5 7 4 4 . 8  

工 作  

無 力  

感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1 4 . 5 0  3 . 5 3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2 6 6 0 . 8 5 9   

1 . 1 4 6  

 

 

. 3 2 5

1 5 . 5 0  5 . 6 1 9 . 1 4 2 4 . 5 7  

1 4 . 3 2  4 . 2 9 1 1 8 1 . 4 5 7 2 0 . 7  

低 工  

作 成

就 感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1 3 . 5 0  9 . 1 9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1 1 9 0 . 5 5 9  

. 2 2 1  

 

 

. 8 0 3

1 0 . 0 0  5 . 0 2 2 4 . 3 6 2 1 2 . 1  

9 . 2 3  3 . 3 7 7 0 7 . 2 3 5 7 1 2 . 4  

工 作  

疏 離  

感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6 . 0 0  1 . 4 1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7 3 1 . 6 0 5 9  

. 9 8 2  

 

 

. 3 8 1

4 7 . 3 3  1 6 . 1 2 7 9 . 2 3 2 1 3 9  

4 5 . 3 4  1 0 . 8 7 5 3 3 . 1 5 7 1 3 2  

整 體  

工 作  

倦 怠  

碩 士  

學 士  

專 科  3 4 . 0 0  1 4 . 1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 7 8 1 2 . 3 5 9   

1 . 0 5 6  

 

 

. 3 5 4

 

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5-7 得 知 不 同學 歷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感

受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碩 士 （ M=47.33 ）、 學 士

（ M=45.34）、 專 科 （ M=34.00）。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

不 同 學 歷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工 作 倦 怠 層 面 上 無 顯 著 差 異

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3-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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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 不 同 血 型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血 型 對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如 表 4-5-8所 示 。  

 

表 4-5-8 不 同 血 型 在 工 作 倦 怠 各 層 面 的 差 異 分 析  

變 異 數 分 析  因 素  

構 面  

組 別  平 均  

數  

標 準  

差  來 源 平 方 和  自

由

度  

均 方  

F 值  S c h e f f

e ’事 後

比 較  

2 1 . 6 4  5 . 5 4 3 3 4 . 4 8 3 1 1 1 . 4 9  

2 6 . 2 7  8 . 6 0 2 3 2 6 . 3 6 5 6 4 1 . 5 4  

2 1 . 2 0  4 . 6 5 2 6 6 0 . 8 5 5 9  

工 作  

無 力  

感  

A 型  

B 型  

A B 型  

O 型  1 9 . 8 3  6 . 1 5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 

2 . 6 8 4  

1 3 . 8 5  3 . 5 4 3 8 . 8 6 3 1 2 . 9 5  

1 6 . 0 0  3 . 4 0 1 1 5 1 . 7 1 5 6 2 0 . 5 6  

1 5 . 0 0  4 . 3 0 1 1 9 0 . 5 8 5 9  

工 作

成 就

感  

 

A 型  

B 型  

A B 型  

O 型  1 4 . 0 0  5 . 2 4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 

. 6 3 0  

8 . 7 8  2 . 6 3 7 5 . 4 1 3 2 5 . 1 3  

1 1 . 5 5  3 . 4 7 6 5 6 . 1 8 5 6 1 1 . 7 1  

8 . 2 0  3 . 2 7 7 3 1 . 6 0 5 9  

工 作  

疏 離  

感  

A 型  

B 型  

A B 型  

O 型  8 . 7 0  3 . 7 2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

2 . 1 4 5  

4 4 . 2 8  8 . 7 7 1 0 4 5 . 1 7 3 3 4 8 . 3 9  

5 3 . 8 1  1 3 . 4 2 6 7 6 7 . 1 6 5 6 1 2 0 . 8 4  

4 4 . 4 0  1 0 . 4 3 7 8 1 2 . 3 3 5 9  

整 體  

工 作  

倦 怠  

A 型  

B 型  

A B 型  

O 型  4 2 . 5 3  1 1 . 0 3

組 間

組 內

總 合

 

2 . 8 8 3

*  

B型 > O

型  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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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ㄧ ） 結 果 分 析  

 由 表 4-5-8 得 知 不 同血 型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感

受 的 平 均 得 分 ， 依 高 低 排 序 為 B 型 （M=53.81）、 AB 型

（ M=44.40）、A 型（ M=44.28）、O 型（ M=42.53）。經 單 因 子 變

異 數 分 析 ， 發 現 不 同 血 型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」

（ F=2.883， p<.05） 構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此 結 果 不 支 持 研 究

假 設 3-8，經 Scheffe’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血 型「 B 型 」教 師 較「 O

型 」 教 師 容 易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感 。  

 

九 、 不 同 星 座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情 形  

本 研 究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ne-way ANOVA） 來 進 行 不

同 星 座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的 差 異 比 較 ，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星 座 的 舞 蹈

教 師 在 整 體 與 各 層 面 的 工 作 倦 怠 得 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

（ p>.05）， 此 結 果 支 持 研 究 假 設 3-9。  

 

十 、 本 節 綜 合 討 論  

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在 不 同「 性 別 」、「 年 齡 」、「 教

學 年 資 」、「 服 務 地 區 」、「 學 校 職 務 」、「 學 歷 」、「 星 座 」 變 項

上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不 過 在 不 同 「 婚 姻 狀 況 」、「 血 型 」 等 背 景 變

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在 婚 姻 狀 況 方 面，未 婚 教 師 較 已 婚 有 子 女 教 師 不 容 易 從 工

作 中 得 到 成 就 感 ， 此 結 果 和 依 據 Maslach（ 1981） 指 出 ， 家

庭 中 的 夫 妻 及 小 孩 似 乎 能 幫 助 個 人 抵 擋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

怠 ， 因 此 已 婚 工 作 者 是 最 少 感 受 到 工 作 倦 怠 感 ， 最 嚴 重 的 則

是 單 身 的 工 作 者。此 外 黃 三 吉（ 民 80）的 研 究 亦 發 現 已 婚 教

師 比 未 婚 教 師 有 較 高 的 個 人 成 就 感 。 在 血 型 方 面 ， B 型 教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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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 O 型 教 師 容 易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感 ， 這 和 工 作 壓 力 相 同 都 和 人

格 特 質 有 關 。  

 

 

 

第六節 不同工作壓力感受之舞蹈教師其採取因

應方式之差異分析 

 

 本 節 旨 在 探 討 國 小 舞 蹈 班 之舞 蹈 教 師 不 同 程 度 的 工 作 壓

力 感 受 ， 其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。 首 先 將 受 試 者 在 壓 力

量 表 上 的 得 分 ， 取 高 低 兩 組 來 做 比 較 ， 以 總 分 上 下 27%來 做

高 低 組 別 的 區 分 ， 然 後 以 高 低 壓 力 組 別 為 自 變 項 ， 因 應 方 式

為 依 變 項 ， 進 行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， 以 瞭 解 高 低 壓 力 組 的 舞 蹈

教 師 在 因 應 方 式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。  

 

一、「 工 作 負 荷 」層 面 不 同 壓 力 組 別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 「 工 作 負 荷 」得 分 之 高 低 壓 力組，在 因 應 方 式 使 用 的 差 異

情 形 如 表 4-6-1 所 示，茲 就 平 均 數、標 準 差、t 考 驗 來 說 明 。 

 

表 4-6-1工 作 負 荷 層 面 不 同 壓 力 組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之 差 異 分 析  

因 素 構 面  組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t 值  p 值  

問 題 解 決  高 壓 力 組  1 8 . 4 7  3 . 0 2  . 5 9 3  . 5 5 8  

 低 壓 力 組  1 7 . 9 3  2 . 0 8    

屈 服 逃 避  高 壓 力 組  7 . 5 2  2 . 4 2  1 . 2 6 9  . 2 1 4  

 低 壓 力 組  6 . 5 0  2 . 2 2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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尋 求 支 持  高 壓 力 組  1 1 . 3 5  2 . 9 5  3 . 2 8 8  . 0 0 3 * *  

 低 壓 力 組  8 . 6 2  1 . 6 6    

情 緒 逃 避  高 壓 力 組  1 1 . 0 0  2 . 6 2  1 . 3 5 6  . 1 8 5  

 低 壓 力 組  9 . 7 5  2 . 6 7    

整 體  高 壓 力 組  4 8 . 3 5  7 . 0 1  2 . 8 8 7  . 0 0 8 * *  

因 應 方 式  低 壓 力 組  4 2 . 8 1  3 . 5 4    

* * p < . 0 1  

  

由 表 4 - 6 - 1 工 作 負 荷 層 面 高 低 壓 力 組 別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之 差

異 分 析 表 中 得 知 ：  

（ 一 ）  不 同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尋 求

支 持 」、 以 及「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」的 層 面， 皆 有 顯 著 的 差

異 （ t = 3 . 2 8 8、 2 . 8 8 7， p < . 0 1）。  

（ 二 ）  就 平 均 數 而 言 ， 高 壓 力 組 使 用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和 「 整 體

因 應 方 式 」 的 頻 率 高 於 低 壓 力 組 ， 由 此 可 知 在 「 工 作

負 荷 」感 受 較 高 壓 力 的 舞 蹈 教 師 大 都 使 用「 尋 求 支 持 」

來 因 應 。  

（ 三 ）  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、「 屈 服 逃 避 」、「 情 緒 調 適 」 層 面 ， 不

同 工 作 負 荷 壓 力 感 受 的 舞 蹈 教 師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頻 率

則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
 

二、「 教 學 方 面 」層 面 不 同 壓 力 組 別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 「 教 學 方 面 」得 分 之 高 低 壓 力 組，在 因 應 方 式 使 用 的 差 異

情 形 如 表 4 - 6 - 2 所 示，茲 就 平 均 數、標 準 差、 t 考 驗 來 說 明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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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- 2 教 學 方 面 不 同 壓 力 組 別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之 差 異 分 析  

因 素 構 面  組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t 值  p 值  

問 題 解 決  高 壓 力 組  1 6 . 6 8  2 . 4 9  - 2 . 5 3 2  . 0 1 6 *  

 低 壓 力 組  1 8 . 7 7  2 . 5 3    

屈 服 逃 避  高 壓 力 組  6 . 8 9  2 . 7 4  - . 4 2 4  . 6 7 4  

 低 壓 力 組  7 . 2 2  1 . 8 3    

尋 求 支 持  高 壓 力 組  9 . 5 7  1 . 8 9  - 1 . 5 1 2  . 1 4 2  

 低 壓 力 組  1 0 . 8 8  3 . 1 7    

情 緒 逃 避  高 壓 力 組  9 . 8 9  2 . 7 6  - . 5 6 4  . 5 7 6  

 低 壓 力 組  1 0 . 3 8  2 . 5 4    

整 體  高 壓 力 組  4 3 . 0 5  5 . 3 0  - 2 . 2 0 4  . 0 3 4 *  

因 應 方 式  低 壓 力 組  4 7 . 2 7  6 . 3 3    

 * p < . 0 5  

 

由 表 4 - 6 - 2 教 學 層 面 高 低 壓 力 組 別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之 差 異 分

析 表 中 得 知 ：  

（ 一 ） 不 同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問 題

解 決 」、 以 及 「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」 的 層 面 ， 皆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
（ 二 ） 就 平 均 數 而 言 ， 高 壓 力 組 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和 「 整 體

因 應 方 式 」 的 頻 率 低 於 低 壓 力 組 ， 由 此 可 知 在 「 教 學 方 面 」

感 受 較 高 壓 力 的 舞 蹈 教 師 比 低 壓 力 組 較 少 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

來 因 應 。  

（ 三 ） 在 「 尋 求 支 持 」、「 屈 服 逃 避 」、「 情 緒 調 適 」 層 面 ， 不

同 教 學 壓 力 感 受 的 舞 蹈 教 師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的 頻 率 則 沒 有 顯 著

的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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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 編 舞 方 面 」層 面 不 同 壓 力 組 別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「 編 舞 方 面 」 得 分 之 高 低 壓 力 組 ， 在 因 應 方 式 使 用 的 差 異 情

形 如 表 4 - 6 - 3 所 示 ， 茲 就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、 t 考 驗 來 說 明 。  

表 4 - 6 - 3 編 舞 方 面 不 同 壓 力 組 別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之 差 異 分 析  

因 素 構 面  組 別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t 值  p 值  

問 題 解 決  高 壓 力 組  1 7 . 7 7  2 . 9 1  - 1 . 1 3 7  . 2 6 2  

 低 壓 力 組  1 8 . 7 6  2 . 7 9    

屈 服 逃 避  高 壓 力 組  7 . 0 0  3 . 5 8  - . 0 5 1  . 9 6 0  

 低 壓 力 組  7 . 0 4  2 . 4 1    

尋 求 支 持  高 壓 力 組  1 1 . 2 7  2 . 7 6  . 7 3 8  . 4 3 8  

 低 壓 力 組  1 0 . 6 1  2 . 7 1    

情 緒 逃 避  高 壓 力 組  1 0 . 5 0  2 . 5 9  1 . 8 9 0  . 0 6 6  

 低 壓 力 組  9 . 0 0  2 . 6 0    

整 體  高 壓 力 組  4 6 . 5 4  8 . 0 5  . 5 5 1  . 5 0 5  

因 應 方 式  低 壓 力 組  4 5 . 4 2  4 . 9 1    

 

由 表 4 - 6 - 3 編 舞 層 面 高 低 壓 力 組 別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之 差 異 分

析 表 中 得 知 ： 不 同 「 編 舞 方 面 」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舞 蹈 教 師 在

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， 皆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不 同 編 舞

壓 力 感 受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因 應 方 式 使 用 頻 率 沒 有 差 別 。  

 

四、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不 同 壓 力 組 別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的 差 異 情 形  

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得 分 之 高 低 壓 力 組，在 因 應 方 式 使 用 的

差 異 情 形 如 表 4 - 6 - 4 所 示，茲 就 平 均 數、標 準 差、 t 考 驗 來 說

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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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 - 4 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不 同 壓 力 組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之 差 異 分 析  

因 素 構 面  組 別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 t 值  p 值  

問 題 解 決  高 壓 力 組  1 7 . 1 5  2 . 9 3  - 2 . 0 5 4  . 0 4 8 *  

 低 壓 力 組  1 9 . 0 0  2 . 2 5    

屈 服 逃 避  高 壓 力 組  7 . 7 3  3 . 4 1  1 . 2 5 3  . 2 1 1  

 低 壓 力 組  6 . 6 2  1 . 6 6    

尋 求 支 持  高 壓 力 組  1 0 . 8 4  2 . 4 5  1 . 0 8 8  . 2 8 4  

 低 壓 力 組  9 . 8 7  2 . 8 0    

情 緒 逃 避  高 壓 力 組  1 0 . 3 1  2 . 3 5  1 . 7 2 8  . 0 9 3  

 低 壓 力 組  9 . 0 0  2 . 0 9    

整 體  高 壓 力 組  4 6 . 0 5  7 . 1 8  . 8 0 7  . 4 2 6  

因 應 方 式  低 壓 力 組  4 4 . 5 0  3 . 9 6    

* p < . 0 5  

 

由 表 4 - 6 - 4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層 面 高 低 壓 力 組 別 使 用 因 應 方 式

之 差 異 分 析 表 中 得 知 ：  

（ 一 ）不 同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感 受 的 舞 蹈 教 師 在「 問 題 解 決 」

層 面 ，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（ t = - 2 . 0 5 4， p < . 0 5）。  

（ 二 ） 就 平 均 數 而 言 ， 高 壓 力 組 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的 頻 率 低

於 低 壓 力 組 ， 由 此 可 知 在 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感 受 較 高 壓 力 的

舞 蹈 教 師 比 低 壓 力 組 較 少 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來 因 應 。  

（ 三 ） 在 「 尋 求 支 持 」、「 屈 服 逃 避 」、「 情 緒 調 適 」、「 整 體 因

應 方 式 」 層 面 ， 不 同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使 用 因 應 方

式 的 頻 率 皆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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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本 節 綜 合 討 論  

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在 不 同「 工 作 負 荷 」、「 教 學 方

面 」、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構 面 上 的 壓 力 組 別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不 過

在「 編 舞 方 面 」卻 沒 有 顯 著 差 異。在 整 體 壓 力 因 應 上，「 工 作

負 荷 」 高 壓 力 組 使 用 頻 率 高 於 低 壓 力 組 ， 不 過 「 教 學 方 面 」

卻 是 低 壓 力 組 的 教 師 使 用 頻 率 較 高；在 問 題 解 決 上，「 教 學 方

面 」、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低 壓 力 組 的 教 師 使 用 頻 率 比 高 壓 力 組

高，此 結 果 和 張 淑 雲（ 民 9 1）、程 ㄧ 民（ 民 8 5）、蔡 純 姿（ 民

8 7）的 研 究 發 現 相 同；在 尋 求 支 持 上，「 工 作 負 荷 」高 壓 力 組

使 用 頻 率 高 於 低 壓 力 組 。  

 

 綜 合 上 述 發 現，工 作 壓 力 較 低 者 採 用 問 題 解 決 或 正 面 的 態

度 來 因 應 的 頻 率 高 於 高 壓 力 者 ， 不 過 在 工 作 負 荷 層 面 上 卻 有

不 ㄧ 樣 的 結 果 ， 其 工 作 負 荷 高 壓 力 組 使 用 尋 求 支 持 的 頻 率 較

高 ， 此 可 顯 示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內 容 是 相 當 繁 瑣 的 ， 需 要 尋 求

各 種 領 域 的 人 才 相 互 協 調 支 援 才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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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 國小舞蹈班之舞蹈教師工作壓力、因應

方式與工作倦怠之相關分析  
 

 本 節 為 進 一 步 探 討 存 在 於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 式 及

工 作 倦 怠 的 相 關 情 形 ， 因 此 採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法 以 瞭 解 其 關

係 ， 茲 將 內 容 分 為 ： 一 、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之 典

型 相 關 分 析 ； 二 、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典 型 相 關

分 析 ； 三 、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典 型 相 關 分

析 來 做 說 明 。  

 

一 、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此 部 分 是 以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三 個 變 項 (工 作 負 荷、教 學

方 面、編 舞 方 面 )與 因 應 方 式 的 四 個 變 項（ 問 題 解 決、屈 服 逃

避 、 尋 求 支 持 、 情 緒 調 適 ） 之 得 分 來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， 其

相 關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的 結 果 ， 如 表 4 - 7 - 1 所 示 。 而 顯 著 水 準

的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， 如 表 4 - 7 - 2 所 示 。  

 

表 4 - 7 - 1 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考 驗  

摘 要 表  

組 別  特 徵 值

( ρ 2 )  

解 釋 變 異

量 ( % )  

累 積 解 釋

變 異 量 ( % )

相 關 係

數 ( ρ )  

自 由 度  

( d f )  

F 值  

一  . 5 4 7  5 4 . 7  5 4 . 7  . 7 4 0  1 2  5 . 4 0 7 2 * * *

二  . 1 6 7  1 6 . 7  7 1 . 4  . 4 0 9  6  2 . 0 1 7  

三  . 0 2 9  2 . 9  7 4 . 3  . 1 0 9  2  . 8 1 2 5  

* * * p <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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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 - 2 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 

典 型 因 素  典 型 因 素  工 作 壓 力  

（ X 變 項 ）  χ 1  

因 應 方 式  

（ Y 變 項 ） η 1  

工 作 負 荷  - . 2 0 8  問 題 解 決  . 5 5 4  

教 學 方 面  - . 8 0 2  屈 服 逃 避  - . 0 6 4  

編 舞 方 面  - . 7 3 0  尋 求 支 持  . 0 1 9  

  情 緒 調 適  - . 8 2 1  

抽 出 變 異 數  

百 分 比  

4 0 . 6 7 1  抽 出 變 異 數

百 分 比  

2 4 . 6 5 4  

重 疊  2 2 . 2 5  重 疊  1 3 . 4 8 7  

ρ 2  . 5 4 7    

ρ 1  . 7 4 0 * * *    

* * * p < . 0 0 1  

 

由 表 4 - 7 - 2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

要 表 中 發 現 ：（ 1） 有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之 相 關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，

其 相 關 係 數 ρ 1 = . 7 4 0（ p < . 0 0 1）， 特 徵 值 能 解 釋 變 異 量 百 分 比

為 5 4 . 7 %， 因 此 控 制 變 項 主 要 透 過 ㄧ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到 效 標

變 項 。  

（ 2） 控 制 變 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）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

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總 變 異 量 的 5 4 . 7 %， 而 效 標 變 項

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的

2 4 . 6 5 4 %， 因 此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 與 η 1） 可

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總 變 異 數 的 1 3 . 4 8 7 %（ 即 重 疊 指 標 ）。 換 言

之 ，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） 可 以 說 明 壓 力

因 應 方 式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總 變 異 量 的 5 4 . 7 %， 而 壓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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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應 方 式 所 抽 出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又 可 解 釋 整 體 壓 力

因 應 方 式 總 變 異 量 的 2 4 . 6 5 4 %。 整 體 來 說 ，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

壓 力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（ χ 1 與 η 1）可 以 解 釋 壓 力 因 應 方 式

總 變 異 數 的 1 3 . 4 8 7 %。  

（ 3）就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分 析 而 言，控 制 變 項 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

素 （ χ 1） 係 數 之 絕 對 值 > . 3 0， 分 別 為 「 教 學 方 面 」（ - . 8 0 2）、

「 編 舞 方 面 」（ - . 7 3 0）； 效 標 變 項 在 個 典 型 因 素（ η 1）係 數 之

絕 對 值 > . 3 0，分 別 為「 問 題 解 決 」（ . 5 5 4）、「 情 緒 調 適 」（ - . 8 2 1）。

由 此 顯 示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二 個 變 項 （ 教 學 方 面 、 編 舞

方 面 ）透 過 典 型 因 素 會 影 響 舞 蹈 教 師 採 用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之「 問

題 解 決 」 和 「 情 緒 調 適 」 變 項 ， 其 中 以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壓 力 對

採 用 「 情 緒 調 適 」 因 應 方 式 之 解 釋 力 最 大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感 到

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壓 力 得 分 愈 小 ， 則 採 用 「 情 緒 調 適 」 因 應 方 式

的 頻 率 愈 低 。 另 外 ， 從 典 型 相 關 中 各 變 項 係 數 符 號 可 發 現 ，

工 作 壓 力 的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和 「 編 舞 方 面 」 與 因 應 方 式 之 「 問

題 解 決 」 呈 負 相 關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感 到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和 「 編 舞

方 面 」壓 力 愈 小，則 使 用「 問 題 解 決 」因 應 方 式 的 頻 率 愈 大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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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徑 路 ， 如 圖

4 - 7 - 1 所 示 。  

 

- . 2 0 8                    . 5 5 4       . 5 5 4  

  

 - . 8 0 2          . 7 4 0  - . 0 6 4  

  

  . . 0 1 9  

 - . 7 3 0   

 - . 8 1 2  

 

 

圖 4 - 7 - 1 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徑 路 圖  

 

 

二 、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此 部 分 是 以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三 個 變 項 (工 作 負 荷 、 教

學 方 面、編 舞 方 面 )與 工 作 倦 怠 的 三 個 變 項（ 工 作 無 力 感、工

作 成 就 感 、 工 作 疏 離 感 ） 之 得 分 來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， 其 相

關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的 結 果 ， 如 表 4 - 7 - 3 所 示 。 而 顯 著 水 準 的

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， 如 表 4 - 7 - 4 所 示 。  

 

 

 

 

 

工 作 負 荷  

教 學 方 面  

編 舞 方 面  

χ

問 題 解 決

尋 求 支 持

屈 服 逃 避

情 緒 調 適

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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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 - 3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考 驗  

摘 要 表  

組 別  特 徵 值

( ρ 2 )  

解 釋 變

異 量 ( % )  

累 積 解 釋

變 異 量 ( % )

相 關 係

數 ( ρ )  

自 由 度  

( d f )  

F 值  

一  . 6 0 3  6 0 . 3  6 0 . 3  . 7 7 6  9  7 . 3 8 8 3 * * *

二  . 0 6 6  6 . 6  6 6 . 9  . 2 5 6  4  1 . 0 2 0 1  

三  . 0 0 5  0 . 5  6 7 . 4  . 0 7 1  1  0 . 2 8 3 6  

* * * p < . 0 0 1  

 

表 4 - 7 - 4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 

典 型 因 素  典 型 因 素  工 作 壓 力  

（ X 變 項 ）  χ 1  

工 作 倦 怠  

（ Y 變 項 ）  η 1  

工 作 負 荷  . 0 2 1  工 作 無 力 感  - . 8 8 2  

教 學 方 面  - . 8 7 6  工 作 成 就 感  - . 6 3 0  

編 舞 方 面  - . 6 6 3  工 作 疏 離 感  - . 7 6 2  

抽 出 變 異 數  

百 分 比  

4 0 . 2 5 9  抽 出 變 異 數  

百 分 比  

5 8 . 5 1 6  

重 疊  2 4 . 2 5 8  重 疊  3 5 . 2 5 8  

ρ 2  . 6 0 3    

ρ 1  . 7 7 6 * * *    

* * * p < . 0 0 1  

由 表 4 - 7 - 4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

要 表 中 發 現 ：（ 1） 有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之 相 關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，

其 相 關 係 數 ρ 1 = . 7 7 6（ p < . 0 0 1）， 特 徵 值 能 解 釋 變 異 量 百 分 比

為 6 0 . 3 %， 因 此 控 制 變 項 主 要 透 過 ㄧ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到 效 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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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 項 。  

（ 2） 控 制 變 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）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

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總 變 異 量 的 6 0 . 3 %， 而 效 標 變 項

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的

5 8 . 5 1 6 %， 因 此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 與 η 1） 可

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總 變 異 數 的 3 5 . 2 5 8 %（ 即 重 疊 指 標 ）。 換 言

之 ，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） 可 以 說 明 工 作

倦 怠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總 變 異 量 的 6 0 . 3 %， 而 工 作 倦 怠

所 抽 出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又 可 解 釋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總 變

異 量 的 5 8 . 5 1 6 %。 整 體 來 說 ，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透 過 第 一

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 與 η 1） 可 以 解 釋 工 作 倦 怠 總 變 異 數 的

3 5 . 2 5 8 %。  

（ ３ ） 就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分 析 而 言 ， 控 制 變 項 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

素 （ χ 1） 係 數 之 絕 對 值 > . 3 0， 分 別 為 「 教 學 方 面 」（ - . 8 7 6）、

「 編 舞 方 面 」（ - . 6 6 3）； 效 標 變 項 在 個 典 型 因 素（ η 1）係 數 之

絕 對 值 > . 3 0， 分 別 為 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（ - . 8 8 2）、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

（ - . 6 3 0）、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（ - . 7 6 2）。由 此 顯 示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

作 壓 力 二 個 變 項 （ 教 學 方 面 、 編 舞 方 面 ） 透 過 典 型 因 素 會 影

響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之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、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和「 工

作 疏 離 感 」變 項，其 中 以「 教 學 方 面 」壓 力 對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

之 解 釋 力 最 大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在 教 學 方 面 壓 力 得 分 愈 小 ， 則 工

作 無 力 感 的 感 受 頻 率 愈 低 。 另 外 ， 從 典 型 相 關 中 各 變 項 係 數

符 號 可 發 現 ， 工 作 壓 力 的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和 「 編 舞 方 面 」 與 工

作 倦 怠 間 均 呈 正 關 係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在 教 學 方 面 和 編 舞 方 面 壓

力 感 受 愈 低 ， 則 愈 不 容 易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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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徑 路，如 圖

4 - 7 - 2。  

 

 . 0 2 1  - . 8 8 2  

  

 - . 8 7 6         . 7 7 6  - . 6 3 0  

  

  

 - . 6 6 3  - . 7 6 2  

 

圖 4 - 7 - 2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徑 路 圖  

 

三 、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此 部 分 是 以 舞 蹈 教 師 因 應 方 式 的 四 個 變 項（ 問 題 解 決、屈

服 逃 避 、 尋 求 支 持 、 情 緒 調 適 ）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三 個 變 項 （ 工

作 無 力 感 、 工 作 成 就 感 、 工 作 疏 離 感 ） 之 得 分 來 進 行 典 型 相

關 分 析 ， 其 相 關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的 結 果 ， 如 表 4 - 7 - 5 所 示 。

而 顯 著 水 準 的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， 如 表 4 - 7 - 6 所 示 。  

表 4 - 7 - 5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考

驗 摘 要 表  

組 別  特 徵 值

( ρ 2 )  

解 釋 變

異 量 ( % )  

累 積 解 釋

變 異 量 ( % )

相 關 係

數 ( ρ )  

自 由 度  

( d f )  

F 值  

一  . 3 6 9  3 6 . 9  3 6 . 9  . 6 0 7  1 2  3 . 3 3 1 5 * * *

二  . 1 6 9  1 6 . 9  5 3 . 8  . 4 1 2  6  1 . 9 1 5 8  

三  . 0 1 6  1 . 6  5 5 . 4  . 1 2 8  2  0 . 4 5 9  

* * * p < . 0 0 1  

工 作 負 荷  

教 學 方 面  

編 舞 方 面  

χ

工 作 無 力 感

工 作 疏 離 感

工 作 成 就 感
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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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 - 6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摘 要 表  

典 型 因 素  典 型 因 素  因 應 方 式  

（ X 變 項 ）  χ 1  

工 作 倦 怠  

（ Y 變 項 ） η 1  

問 題 解 決  . 8 6 2  工 作 無 力 感 - . 7 0 0  

屈 服 逃 避  - . 5 6 7  工 作 成 就 感 - . 6 1 7  

尋 求 支 持  . 3 9 6  工 作 疏 離 感 - . 8 6 5  

情 緒 調 適  . 0 4 8    

抽 出 變 異 數  

百 分 比  

3 0 . 5 9 9  抽 出 變 異 數

百 分 比  

5 3 . 9 8 8  

重 疊  1 1 . 2 8 5  重 疊  1 9 . 9 1 1  

ρ 2  . 3 6 9    

ρ 1  . 6 0 7 * * *    

 * * * p < . 0 0 1  

 

由 表 4 - 7 - 6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典 型 相 關 分

析 摘 要 表 中 發 現 ：  

（ 1） 有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之 相 關 係 數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其 相 關 係

數 ρ 1 = . 6 0 7（ p < . 0 0 1），特 徵 值 能 解 釋 變 異 量 百 分 比 為 3 6 . 9 %，

因 此 控 制 變 項 主 要 透 過 ㄧ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到 效 標 變 項 。  

（ 2） 控 制 變 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）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

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總 變 異 量 的 3 6 . 9 %， 而 效 標 變 項

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的

5 3 . 9 8 8 %， 因 此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 與 η 1） 可

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總 變 異 數 的 1 9 . 9 1 1 %（ 即 重 疊 指 標 ）。 換 言

之 ，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） 可 以 說 明 工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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倦 怠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總 變 異 量 的 3 6 . 9 %， 而 工 作 倦 怠

所 抽 出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又 可 解 釋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總 變

異 量 的 5 3 . 9 8 8 %。 整 體 來 說 ， 舞 蹈 教 師 的 壓 力 因 應 透 過 第 一

個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 與 η 1） 可 以 解 釋 工 作 倦 怠 總 變 異 數 的

1 9 . 9 1 1 %。  

（ ３ ） 就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分 析 而 言 ， 控 制 變 項 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

素（ χ 1）係 數 之 絕 對 值 > . 3 0，分 別 為「 問 題 解 決 」（ . 8 6 2）、「 屈

服 逃 避 」（ - . 5 6 7）、「 尋 求 支 持 」（ . 3 9 6）；效 標 變 項 在 個 典 型 因

素（ η 1）係 數 之 絕 對 值 > . 3 0，分 別 為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（ - . 7 0 0）、

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（ - . 6 1 7）、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（ - . 8 6 5）。 由 此 顯 示

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三 個 變 項 （ 問 題 解 決 、 屈 服 逃 避 、 尋

求 支 持 ） 透 過 典 型 因 素 會 影 響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之 「 工 作 無

力 感 」、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 和 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 變 項 ， 其 中 以 「 問

題 解 決 」 壓 力 因 應 對 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 之 解 釋 力 最 大 ， 即 舞 蹈

教 師 遇 到 壓 力 情 境 愈 常 採 用 問 題 解 決 來 因 應 ， 則 較 不 容 易 產

生 工 作 疏 離 感。另 外，從 典 型 相 關 中 各 變 項 係 數 符 號 可 發 現，

壓 力 因 應 的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和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與 工 作 倦 怠 間 呈 負

相 關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和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頻 率 愈

多 ， 則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感 愈 小 ； 不 過 壓 力 因 應 的 「 屈 服 逃 避 」

卻 和 工 作 倦 怠 間 呈 正 相 關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使 用 「 屈 服 逃 避 」 頻

率 愈 多 ， 則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感 愈 大 。  

 

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徑

路 ， 如 圖 4 - 7 -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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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. 8 6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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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7 - 3  壓 力 因 應 與 工 作 倦 怠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徑 路 圖  

 

四 、 本 節 綜 合 摘 要  

（ ㄧ ）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： 舞

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透 過 一 個 典 型 因 素（ χ 1 與 η 1）可 以 解 釋 壓

力 因 應 方 式 總 變 異 數 的 1 3 . 4 8 7 %。 其 工 作 壓 力 二 個 變 項 （ 教

學 方 面、編 舞 方 面 ）會 影 響 舞 蹈 教 師 採 用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之「 問

題 解 決 」 和 「 情 緒 調 適 」 變 項 ， 其 中 以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壓 力 對

採 用 「 情 緒 調 適 」 因 應 方 式 之 解 釋 力 最 大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感 到

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壓 力 得 分 愈 小 ， 則 採 用 「 情 緒 調 適 」 因 應 方 式

的 頻 率 愈 低 。 另 外 工 作 壓 力 的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和 「 編 舞 方 面 」

與 因 應 方 式 之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呈 負 相 關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感 到 「 教

學 方 面 」 和 「 編 舞 方 面 」 壓 力 愈 小 ， 則 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因

應 方 式 的 頻 率 愈 大 。  

 

（ 二 ）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： 舞

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（ χ 1 與 η 1）可 以 解 釋

問 題 解 決  

屈 服 逃 避  

尋 求 支 持  

χ

工 作 無 力 感  

工 作 疏 離 感  

工 作 成 就 感  

情 緒 調 適  

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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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倦 怠 總 變 異 數 的 3 5 . 2 5 8 %。 其 工 作 壓 力 二 個 變 項 （ 教 學

方 面、編 舞 方 面 ）會 影 響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之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、

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和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變 項，其 中 以「 教 學 方 面 」

壓 力 對 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 之 解 釋 力 最 大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在 教 學 方

面 壓 力 得 分 愈 小 ， 則 工 作 無 力 感 的 感 受 頻 率 愈 低 。 另 外 工 作

壓 力 的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和 「 編 舞 方 面 」 與 工 作 倦 怠 間 均 呈 正 關

係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在 教 學 方 面 和 編 舞 方 面 壓 力 感 受 愈 低 ， 則 愈

不 容 易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。  

（ 三 ）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與 工 作 倦 怠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： 舞

蹈 教 師 的 壓 力 因 應 透 過 一 個 典 型 因 素（ χ 1 與 η 1）可 以 解 釋 工

作 倦 怠 總 變 異 數 的 1 9 . 9 1 1 %。 其 壓 力 因 應 三 個 變 項 （ 問 題 解

決 、 屈 服 逃 避 、 尋 求 支 持 ） 透 過 典 型 因 素 會 影 響 舞 蹈 教 師 工

作 倦 怠 之 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、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 和 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

變 項 ， 其 中 以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壓 力 因 應 對 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 之 解

釋 力 最 大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遇 到 壓 力 情 境 愈 常 採 用 問 題 解 決 來 因

應 ， 則 較 不 容 易 產 生 工 作 疏 離 感 。 另 外 壓 力 因 應 的 「 問 題 解

決 」 和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與 工 作 倦 怠 間 呈 負 相 關 ， 不 過 「 屈 服 逃

避 」 卻 和 工 作 倦 怠 間 呈 正 相 關 ， 顯 示 舞 蹈 教 師 使 用 「 問 題 解

決 」 和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頻 率 愈 多 ， 則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感 愈 小 ， 相

反 地 使 用 「 屈 服 逃 避 」 頻 率 愈 多 ， 則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感 愈 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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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節  國小舞蹈班之舞蹈教師工作壓力、因應
方式對工作倦怠之預測力分析  

 
 本 節 為 瞭 解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、壓 力 因 應

方 式 對 工 作 倦 怠 的 預 測 作 用 ， 茲 以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各 層

面（ 工 作 負 荷、編 舞 方 面、教 學 方 面、問 題 解 決、屈 服 逃 避 、

尋 求 支 持、情 緒 調 適 ）為 預 測 變 項，工 作 倦 怠 (工 作 無 力 感 、

工 作 成 就 感、工 作 疏 離 感 )為 效 標 變 項，以 多 元 逐 步 回 歸 分 析

來 考 驗 各 變 項 對 工 作 倦 怠 的 預 測 力 。  

 

ㄧ 、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之 預 測 力 分

析  

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工 作 倦 怠 的 預

測 情 形 ， 由 表 4 - 8 - 1 的 結 果 可 發 現 ：  

（ 一 ）  在 投 入 的 預 測 變 項 中 有 四 個 變 項 達 顯 著 水 準

( p < . 0 0 1 )，其 選 出 順 序 為：工 作 壓 力 的「 編 舞 」層 面、「 教 學 」

層 面 、 以 及 因 應 方 式 的 「 屈 服 逃 避 」 和 「 尋 求 支 持 」。  

（ 二 ）  在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方 面 ： 四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總 合

預 測 力 為 7 4 . 4 %， 其 中 以 教 學 方 面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達 4 4 . 3 %，

其 次 為 編 舞 方 面 1 5 . 9 %、 屈 服 逃 避 1 0 . 1 %、 尋 求 支 持 3 . 9 %，

表 示 這 四 個 變 項 對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的 預 測 佔 有 很 大 的 解 釋 量 。  

（ 三 ）  在 β 係 數 方 面 ： 四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β 係 數 依 序

為 . 6 6 5、 . 4 0 8、 . 3 1 8、 - . 2 1 5， 除 了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為 負 值 外 ，

其 餘「 編 舞 層 面 」、「 教 學 層 面 」、以 及「 屈 服 逃 避 」皆 為 正 值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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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8 - 1 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對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之 預 測 力 分 析  

選 出 的 變  

項 順 序  

決 定 係

數 R 2

改 變 量  

決 定 係

數 R 2  

F 值  原 始

迴 歸

係 數  

標 準 化

迴 歸 係

數 β  

t 值  

1 教 學 方 面  . 4 4 3  . 4 4 3  4 6 . 0 9 9 * * * 1 . 6 5 1  . 6 6 5  6 . 7 9 0 * * *

2 編 舞 方 面  . 1 5 9  . 6 0 4  4 3 . 5 2 1 * * * 1 . 1 4 3  . 4 0 8  4 . 8 2 2 * * *

3 屈 服 逃 避  . 1 0 1  . 7 0 5  4 4 . 6 4 8 * * * 1 . 2 8 6  . 3 1 8  4 . 3 7 8 * * *

4 尋 求 支 持  . 0 3 9  . 7 4 4  4 0 . 0 2 5 * * * - 0 . 9 5 3 - . 2 1 5  - 2 . 9 0 1 * *

* * p < . 0 1  * * * p < . 0 0 1  

 

 

二 、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對 工 作 倦 怠 各 層 面 之 預 測 力 分 析  

（ 一 ）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「 工 作 無 力

感 」 的 預 測 情 形 ， 由 表 4 - 8 - 2 的 結 果 可 發 現 ：  

 

（ 1） 在 投 入 的 預 測 變 項 中 有 三 個 變 項 達 顯 著 水 準 ( p < . 0 0 1 )，

其 選 出 順 序 為：工 作 壓 力 的「 教 學 」層 面、「 編 舞 」層 面、以

及 因 應 方 式 的 「 屈 服 逃 避 」。  

（ 2）在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方 面：三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

總 合 為 5 7 . 6 %， 其 中 以 教 學 方 面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達 3 3 . 6 %， 其

次 為 編 舞 方 面 1 4 . 4 %、屈 服 逃 避 9 . 6 %，表 示 這 三 個 變 項 對 工

作 無 力 感 的 預 測 佔 有 半 數 以 上 的 解 釋 量 。  

（ 3） 在 β 係 數 方 面 ： 三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β 係 數 依 序

為 . 1 5 5、 . 1 5 9、 . 2 0 5， β 係 數 皆 為 正 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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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8 - 2 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  

之 預 測 力 分 析  

選 出 的 變  

項 順 序  

決 定 係

數 R 2 改

變 量  

決 定

係 數

R 2  

F 值  原 始 迴

歸 係 數

標 準 化

迴 歸 係

數 β  

t 值  

1 教 學 方 面  . 3 3 6  . 3 3 6  2 9 . 3 0 8 * * * . 8 3 9  . 1 5 5  5 . 4 1 4 * * *

2 編 舞 方 面  . 1 4 4  . 4 8 0  2 6 . 2 7 4 * * * . 6 3 0  . 1 5 9  3 . 9 7 2 * * *

3 屈 服 逃 避  . 0 9 6  . 5 7 6  2 5 . 3 9 8 * * * . 7 3 5  . 2 0 5  3 . 5 7 5 * * *

* * * p < . 0 0 1  

 

（ 二 ）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「 工 作 成 就

感 」 的 預 測 情 形 ， 由 表 4 - 8 - 3 的 結 果 可 發 現 ：  

（ 1） 在 投 入 的 預 測 變 項 中 有 兩 個 變 項 達 顯 著 水 準 ( p < . 0 0 1 )，

其 選 出 順 序 為：因 應 方 式 的「 問 題 解 決 」以 及 工 作 壓 力 的「 教

學 方 面 」。  

（ 2）在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方 面：兩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

總 合 為 3 0 %， 其 中 以 問 題 解 決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達 2 1 . 1 %， 其 次

為 教 學 方 面 9 %，表 示 這 兩 個 變 項 對 工 作 成 就 感 的 預 測 有 百 分

之 三 十 的 解 釋 量 。  

（ 3） 在 β 係 數 方 面 ： 兩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β 係 數 依 序 為

- . 4 5 8、 . 3 1 9， β 係 數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為 負 值 ， 而 「 教 學 層 面 」

為 正 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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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8 - 3 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 之  

預 測 力 分 析  

選 出 的 變  

項 順 序  

決 定 係

數 R 2 改

變 量  

決 定

係 數

R 2  

F 值  原 始

迴 歸

係 數  

標 準 化

迴 歸 係

數 β  

t 值  

1 問 題 解 決  . 2 1 0  . 2 1 0  1 5 . 3 9 2 * * * - . 7 4 8  - . 4 5 8  - 3 . 9 2 3 * * *

2 教 學 方 面  . 0 9 0  . 3 0 0  1 2 . 2 3 9 * * * . 3 0 9  . 3 1 9  2 . 7 1 8 * *  

* * p < . 0 1  * * * p < . 0 0 1  

 

（ 三 ）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「 工 作 疏 離

感 」 的 預 測 情 形 ， 由 表 4 - 8 - 4 的 結 果 可 發 現 ：  

（ 1） 在 投 入 的 預 測 變 項 中 有 四 個 變 項 達 顯 著 水 準 ( p < . 0 0 1 )，

其 選 出 順 序 為：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、「 屈 服 逃 避 」、「 工 作 負 荷 」、

「 尋 求 支 持 」。  

（ 2）在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方 面：四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

總 合 為 5 9 . 9 %，其 中 以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達 2 9 . 3 %，

其 次 為 屈 服 逃 避 1 5 . 5 %、 工 作 負 荷 1 0 . 5 %、 尋 求 支 持 4 . 6 %，

表 示 這 四 個 變 項 對 工 作 無 力 感 的 預 測 佔 有 半 數 以 上 的 解 釋

量 。  

（ 3） 在 β 係 數 方 面 ： 四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β 係 數 依 序

為 . 5 4 1、 . 3 9 5、 - . 4 2 6、 - . 2 3 9，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、「 屈 服 逃 避 」

β 係 數 為 正 值，而「 工 作 負 荷 」、「 尋 求 支 持 」 β 係 數 為 負 值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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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8 - 4 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 之  

預 測 力 分 析  

選 出 的 變

項 順 序  

決 定 係

數 R 2 改

變 量  

決 定

係 數

R  

F 值  原 始

迴 歸

係 數

標 準 化

迴 歸 係

數 β  

t 值  

1 工 作 壓 力  . 2 9 3  . 2 9 3  2 4 . 0 2 7 * * * . 2 1 9  . 5 4 1  4 . 9 0 2 * * *  

2 屈 服 逃 避  . 1 5 5  . 4 4 8  2 3 . 1 0 5 * * * . 4 8 8  . 3 9 5  3 . 9 9 7 * * *  

3 工 作 負 荷  . 1 0 5  . 5 5 3  2 3 . 0 6 1 * * * - . 2 8 8 - . 4 2 6  - 3 . 6 2 4 * * *

4 尋 求 支 持  . 0 4 6  . 5 9 9  2 0 . 5 0 7 * * * - . 3 2 4 - . 2 3 9  - 2 . 5 1 0 *  

* p < . 0 5  * * * p < . 0 0 1  

 

 

三 、 本 節 綜 合 摘 要  

（ 一 ）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工 作 倦 怠 的

預 測 結 果 ： 四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總 合 預 測 力 為 7 4 . 4 %， 其 中

以 教 學 方 面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達 4 4 . 3 %，其 次 為 編 舞 方 面 1 5 . 9 %、

屈 服 逃 避 1 0 . 1 %、尋 求 支 持 3 . 9 %，表 示 這 四 個 變 項 對 整 體 工

作 倦 怠 的 預 測 佔 有 相 當 大 的 解 釋 量。在 β 係 數 方 面，除 了「 尋

求 支 持 」為 負 值 外，其 餘「 編 舞 層 面 」、「 教 學 層 面 」、以 及「 屈

服 逃 避 」 皆 為 正 值 ， 表 示 使 用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頻 率 愈 多 ， 則 工

作 倦 怠 感 受 愈 小 ； 反 之 「 編 舞 層 面 」、「 教 學 層 面 」 壓 力 感 受

愈 大 ， 以 及 使 用 「 屈 服 逃 避 」 頻 率 愈 多 ， 則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也

愈 大 。  

（ 二 ）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「 工 作 無 力

感 」的 預 測 結 果：三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總 合 為 5 7 . 6 %，

其 中 以 教 學 方 面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達 3 3 . 6 %， 其 次 為 編 舞 方 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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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4 %、 屈 服 逃 避 9 . 6 %， 表 示 這 三 個 變 項 對 工 作 無 力 感 的 預

測 佔 有 半 數 以 上 的 解 釋 量。在 β 係 數 方 面 皆 為 正 值，表 示「 編

舞 層 面 」、「 教 學 層 面 」壓 力 感 受 愈 大，以 及 使 用「 屈 服 逃 避 」

頻 率 愈 多 ， 則 工 作 無 力 感 也 愈 大 。  

 

（ 三 ）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「 工 作 成 就

感 」 的 預 測 結 果 ： 兩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總 合 為 3 0 %，

其 中 以 問 題 解 決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達 2 1 . 1 %， 其 次 為 教 學 方 面

9 %，表 示 這 兩 個 變 項 對 工 作 成 就 感 的 預 測 有 百 分 之 三 十 的 解

釋 量 。 在 β 係 數 方 面 ，「 問 題 解 決 」 為 負 值 ， 而 「 教 學 層 面 」

為 正 值 ， 表 示 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的 頻 率 愈 少 ， 則 工 作 成 就 感

愈 大 ， 另 外 「 教 學 層 面 」 壓 力 感 受 愈 大 ， 則 工 作 成 就 感 也 愈

大 。  

 

（ 四 ）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「 工 作 疏 離

感 」的 預 測 結 果：四 個 顯 著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總 合 為 5 9 . 9 %，

其 中 以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達 2 9 . 3 %， 其 次 為 屈 服 逃

避 1 5 . 5 %、 工 作 負 荷 1 0 . 5 %、 尋 求 支 持 4 . 6 %， 表 示 這 四 個 變

項 對 工 作 無 力 感 的 預 測 佔 有 半 數 以 上 的 解 釋 量 。 在 β 係 數 方

面，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、「 屈 服 逃 避 」為 正 值，而「 工 作 負 荷 」、

「 尋 求 支 持 」 為 負 值 ， 表 示 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感 受 愈 大 、 使

用 「 屈 服 逃 避 」 的 頻 率 愈 多 ， 則 愈 容 易 產 生 工 作 疏 離 感 ； 反

之「 工 作 負 荷 」壓 力 感 受 愈 大、使 用「 尋 求 支 持 」頻 率 愈 多 ，

則 較 不 容 易 產 生 工 作 疏 離 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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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結論與建議  

 

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

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現 況 ， 並 進 一 步 探 討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對 工 作

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差 異 情 形 以 及 彼 此 間 的 相 關 程

度 。 為 達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， 首 先 蒐 集 和 閱 讀 相 關 文 獻 作 為

本 研 究 架 構 的 理 論 和 基 礎 ， 並 以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為 研

究 對 象 ， 編 製 「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問 卷 」 研 究 工 具 來 進 行 問

卷 調 查 ， 共 發 出 問 卷 7 2 份 ，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6 0 份 ， 回 收 率 達

8 3 . 3 3 %。 在 資 料 處 理 上 ， 以 t 考 驗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典

型 相 關 以 及 多 元 逐 步 回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來 進 行 分 析 與 討

論 。  

 本 章 將 針 對 研 究 的 主 要 發 現 加 以 說 明 ， 並 根 據 結 論 與

心 得 提 出 相 關 建 議 ， 以 供 相 關 單 位 未 來 在 規 劃 舞 蹈 教 育 之 參

考 。  

 

第一節 結論 
 

壹 、  本 研 究 變 項 之 現 況 分 析 

一 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人 口 統 計 特 性  

 本 研 究 調 查 結 果 發 現，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在 性 別 方 面 以 女 性 教

師 居 多 佔 9 3 . 3 %； 年 齡 分 佈 情 形 以 3 1 - 4 0 歲 的 舞 蹈 教 師 所 佔

比 例 最 高（ 5 8 . 3 %）； 在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以 以 未 婚 的 舞 蹈 教 師 所

佔 比 例 最 高 （ 5 1 . 7 %）； 教 學 年 資 以 6 - 9 年 的 舞 蹈 教 師 所 佔 比

例 最 高（ 2 8 . 3 %）； 在 地 區 上 以 北 部 的 舞 蹈 教 師 所 佔 比 例 最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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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4 6 . 7 %）；而 在 學 校 職 務 方 面 以 專 任 未 兼 行 政 職 務 的 舞 蹈 教

師 所 佔 比 例 最 高（ 3 6 . 7 %）； 學 歷 方 面 近 九 成 的 舞 蹈 教 師 為 學

士；血 型 以 O 型 的 舞 蹈 教 師 所 佔 比 例 最 高（ 5 0 . 0 %）；星 座 以

處 女 座 所 佔 比 例 最 多 （ 1 5 %）。  

  

二 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現 況  

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感 受

（ M = 3 . 1 3）， 偏 向 中 等 程 度 以 上 ， 屬 於 有 壓 力 的 程 度 。 就 壓

力 各 層 面 而 言 ， 以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的 壓 力 感 受 程 度 最 高 ， 其 次

為「 編 舞 方 面 」，最 後 是「 教 學 方 面 」的 壓 力 感 受 最 小。就 單

項 工 作 壓 力 情 境 來 說 ，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舞 蹈 編 排 中 需 要 許

多 構 思 時 間 」、「 編 舞 是 具 有 壓 力 的 工 作 」 的 壓 力 感 受 程 度 最

高 ， 偏 向 於 沉 重 的 程 度 。  

 

三 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現 況  

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發 現，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在 遇 到 壓 力 情 境 時

經 常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。 而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以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使 用

的 頻 率 最 高，其 次 為「 尋 求 支 持 」、「 情 緒 調 適 」，而 以「 屈 服

逃 避 」 的 使 用 頻 率 最 低 。 就 壓 力 因 應 題 項 來 說 ， 以 「 按 優 先

順 序 安 排 時 間 表 並 執 行 」、「 會 把 工 作 上 的 問 題 告 訴 家 人 或 朋

友 」 為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最 常 使 用 的 因 應 方 式 。  

 

四 、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現 況  

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，國 小 舞 蹈 教 師 整 體 工 作 倦 怠 感 受，偏

向 輕 微 程 度 ， 平 均 ㄧ 年 有 數 次 工 作 倦 怠 產 生 。 就 倦 怠 層 面 來

說 ， 以 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 的 倦 怠 程 度 最 高 ， 其 次 為 「 工 作 疏 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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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 」，最 後 是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的 倦 怠 感 受 程 度 最 低，顯 示 舞 蹈

教 師 大 都 能 從 工 作 中 獲 得 成 就 感 以 減 低 工 作 倦 怠 的 產 生 。 就

倦 怠 題 項 來 說 ， 舞 蹈 教 師 在 「 希 望 有 假 期 可 以 休 息 」、「 擔 心

自 己 在 工 作 表 現 上 沒 有 突 破 」 倦 怠 感 受 得 分 最 高 ， 平 均 ㄧ 個

月 有 2 - 3 次 產 生 。  

 

貳 、 假 設 驗 證 部 分  

 本 研 究 假 設 經 資 料 分 析 驗 證 結 果 如 表 5 - 1 - 1 所 示 。  

一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壓 力 之 關 係  

國 小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在 不 同「 性 別 」、「 學 歷 」、「 星

座 」變 項 上 無 顯 著 差 異，不 過 在 不 同「 年 齡 」、「 婚 姻 狀 況 」、

「 教 學 年 資 」、「 服 務 地 區 」、「 學 校 職 務 」、「 血 型 」 等 背 景 變

項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在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， 已 婚 有 子 女 較 未 婚 在

「 工 作 負 荷 」上 承 受 較 大 的 壓 力；在 教 學 年 資 方 面，年 資 1 0

年 以 上 的 教 師 較 年 資 1 - 2 年 的 教 師 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上 感 受 較

大 的 壓 力，而 年 資 6 - 9 年 的 教 師 較 年 資 1 0 年 以 上 的 教 師 在「 教

學 方 面 」 感 受 較 大 的 壓 力 ； 在 學 校 職 務 方 面 ， 專 任 兼 行 政 、

專 任 未 兼 行 政、及 代 理 代 課 教 師 都 比 兼 任 教 師 在「 工 作 負 荷 」

上 感 受 較 大 的 壓 力 ； 在 血 型 方 面 ， B 型 的 教 師 較 O 型 的 教 師

在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及 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上 感 受 較 大 的 壓 力 。  

 

二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之 關 係  

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面 對 壓 力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在 不 同「 性 別 」、「 服

務 地 區 」、「 學 校 職 務 」、「 學 歷 」、「 血 型 」、「 星 座 」 變 項 上 無

顯 著 差 異 ， 而 在 不 同 「 年 齡 」、「 婚 姻 狀 況 」、「 教 學 年 資 」 有

顯 著 差 異，經 S c h e f f e ’事 後 比 較 發 現， 4 1 - 5 0 歲 的 舞 蹈 教 師 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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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、「 尋 求 支 持 」 及 「 整 體 因 應 方 式 」 的 頻 率 要

高 於 3 1 - 4 0 歲 以 及 3 0 歲 以 下 的 舞 蹈 教 師。另 外 已 婚 有 子 女 的

教 師 在 使 用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的 頻 率 高 於 未 婚 教 師 。   

 

三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關 係  

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在 不 同「 性 別 」、「 年 齡 」、「 教

學 年 資 」、「 服 務 地 區 」、「 學 校 職 務 」、「 學 歷 」、「 星 座 」 變 項

上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不 過 在 不 同 「 婚 姻 狀 況 」、「 血 型 」 等 背 景 變

項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在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， 未 婚 教 師 較 已 婚 有 子 女

教 師 容 易 從 工 作 中 得 到 成 就 感 ； 在 血 型 方 面 ， B 型 教 師 較 O

型 教 師 容 易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感 。  

 

四 、 不 同 壓 力 感 受 與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之 關 係  

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因 應 方 式 在 不 同「 工 作 負 荷 」、「 教 學 方

面 」、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構 面 上 的 壓 力 組 別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不 過

在「 編 舞 方 面 」卻 沒 有 顯 著 差 異。在 整 體 壓 力 因 應 上，「 工 作

負 荷 」 高 壓 力 組 使 用 頻 率 高 於 低 壓 力 組 ， 不 過 「 教 學 方 面 」

卻 是 低 壓 力 組 的 教 師 使 用 頻 率 較 高；在 問 題 解 決 上，「 教 學 方

面 」、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低 壓 力 組 的 教 師 使 用 頻 率 比 高 壓 力 組

高；在 尋 求 支 持 上，「 工 作 負 荷 」高 壓 力 組 使 用 頻 率 高 於 低 壓

力 組 。  

 

五 、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關 係  

（ 一 ） 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 

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二 個 變 項 （ 教 學 方 面 、 編 舞 方 面 ）

會 影 響 舞 蹈 教 師 採 用 壓 力 因 應 方 式 之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和 「 情 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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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適 」 變 項 ， 其 中 以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壓 力 對 採 用 「 情 緒 調 適 」

因 應 方 式 之 解 釋 力 最 大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感 到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壓 力

得 分 愈 小 ， 則 採 用 「 情 緒 調 適 」 因 應 方 式 的 頻 率 愈 低 。 另 外

工 作 壓 力 的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和 「 編 舞 方 面 」 與 因 應 方 式 之 「 問

題 解 決 」 呈 負 相 關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感 到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和 「 編 舞

方 面 」壓 力 愈 小，則 使 用「 問 題 解 決 」因 應 方 式 的 頻 率 愈 大 。 

 

（ 二 ） 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 

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二 個 變 項 （ 教 學 方 面 、 編 舞 方 面 ）

會 影 響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之 「 工 作 無 力 感 」、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

和 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 變 項 ， 其 中 以 「 教 學 方 面 」 壓 力 對 「 工 作

無 力 感 」 之 解 釋 力 最 大 ， 即 舞 蹈 教 師 在 教 學 方 面 壓 力 得 分 愈

小 ， 則 工 作 無 力 感 的 感 受 頻 率 愈 低 。 另 外 工 作 壓 力 的 「 教 學

方 面 」 和 「 編 舞 方 面 」 與 工 作 倦 怠 間 均 呈 正 關 係 ， 即 舞 蹈 教

師 在 教 學 方 面 和 編 舞 方 面 壓 力 感 受 愈 低 ， 則 愈 不 容 易 產 生 工

作 倦 怠 。  

 

（ 三 ）  壓 力 因 應 與 工 作 倦 怠  

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壓 力 因 應 三 個 變 項（ 問 題 解 決、屈 服 逃 避 、

尋 求 支 持 ） 透 過 典 型 因 素 會 影 響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之 「 工 作

無 力 感 」、「 工 作 成 就 感 」和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變 項，其 中 以「 問

題 解 決 」 壓 力 因 應 對 「 工 作 疏 離 感 」 之 解 釋 力 最 大 ， 即 舞 蹈

教 師 遇 到 壓 力 情 境 愈 常 採 用 問 題 解 決 來 因 應 ， 則 較 不 容 易 產

生 工 作 疏 離 感。另 外 壓 力 因 應 的「 問 題 解 決 」和「 尋 求 支 持 」

與 工 作 倦 怠 間 呈 負 相 關 ， 不 過 「 屈 服 逃 避 」 卻 和 工 作 倦 怠 間

呈 正 相 關 ， 顯 示 舞 蹈 教 師 使 用 「 問 題 解 決 」 和 「 尋 求 支 持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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頻 率 愈 多，則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感 愈 小，相 反 地 使 用「 屈 服 逃 避 」

頻 率 愈 多 ， 則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感 愈 大 。  

 

六 、 工 作 壓 力 與 因 應 方 式 對 工 作 倦 怠 之 預 測 力  

 工 作 壓 力 的 「 編 舞 」 層 面 、「 教 學 」 層 面 、 以 及 因 應 方 式

的 「 屈 服 逃 避 」 和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皆 對 工 作 倦 怠 具 有 預 測 力 ，

且 總 合 預 測 力 為 7 4 . 4 %， 其 中 以 教 學 方 面 的 預 測 力 最 大 達

4 4 . 3 %，其 次 為 編 舞 方 面 1 5 . 9 %、屈 服 逃 避 1 0 . 1 %、尋 求 支 持

3 . 9 %。 由 此 可 知 工 作 壓 力 是 工 作 倦 怠 的 重 要 影 響 因 素 。  

 

 

表 5 - 1 - 1  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 

研   究   假   設   驗   證   結   果  

假 設 一  ：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1： 不 同 性 別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7： 不 同 學 歷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接

受  假 設 1 - 9： 不 同 星 座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2： 不 同 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1 - 3：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有 顯 著 差 異。

假 設 1 - 4：不 同 服 務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有 顯 著 差 異。

假 設 1 - 5：不 同 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有 顯 著 差 異。

假 設 1 - 6：不 同 學 校 職 務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有 顯 著 差 異。

 

 

拒

絕  

假 設 1 - 8： 不 同 血 型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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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  究   假   設   驗   證   結   果  

假 設 二：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在 面 對 工 作 壓 力 時 所 採 取

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1： 不 同 性 別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5：不 同 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 異。

假 設 2 - 6：不 同 學 校 職 務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 異。

假 設 2 - 7： 不 同 學 歷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8： 不 同 血 型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 

接

受  

假 設 2 - 9： 不 同 星 座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2： 不 同 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2 - 3：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有 顯 著 差 異。

 

拒

絕  假 設 2 - 4：不 同 教 學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採 取 的 因 應 方 式 有 顯 著 差 異。

假 設 三：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在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上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1： 不 同 性 別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2： 不 同 年 齡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4：不 同 教 學 年 資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。

假 設 3 - 5：不 同 服 務 地 區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。

假 設 3 - 6：不 同 學 校 職 務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。

假 設 3 - 7： 不 同 學 歷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 

 

接

受  

假 設 3 - 9： 不 同 星 座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3 - 3：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有 顯 著 差 異。拒

絕  假 設 3 - 8： 不 同 血 型 的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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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設 四：不 同 工 作 壓 力 程 度 的 舞 蹈 教 師 在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層 面 上 無 顯 著 差

異 。  

拒 絕    不 同 「 工 作 負 荷 」、「 教 學 方 面 」、「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」 構 面 的 壓 力

組 別 在 使 用 因 應 方 式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假 設 五：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、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三 組

變 項 間 有 相 關 存 在 。  

接 受    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三 組

變 項 間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。  

假 設 六：國 小 舞 蹈 班 之 舞 蹈 教 師 其 工 作 壓 力 和 因 應 方 式 各 層 面 對 工 作 倦

怠 有 預 測 作 用 。  

接 受    工 作 壓 力 的「 編 舞 」層 面 、「 教 學 」層 面 、 以 及 因 應 方 式 的「 屈

服 逃 避 」 和 「 尋 求 支 持 」 皆 對 工 作 倦 怠 具 有 預 測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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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建議 
 

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及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發 現 ， 本 節 將 針 對 舞 蹈 教

師 、 學 校 方 面 、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、 後 續 研 究 提 出 一 些 建 議 ， 以

供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與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在 未 來 規 劃 學 校 舞 蹈 教 育 之

參 考 。  

 

壹、對國小舞蹈教師的建議  

 
ㄧ 、 不 斷 充 實 自 我 ， 培 養 終 身 學 習 的 態 度  

二 十 一 世 紀 是 知 識 經 濟 的 時 代，各 種 知 識 理 論 不 斷 的 推 陳

出 新 ， 加 上 這 些 年 教 育 政 策 的 改 革 ， 舞 蹈 教 師 必 須 養 成 終 身

學 習 的 態 度 ， 儲 備 個 人 的 專 業 能 力 ， 才 不 至 於 被 時 代 潮 流 所

淘 汰 。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對 於 編 舞 工 作 是

感 到 有 沉 重 的 壓 力 ， 由 於 舞 展 是 教 師 專 業 能 力 與 教 學 成 果 的

呈 現 ， 因 此 建 議 舞 蹈 教 師 應 多 參 與 藝 術 相 關 研 習 活 動 ， 積 極

充 實 舞 蹈 專 業 知 能 ， 進 而 達 到 編 舞 工 作 的 自 我 實 現 與 肯 定 。  

 

二 、 建 立 良 好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 

在 許 多 有 關 壓 力 的 研 究 中 ， 社 會 支 持 已 被 公 認 為 一 種 重

要 的 因 應 資 源 ， 且 對 生 活 適 應 也 有 正 向 的 效 果 。 本 研 究 也 發

現 舞 蹈 教 師 使 用 尋 求 支 持 的 頻 率 相 當 高 ， 因 此 建 議 舞 蹈 教 師

能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建 立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， 包 括 同 事 、 家 人 、 朋

友、長 官、親 戚、以 及 宗 教 團 體 等，藉 由 彼 此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，

提 供 認 知 上 與 物 質 上 的 支 持 ， 以 增 加 工 作 的 抗 壓 能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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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重 新 評 估 壓 力 事 件 ， 以 減 少 工 作 壓 力 與 倦 怠 的 產 生  

 由 本 研 究 發 現，舞 蹈 教 師 在 面 對 來 自 工 作 上 的 壓 力 時，較

常 採 用 問 題 解 決 與 尋 求 支 持 等 問 題 焦 點 因 應 方 式 ， 且 愈 常 使

用 問 題 焦 點 來 因 應 則 愈 能 減 低 工 作 倦 怠 的 產 生 ， 根 據 文 獻 分

析 中 得 知 認 知 評 估 （ c o g n i t i v e  a p p r a i s a l） 和 因 應 （ c o p i n g）

兩 個 過 程 ， 可 說 是 個 人 與 環 境 間 壓 力 重 要 的 緩 衝 媒 介 。 因 此

建 議 舞 蹈 教 師 在 面 對 壓 力 事 件 時 ， 應 從 不 同 的 觀 點 或 以 較 樂

觀 的 態 度 來 重 新 認 知 評 估 ， 並 多 採 用 正 向 問 題 焦 點 來 因 應 ，

這 麼 一 來 才 能 將 壓 力 帶 來 的 危 機 化 為 轉 機 。 此 外 建 立 好 個 人

因 應 處 方 ， 例 如 妥 善 的 時 間 管 理 、 適 當 的 運 動 、 充 分 的 休 息

等 ， 好 讓 自 己 在 面 對 壓 力 時 能 經 由 實 際 的 身 體 力 行 達 到 減 壓

的 效 果 。  

 

四 、 建 立 教 學 合 作 的 共 識  

面 對 社 會 環 境 的 快 速 變 遷 以 及 資 訊 化 的 時 代，舞 蹈 教 師 彼

此 間 應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來 進 行 團 隊 合 作 學 習 ， 共 享 教 學

實 務 經 驗 及 創 新 教 學 理 論 的 引 進 ， 或 共 同 合 作 開 發 課 程 ， 彼

此 支 援 教 學，分 攤「 工 作 負 荷 」，在 建 立 教 學 檔 案 與 搜 尋 資 料

時 ， 不 再 流 於 單 打 獨 鬥 ， 經 由 分 享 與 合 作 的 過 程 ， 減 輕 重 複

備 課 的 負 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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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 
 
ㄧ 、 提 供 舞 蹈 教 師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的 機 會  

 本 研 究 發 現「 學 生 程 度 參 差 不 齊 」讓 舞 蹈 教 師 感 到 教 學 困

難 且 帶 來 壓 力 ， 綜 觀 目 前 大 多 數 的 舞 蹈 教 師 都 是 由 大 學 院 校

的 舞 蹈 系 畢 業 ， 其 他 們 在 舞 蹈 專 業 知 能 是 可 以 勝 任 舞 蹈 教 學

工 作 ， 不 過 在 有 關 教 育 方 面 的 知 識 卻 顯 得 較 為 不 足 ， 例 如 教

材 教 法 、 教 育 心 理 學 、 資 優 生 輔 導 及 課 程 設 計 與 編 寫 方 面 ，

因 此 建 議 有 關 單 位 能 辦 理 有 關 資 優 教 育 方 面 的 研 習 ， 加 強 舞

蹈 教 師 在 教 學 上 及 輔 導 上 的 專 業 知 能 ， 並 開 放 兼 任 教 師 能 像

專 任 教 師 一 樣 ， 具 有 平 等 進 修 、 研 習 的 機 會 ， 讓 舞 蹈 教 師 能

經 由 不 斷 學 習 吸 收 新 知 來 增 進 教 學 成 效 。  

 

二 、 舉 辦 壓 力 調 適 與 情 緒 管 理 相 關 研 習  

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，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在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的 感 受 上

在 中 等 程 度 以 上 ， 且 部 分 的 壓 力 題 項 更 達 到 沉 重 的 壓 力 。 許

多 研 究 均 發 現 工 作 壓 力 和 工 作 倦 怠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， 而 有 關 教

師 工 作 倦 怠 方 面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教 師 工 作 倦 怠 會 降 低 服 務 士

氣 、 教 學 品 質 、 增 加 人 際 間 衝 突 以 及 離 職 的 意 願 ， 因 此 建 議

教 育 有 關 當 局 能 定 期 辦 理 壓 力 調 適 與 情 緒 管 理 相 關 研 習 ， 讓

教 師 都 能 瞭 解 如 何 去 面 對 壓 力 以 及 紓 解 壓 力 的 方 法 ， 以 期 能

在 工 作 中 展 現 最 佳 狀 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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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對學校行政方面之建議  

 
一 、 建 立 學 校 行 政 支 持 系 統  

本 研 究 發 現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以 「 工 作 負 荷 」 層 面 最

高 ， 像 是 「 需 扮 演 多 重 角 色 如 教 學 、 行 政 、 編 舞 而 時 間 不 夠

用 」、「 學 校 活 動 經 常 需 要 用 到 自 己 課 堂 外 時 間 」、「 經 常 負 責

學 校 的 舞 蹈 活 動 」 等 都 讓 舞 蹈 教 師 感 受 沉 重 的 壓 力 負 擔 ， 而

工 作 倦 怠 方 面 則「 想 要 有 假 期 可 以 休 息 」，因 此 建 議 學 校 應 建

立 良 好 的 行 政 支 持 系 統 ， 多 參 與 舞 蹈 班 的 活 動 ， 瞭 解 舞 蹈 班

與 舞 蹈 教 師 的 需 求 ， 並 適 時 給 予 協 助 ， 設 法 減 少 舞 蹈 教 師 扮

演 教 學 、 行 政 、 編 舞 多 重 角 色 的 工 作 負 擔 ， 讓 舞 蹈 教 師 能 在

有 更 多 心 力 致 力 於 舞 蹈 教 學 上 。  

 

二 、 鼓 勵 與 肯 定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表 現  

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，舞 蹈 教 師 經 常 負 責 學 校 的 舞 蹈 活 動，不

過 又 擔 心 創 作 的 作 品 不 受 到 肯 定 ， 因 此 較 無 法 從 工 作 中 得 到

成 就 感 。 因 此 學 校 方 面 若 能 多 給 予 舞 蹈 教 師 實 質 上 的 鼓 勵 與

關 懷 ， 並 多 加 肯 定 舞 蹈 教 師 的 專 業 表 現 與 辛 勞 ， 適 度 獎 勵 與

讚 揚 ， 相 信 有 助 於 舞 蹈 教 師 的 工 作 表 現 。  

 

 

肆、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 
 
一 、  研 究 對 象 方 面 

本 研 究 以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任 教 於 台 灣 地 區 國 民 小 學 舞 蹈 班

之 舞 蹈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故 在 研 究 結 果 僅 能 描 述 目 前 國 小 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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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現 況 ， 無 法 推 論 於 其

他 對 象 上 。 因 此 建 議 往 後 的 研 究 對 象 範 圍 可 以 延 伸 至 國 中 、

高 中 職 舞 蹈 班 、 以 及 大 專 院 校 舞 蹈 系 之 舞 蹈 教 師 或 者 是 針 對

舞 蹈 班 、 系 的 學 術 科 教 師 進 行 調 查 ， 並 比 較 教 師 工 作 工 作 壓

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差 異 性 ， 以 供 教 育 單 位 參 考 。  

 

二 、  研 究 方 法 方 面 

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為 主 要 研 究 方 法，採 自 陳 量 表 來 瞭 解

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方 式 與 工 作 倦 怠 的 現 況 與 相 關

情 形 ， 由 於 問 卷 內 容 選 項 均 為 單 選 題 ，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僅 為 受

試 者 主 觀 上 的 反 應 ， 較 無 法 深 入 了 解 受 試 者 的 感 受 ， 因 此 未

來 研 究 可 加 入 開 放 性 問 題 或 質 的 研 究 ， 配 合 訪 談 或 個 案 研 究

來 深 入 瞭 解 影 響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以 及 有 效 的 因 應 方

式 ， 以 彌 補 問 卷 研 究 之 不 足 。  

 

三 、  研 究 變 項 方 面 

影 響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相 當 廣 泛 ， 本 研 究 僅 從 部 分 壓 力 源

（ 工 作 負 荷 、 教 學 、 編 舞 ） 來 探 討 國 小 舞 蹈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，

建 議 未 來 研 究 可 加 入 學 校 組 織 、 校 長 領 導 行 為 以 及 教 師 自 我

效 能 等 變 項 來 探 討。而 在 依 變 項 方 面，除 了 工 作 倦 怠 感 受 外，

最 好 能 將 生 理 健 康 情 形 納 入 工 作 倦 怠 的 測 量 中 ， 以 確 實 瞭 解

工 作 倦 怠 的 形 成 與 結 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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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 。 國 立 台 灣 教 育 學 院 輔 導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未 出 版 。  

廖 光 榮（ 民 9 0）。國 中 資 源 班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倦 怠 之 現

況 研 究。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工 業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未

出 版 。  

鄧 柑 謀 （ 民 8 0）。 國 民 中 學 訓 輔 人 員 工 作 壓 力 、 因 應 策 略 與

職 業 倦 怠 關 係 之 研 究 。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碩

士 論 文 未 出 版 。  

賴 秀 月 （ 民 8 5）。 我 國 中 小 學 舞 蹈 資 優 教 育 實 施 現 況 。 教 育

資 料 館 。  

謝 琇 玲 （ 民 7 9）。 國 民 中 小 學 學 校 組 織 氣 氛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

即 因 應 方 式 之 調 查 研 究 。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

碩 士 論 文 未 出 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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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 祥 永 （ 民 9 0）。 參 與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教 師 之 工 作 特 性 與 專 業

倦 怠 。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未 出 版 。  

濮 世 緯（ 民 8 6）。國 小 校 長 轉 型 領 導、教 師 制 握 信 念 與 教 師

國 立 職 業 倦 怠 關 係 之 研 究。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碩

士 論 文 未 出 版 。  

戴 貝 玲 （ 民 8 8）。 國 小 舞 蹈 班 舞 蹈 教 師 之 教 學 滿 意 度 及 教 學

行 政 意 見 研 究 。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未 出 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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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英文部分  
B a r b a r a ,  S .（ 1 9 8 7） . B u r n o u t  a m o n g  t e a c h e r s  o f  t h e  g i f t e d .  

G i f t e d  E d u c a t i o n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, 5 ( 1 ) , 3 8 - 4 0 .  

B a r r i a l e ,  J . F .（ 1 9 8 4）.  E x p l o r a t o r y  s t u d y :  B u r n e d  – o u t  a n d  n o n  

b u r n e d - o u t  t e a c h e r s .（ D o c t o r a l 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,  F o r h a m  

U n i v e r s i t y ,  1 9 8 4） . 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A b s t r a c t s  

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， 4 5， 1 9 2 7 A  

B e e h r ,  T .  A .  ＆  J .  E .  N e w m a n  （ 1 9 7 8）,  “ J o b  s t r e s s ,  e m p l o y e e  

h e a l t h ,  a n d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:  A  f a c e t  

a n a l y s i s ,  m o d e l ,  a n d  l i t e r a t u r e  r e v i e w ” ,  P e r a o n n e l  

P s y c h o l o g y ,  3 1 ,  6 6 5 - 6 9 9 .  

B l a s é , J . J ( 1 9 8 2 ) . A s o c i a l -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g r o u n d e d  t h e o r y  o f  

t e a c h e r  s t r e s s  a n d  b u r n o u t .  E d u c a t i o n a l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

Q u a r t e r l y , 1 8 ( 4 ) , 9 1 - 1 1 3 .  

B o r g , M . G  &  R i d i n g , R . J . ( 1 9 9 1 ) . S t r e s s  i n  Te a c h i n g： A s t u d y  o f  

o c c u p a t i o n  s t r e s s  a n d  i t s 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,  j o b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

a n d  c a r e e r  c o m m i t m e n t  a m o n g  p r i m a r y  s c h o o l  t e a c h e r s .  

J o u r n a l  o f  E d u c a t i o n  P s y c h o l o g y , 1 1 , 5 9 - 7 5 .  

B e l l i n g s , A . G. ,  &  M o s s , R . H . ( 1 9 8 4 ) . C o p i n g ,  s t r e s s ,  a n d  s o c i a l  

r e s o u r c e s  a m o n g  a d u l t s  w i t h  u n i p o l a r  d e p r e s s i o n .  

J o u r n a l  o f  P e r s o n a l i t y  a n d  S o c i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 ,  

4 6 ( 4 ) , 8 7 7 - 8 9 1 .  

B r o w n ,  J .（ 1 9 9 3） . L e a d e r s h i p  f o r  S c h o o l  i m p r o v e m e n t .  

E m e r g e n c y  L i b r a r i a n ,  2 0（ 3） , 8 - 2 0 .  

C a p e l ,  S u s a n（ 1 9 8 9） .  S t r e s s  a n d  b u r n o u t  i n  s e c o n d a r y  s c h o o l  

t e a c h e r s  :  S o m e  c a u s a l  f a c t o r s .  I n  M a r t i n  C o l e  a n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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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t e p h e n  W a l k e r ( E d s ) .  T e a c h i n g  a n d  S t r e s s .  

( p p . 3 6 - 4 7 ) . M i l t o n  K e y n e s： O p e n  U n i v e r s i t y  P r e s s .  

C a r r o l l , J .  F. ,  &  W h i t e , W.  L . ( 1 9 8 1 ) .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 b u r n o u t：

I n t e r g r a t i n g  i n d i v i d u a l  a n d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 f a c t o r  w i t h i n  

a n  e c o l o g i c a l  f r a m e w o r k .  P r o c e d i n g s  o f  t h e  F i r s t  

N a t i o n a l  C o n f e r e n c e  o n  B u r n o u t .  P h i l a d e l p h i a , P a .  

C a r v e r ,  C . S . ,  &  S c h e i e r ,  M . E .  ( 1 9 8 9 ) .  A s s e s s i n g  c o p i n g  

s t r a t e g i e s :  A  t h e o r e t i c a l l y  b a s e d  a p p r o a c h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P e r s o n a l i t y  a n d  S o c i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, 5 6  ( 2 ) ,  2 6 7 - 2 8 3 .  

C h a p l a i n , R . P . ( 1 9 9 5 ) .  S t r e s s  a n d  j o b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:  A  s t u d y  o f  

E n g l i s h  p r i m a r y  s c h o o l  t e a c h e r s .  E d u c a t i o n a l  

P s y c h o l o g y ,  1 5 ( 4 ) ,  4 7 3 - 4 9 8 .  

C h e r n i s s ,  C . ( 1 9 8 0 ) .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 b u r n o u t  i n  h u m a n  s e r v i c e  

o r g a n i z a t i o n .  N e w  Y o r k： P r a e g e r .  

C l a r k ,  B .（ 1 9 8 8） . G r o w i n g  u p  g i f t e d ( 3 r d  e d ) . C o l u m b u s：

C h a r l e s  E . M e r r i l l .  

C o n n o l l y ,  C . ,  S a n d e r s ,  W .（ 1 9 8 8） .  T h e  s u c c e s s f u l  c o p i n g  

s t r a t e g y - t h e  a n s w e r  t o  t e a c h e r  s t r e s s .（ E R I C  d o c u m e n t  

r e p r o d u c t i o n  s e r v i c e  N O . E D  2 9 0 7 2 3）  

C o o p e r ,  C .  L . ,  &  M a r s h a l l ,  J .  ( 1 9 7 6 ) . 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 s o u r c e s  o f  

s t r e s s  :  A  r e v i e w  o f  t h e  l i t e r a t u r e  r e l a t i n g  t o  c o r o n a r y  

h e a r t  d i s e a s e  a n d  m e n t a l  i l l  h e a l t h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O c c u p a t i o n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4 9 ,  1 1 - 2 8 .  

C o x , T. ( 1 9 7 8 ) . S t r e s s .  B a l t i m o r e： U n i v e r s i t y  P a r k  P r e s s .  

D u h a m , J . ( 1 9 8 4 ) . S t r e s s  i n  t e a c h i n g .  N Y： N i c h o l s  P u b l i s h i n g  

C o m p a n y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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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t z i o n ,  D .＆ P i n e s ,  A .（ 1 9 8 6） .  S e x  a n d  c u l t u r e  i n  b u r n o u t  a n d  

c o p i n g  a m o n g  h u m a n  s e r v i c e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C r o s s - C u l t u r e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1 7 ( 2 ) ,  1 9 1 - 2 0 9 .  

F i s c h e r ,  H . J .（ 1 9 8 3） .  A  p s y c h o a n a l y t i c  v i e w  o f  b u r n o u t .  I n  

B . A .  F a r b e r（ E d .） ,  S t r e s s  a n d  b u r n o u t  i n  t h e  h u m a n  

s e r v i c e  p r o f e s s i o n s .  N e w  Y o r k： P e r g a m o n .  

F o l k m a n , S . ( 1 9 8 4 ) . P e r s o n a l  c o n t r o l  a n d  s t r e s s  a n d  c o p i n g  

p r o c e s s： A t h e o r e t i c a l  a n a l y s i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P e r s o n a l i t y  

a n d  s o c i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, 4 6 , 8 3 9 - 8 5 2 .  

F o l k m a n , S . , L a z a r u s , R . S . , e t  a l . ( 1 9 8 6 ) . D y n a m i c s  o f  a  s t r e s s f u l  

e n c o u n t e r： C o g n i t i v e  a p p r a i s a l ,  c o p i n g  a n d  e n c o u n t e r  

o u t c o m e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P e r s o n a l i t y  a n d  S o c i a l  

P s y c h o l o g y , 5 0 ( 5 ) , 9 9 2 - 1 0 0 3 .  

F o l k m a n ,  S . ,  L a z a r u s ,  R .  S . ,  D u n k e l - S c h e t t e r ,  C . ,  D e L o n g i s ,  

A . ,  &  G r u e n ,  R .  J . (  1 9 8 7 ) .  D y n a m i c s  s t r e s s f u l  e n c o u n t e r :  

C o g n i t i v e  a p p r a i s a l ,  c o p i n g  a n d  e n c o u n t e r  o u t c o m e s .  

J o u r n a l  o f  P e r s o n a l i t y  a n d  S o c i a l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5 0 ( 5 ) ,  

9 9 2 - 1 0 0 3 .  

F r e u d e n b e r g e r , H . ( 1 9 7 4 ) . S t a f f  b u r n o u t .  J o u r n a l  o f  S o c i a l  

I s s u e s , 3 0 , 1 5 9 - 1 6 5 .  

F r e u d e n b e r g e r ,  H . J .＆ R i c h e l s o n , G . ( 1 9 8 1 ) .  H o w  t o  s u r v i v e  

e x e c u t i v e  b u r n o u t .  E r n s t  ＆  W h i n n e y  I d e a s ,  W i n t e r  

2 1 - 2 3 .  

F a r b e r ,  B . A . ( 1 9 8 4 ) .  S t r e s s  a n d  b u r n o u t  i n  s u b u r b a n  t e a c h e r .  

J o u r n a l  o f  E d u c a t i o n  R e s e a r c h .  7 7 ,  3 2 5 - 3 3 1 .  

G a l l a g h e r , J . J . , & G a l l a g h e r , S . A . ( 1 9 9 4 ) . T e a c h i n g  t h e  g i f t e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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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h i l d ( 4 r d  e d ) . B o s t o n： A l l y n & B a c o n .  

G m e l c h , W . H . & P a r k y , C H . W ( 1 9 9 5 ) . C h a n g i n g  R o l e s  a n d  

O c c u p a t i o n a l  S t r e s s  i n  t h e  T e a c h i n g  P r o f e s s i o n . ( E R I C  

D o c u m e n t  R e p r o d u c t i o n  S e r v i c e  N o .  E D  3 8 0 4 5 4 ) .  

G m e l c h , Wa l t e r H . , e t  a l . ( 1 9 8 2 ) . D i m e n s i o n  o f  s t r e s s  a m o n g  

U n i v e r s i t y  f a c u l t y： F a c t o r  a n a l y s i s  r e s u l t s  f r o m  a  

n a t i o n a l  s t u d y.  R e s e a r c h  i n  H i g h e r  

d u c a t i o n , 2 4 ( 3 ) , 2 6 6 - 2 8 6 .  

H a n c h e y , S . G . , &  B r o w n , R . ( 1 9 8 9 ) .  T h e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o f  T e a c h e r  

B u r n o u t  t o  P r i m a r y  a n d  S e c o n d a r y  A p p r a i s a l ,  C o p i n g  

S y s t e m ,  R o l e  S t r a i n  a n d  T e a c h e r / P r i n c i p a l  B e h a v i o r .  

( E R I C  D o c u m e n t  R e p r o d u c t i o n  S e r v i c e  E D 3 1 1 0 1 2 ) .  

H a r r i s ,  K .  R . ,  H a l p i n ,  G . ,  &  H a l p i n ,  G .（ 1 9 8 5） . T e a c h e r  

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 a n d  s t r e s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E d u c a t i o n a l  

R e s e a r c h ,  7 8 ,  3 4 6 - 3 5 0 .  

I w a n i c k i ,  E .  F .＆ S c h w a b ,  R .  L .（ 1 9 8 1） .  A  c r o s s  v a l i d a t i o n  

s t u d y  o f  t h e  M a s l a c h  B u r n o u t  I n v e n t o r y .  E d u c a t i o n a l  a n d  

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M e a s u r e m e n t ,  4 1 ,  1 1 6 7 - 1 1 7 4 .  

K a r g e r ,  H . J .（ 1 9 8 1） .  B u r n o u t  a s  a l i e n a t i o n .  S o c i a l  S e r v i c e  

R e v i e w ,  5 5 ,  2 7 0 - 2 8 3 .  

K y r i a c o u , C . , &  P a r t t , J . ( 1 9 8 5 ) .  T e a c h e r  s t r e s s  a n d  

p s y c h o - n e u r o t i c  s y m p t o m s .  B r i t i s h  J o u r n a l  o f  A p p l i e d  

P s y c h o l o g y ,  7 2 ( 2 ) ,  2 6 9 - 2 7 4 .  

K y r i a c o u , C .  &  S u t c l i f f e , J . ( 1 9 7 8 a ) . M o d e l  o f  t e a c h e r  s t r e s s .  

E d u c a t i o n  S t u d i e s , 4 , 4 - 6 .  

K y r i a c o u , C .  &  S u t c l i f f e , J . ( 1 9 7 8 b ) . Te a c h e r  s t r e s s：P r e v a l e n c e 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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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o u r c e s  a n d  s y m p t o m s .  B r i t i s h  J o u r n a l  o f  E d u c a t i o n  

P s y c h o l o g y , 4 8 , 1 5 9 - 1 6 7 .  

L a z a r u s .（ 1 9 6 6） .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s t r e s s  a n d  t h e  c o p i n g  

p r o c e s s  . N e w  Yo r k： M c G r a w - H i l l  B o o k  C o m p a n y.  

L i t t , M . D . , & T u r k , D . C . ( 1 9 8 5 ) . S o u r c e s  o f  s t r e s s  a n d  

d i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i n  e x p e r i e n c e d  h i g h  s c h o o l  t e a c h e r .  

J o u r n a l  o f  E d u c a t i o n  R e s e a r c h ,  7 8 ( 3 ) , 1 7 8 - 1 8 5 .  

L a z a r u s , R i c h a r d  S . ( 1 9 7 6 ) . P a t t e r n s  o f  A d j u s t m e n t .  N e w  

Yo r k： M c G r a w - H i l l  B o o k .   

L a z a r u s , R . S . , F o l k m a n , S ( 1 9 8 4 ) . S t r e s s  a p p r a i s a l  a n d  

c o p i n g . N Y： S p r i n g e r  P u b l i s h i n g  C o m p a n y.  

M a s l a c h , C . ( 1 9 7 8 ) . T h e  c l i e n t  r o l e  i n  s t a f f  b u r n o u t .  T h e  j o u r n a l  

o f  S o c i a l  I s s u r e s , 3 4 ( 4 ) , 1 1 1 - 1 2 4 .  

M a s l a c h , C . ,  &  J a c k s o n , S . E . ( 1 9 8 1 ) . T h e  m e a s u r e m e n t  o f  

e x p e r i e n c e d  b u r n o u t .  J o u r n a l  o f 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 

B e h a v i o r , 2 , 9 9 - 1 1 3 .  

M o r a a c c o , J . C . ,  &  M c f a d d e n , H . ( 1 9 8 4 ) . C o m p a r i s o n  o f  

p e r c e i v e d 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 s t r e s s  b e t w e e n  t e a c h e r s  w h o  a r e  

c o n t e n t e d  a n d  d i s c o n t e n t e d  i n  t h e i r  c a r e e r  c h o i c e .  

B r i t i s h  J o u r n a l  o f  E d u c a t i o n  P s y c h o l o g y , 5 4 ( 1 ) , 8 4 - 9 2 .  

N e e d l e , R . H . ,  &  G r i f f i n , T. , e t  a l . ( 1 9 8 0 ) . Te a c h e r  s t r e s s： S o u r c e  

a n d  C o n s e q u e n c e .  T h e  J o u r n a l  o f  S c h o o l  H e a l t h , 2 , 9 6 - 9 9 .  

P e r v i n  ( 1 9 8 3 ) . 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 o f  s t a f f  b u r n o u t  i n  m e n t a l  

h e a l t h  s e t t i n g  . H o s p i t a l  a n d  C o m m u n i t y  P s y c h i a t r y ,  

2 8 , 2 3 3 - 2 3 7 .  

P i n e s ,  A .  &  A r o n s o n ,  E . ( 1 9 8 1 ) . B u r n o u t： F o r m  T e d i u m  t o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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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e r s o n a l  G r o w t h .  N e w  Y o r k： F r e e  P r e s s .  

R i c h a r d , G . V . ,  &  K r i e s h o k , T . S . ( 1 9 8 9 ) . 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 s t r e s s ,  

s t r a i n  a n d  c o p i n g  i n  u n i v e r s i t y  f a c u l t y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v o c a t i o n a l  b e h a v i o r ,  3 4 ( 1 ) , 1 1 7 - 1 3 2 .  

R u s s e l l ,  D .  W . ,  A l l m a i e r ,  E . ,  &  V a n  V e l z e n , D .（ 1 9 8 7） .  

J o b - r e l a t e d  s t r e s s ,  s o c i a l  s u p p o r t ,  a n d  b u r n o u t  a m o n g  

c l a s s r o o m  t e a c h e r s .  J o u r n a l  o f  A p p l i e d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7 2  

（ 2） ,  2 6 9 - 2 7 4 .  

S a l o , K ( 1 9 9 5 ) . Te a c h e r - s t r e s s  P r o c e s s： H o w  c a n  t h e y  b e  

e x p l a i n e d ?  S c a n d i n a v i a n  J o u r n a l  o f  E d u c a t i o n  

R e s e a r c h , 3 9 ( 3 ) , 2 0 5 - 2 2 2 .  

S a r r o s , J . C .（ 1 9 8 8）. A d m i n i s t r a t o r  b u r n o u t：F i n d i n g s  a n d  f u t u r e  

d i r e c t i o n s .  T h e  J o u r n a l  o f  E d u c a t i o n a l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,  

2 6 ( 2 ) , 1 8 4 - 1 9 6 .  

S e l y e , H . ( 1 9 5 6 ) . T h e  s t r e s s  o f  l i f e .  N Y： M c G r a w - H i l l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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